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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

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

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不完整的

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

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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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总体情况

本报表制度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０１７年度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报表制度》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二）调查目的

了解和掌握我国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收入分

配、人才等方面基本情况，为制定和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规划计划、政策法规提供依据，同时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

支撑，为社会公众提供咨询服务。

（三）统计范围

１、信访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各级人社部门。

２、法规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各级人社部门。

３、就业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所有单位和个人。

４、人力资源市场统计范围是县级以上政府部门设立的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才

公共服务机构、行业所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国有性质、

民营性质、外资及港澳台资性质的服务企业，以及民办非企

业等其他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公共机构不包括乡镇和

街道服务平台）。

５、职业能力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相关单位、职业技

能鉴定机构。

６、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范围是公有经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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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事业单位统计范围是事业单位。

８、劳动关系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各类企业、各级人

社部门、劳务派遣单位。

９、工资福利统计范围是机关、事业单位。

１０、社会保险统计范围是参加社会保险的单位和人员、

经办机构、工伤认定部门、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年金机

构。

１１、调解仲裁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各级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组织和单位、仲裁委员会。

１２、劳动监察统计范围是行政辖区内各级人社部门。

（四）调查内容

本报表制度包括信访统计、法规统计、就业统计、人力

资源市场统计、职业能力统计、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事

业单位统计、劳动关系统计、工资福利统计、社会保险统

计、调解仲裁统计、劳动监察统计等内容。

（五）调查频率和时间

本报表制度按报告期别分为年报、季报和月报，调查时

期分别为上一年度、上一季度和上月数据。

（六）调查方法

１、信访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２、法规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３、就业统计中，监测行政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

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采用重点调查，其他均

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４、人力资源市场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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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职业能力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６、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７、事业单位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８、劳动关系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９、工资福利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１０、社会保险统计，参保人员基本情况采用抽样调查，

其他均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１１、调解仲裁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１２、劳动监察统计采用全面调查方法。

（七）报送要求

本报表制度由填报单位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统计调

查系统、纸介质、磁介质等方式向对应的接收单位进行报

送，原则上年报数据于次年２月２０日前报送，半年报数据

于当年７月２０日前和次年２月２０日前报送，季度数据于季

后１０日内报送，月度数据于月后３日内报送。对报送日期

和方式另有要求的，按照报表接收单位具体要求执行。

（八）报表结构

２０１７年报表结构下载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

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ｚｈｕａｎｔｉ／ｊｉｎｂａｏ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ｆｅｎｘｉ／ｓｍｉｓ／

联系人：省人社厅规划财务处　龙慧

电　话：０２７－８６６５６７０５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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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一）信访统计报表部分

ＧＤ１号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信 访 情
况

季报
辖区内发生
的全部来信
来访情况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季后１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办公室
李　娜

８７８９９１８０

１５８２７２２２３５０

２６

ＧＤ２号
企 业 集 体
停工情况

月报

辖区内发生
的全部１０人
以上集体停
工事件

同上

月后７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办公室 同上 ２７

（二）法规统计报表部分

ＳＤ１号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行
政 复 议 和
行 政 应 诉
案件情况

半
年
报

辖区内各级
人 社 部 门
（劳动）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６月１前
；１２月１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法规处
刘发洪

５１８２８２９３

１３９７１４９９５９６

３０

（三）就业统计报表部分

ＥＰ１号

就 业 再 就
业 工 作 月
度 进 展 情
况

月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月后２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就业局
刘　宇

８６６５６７６９

１５９７２１１０５５４

３２

ＥＰ２号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季报：季
后２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２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３３

ＥＰ３号
就 业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季后１０日
前；年后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３４

ＥＰ４号
享 受 各 项
就 业 扶 持
政策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季后１０日
前；年后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３５

ＥＰ５号

港澳台人员
在内地就业
和外国人在
中国就业情
况

年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次年１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行　政
审批办

杨　锦

８６６５６７１６

１３５４５８９１２１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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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ＥＰ６号
公 共 就 业
人 才 服 务
工作情况

年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年报：次
年１月３
日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就业局
刘　宇

８６６５６７６９

１５９７２１１０５５４

３７

ＥＰ７号
就 业 援 助
工作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季报：季
后３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５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３８

ＥＰ８号

离 校 未 就
业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情况

月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季 （月）
后３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同上 同上 ３９

ＥＰ９号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街 道
（乡镇）社
区 （行 政
村 ） 工 作
平 台 综 合
情况

年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次年１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叶　纯

８６６５６７６９

１３５５４０２３４７８

４０

ＥＰ１０号

部 分 监 测
行 政 村 农
村 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情况

月报

行政辖区内
选取的样本
县 （市）、行
政村

同上

季 （月）
后３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同上
高梅荣

８６６５６７５０

１５０７１３００７０６

４１

ＥＰ１１号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市 场 职 业
供 求 状 况
分析

季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和
个人

同上

每季度最
后一个月
的２２－２３
日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同上
刘　宇

８６６５６７６９

１５９７２１１０５５４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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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四）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报表部分

ＬＭ１号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机 构
综合情况

年报

县级以上政
府部门设立
的综合性公
共就业和人
才 服 务 机
构、公共就
业 服 务 机
构、人才公
共 服 务 机
构、行业所
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
国 有 性 质、
民 营 性 质、
外资及港澳
台资性质的
服 务 企 业，
以及民办非
企业等其他
性质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
构 （公共机
构不包括乡
镇和街道服
务平台）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次年２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人力资
源市场
管理处

韩　磊

８６６５６８９１

１５０７１０２２３６８

４８

ＬＭ２号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业 务
基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４９

ＬＭ３号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机 构
汇总表

年报
县级以上人
力资源市场
统计部门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５０

（五）职业能力统计报表部分

ＯＳ１号
技 工 院 校
综合情况

年报
行政辖区内
所有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部属
技工院校

当年１２月

１５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职　业
能　力
建设处

黎　娟

８７１２２１８１

１３６６７１２６７６４

５３

ＯＳ２号
就 业 训 练
中 心 综 合
情况

年报 同上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次年１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就业局
刘　宇

８６６５６７６９

１５９７２１１０５５４

５５

ＯＳ３号
民 办 职 业
培 训 机 构
综合情况

年报 同上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属
民办职业培
训机构

次年１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职　业
能　力
建设处

黎　娟

８７１２２１８１

１３６６７１２６７６４

５６

ＯＳ４号
职 业 培 训
综 合 情 况
表

半
年
报

同上 同上

７月１０日
前；１２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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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ＯＳ５号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综 合
情况

季报

地方人社部
门和省属职
业技能鉴定
机构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属
有关鉴定
机构

季后２０日
前；１２月

１３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鉴定
中心

余俊锋

８７２６２３７７

１５９０２７５２１４０

５９

ＯＳ６号

行 业 部 门
（企业）分
地 区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统计报表

季报

已审批设立
职业技能鉴
定站的行业
部门 （企业，
包 括 军 队、
武警部队）

相关行业 （
企业）人力
资源部门

季后１３日
前；１２月

１３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６０

（六）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报表部分

ＰＭ１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经 营
管理人才、
专 业 技 术
人才增加、
减少情况

年报
公有经济企
业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有
关单位、国
资委监管 （
出资）企业

次年２月

２５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信息
中心

崔　欣

８７１０７７３１

１５３２７１６０８１８

６２

ＰＭ２号

各 类 型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经 营 管
理 人 才 基
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３

ＰＭ３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分 行
业 经 营 管
理 人 才 基
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４

ＰＭ４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基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５

ＰＭ５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特 殊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基 本
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７

ＰＭ６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分 行 业 情
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８

ＰＭ７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分 行
业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基
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６９

ＰＭ８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经 营
管理人才、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参 加
培训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７１

２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ＰＭ９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工 人
分 行 业 情
况

年报
公有经济企
业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有
关单位、国
资委监管 （
出资）企业

次年２月

２５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信息
中心

崔　欣

８７１０７７３１

１５３２７１６０８１８

７２

ＰＭ１０号

公 有 经 济
企 业 经 营
管理人才、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分 地 区
情 况 （中
央 单 位 填
报）

年报 同上 中央各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７４

（七）事业单位统计报表部分

ＰＳ１号
事 业 单 位
基本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事业单
位人事
管理处

程　靳

８７２３５４８１

１３８８６０９６４１９

７６

ＰＳ２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基本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７８

ＰＳ３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增 加、 减
少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８１

ＰＳ４号
事 业 单 位
岗 位 设 置
实施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８２

ＰＳ５号
聘 用 合 同
签订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８３

ＰＳ６号
事 业 单 位
公 开 招 聘
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８４

ＰＳ７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分 行 业 情
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８５

ＰＳ８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分 系 统 情
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９２

ＰＳ９号

事 业 单 位
特 殊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９７

ＰＳ１０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参 加 培 训
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９８

３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ＰＳ１１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作 人 员
分 地 区 情
况 （中 央
单位填报）

年报
中央事业单
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事业单
位人事
管理处

程　靳

８７２３５４８１

１３８８６０９６４１９

９９

（八）劳动关系统计报表部分

ＩＲ１号
企 业 劳 动
合 同 签 订
情况

季报
辖区内各类
企业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季后１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劳　动
关系处

邓竞生

８７８１３９９３

１３９７１２３３７２２

１０１

ＩＲ２号
集 体 合 同
签订情况

半
年
报

辖区内各级
人 社 部 门
（劳动）

同上

半年报：

７月１５日
前，年报
：次年１５
日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０２

ＩＲ５号
企 业 实 行
特 殊 工 时
制度情况

年报
辖区内各级
人 社 部 门
（劳动）

同上

次年１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０３

ＩＲ６号
劳 务 派 遣
情况

年报
辖区内劳务
派遣单位

同上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０４

（九）工资福利统计报表部分

ＲＷ１号
机 关 职 工
人 数 和 工
资情况

年报 机关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工　资
福利处

罗　莹

８７２３５４７６

１３９７１２０１８５２

１０６

ＲＷ２号

全 国 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０７

ＲＷ３号

中 央 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０９

ＲＷ４号

省 （ 区、
市 ） 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１１

４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ＲＷ５号

市 （ 地、
州、盟）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情况

年报 机关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工　资
福利处

罗　莹

８７２３５４７６

１３９７１２０１８５２

１１３

ＲＷ６号

县 （ 市、
区、旗）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１５

ＲＷ７号

乡 （镇）机
关 职 工 分
职 务 层 次
人 数 和 工
资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１７

ＲＷ８号

全 国 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
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１９

ＲＷ９号

中 央 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
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２３

ＲＷ１０号

省 （ 区、
市 ） 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
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２７

ＲＷ１１号

市 （ 地、
州、盟）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３１

ＲＷ１２号

县 （ 市、
区、旗）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３５

５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ＲＷ１３号

乡 （镇）机
关 执 行 公
务 员 工 资
制 度 人 员
级 别 工 资
档 次 人 数
情况

年报 机关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工　资
福利处

罗　莹

８７２３５４７６

１３９７１２０１８５２

１３９

ＲＷ１４号

机 关 工 人
技 术 等 级
（岗位）工
资 标 准 人
数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３

ＲＷ１５号

机 关 工 作
人员工龄、
任 职 年 限
情况

年报 机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４

ＲＷ１６号

参 照 公 务
员 法 管 理
的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人
数 和 工 资
情况

年报
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
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６

ＲＷ１７号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人 数
和 工 资 情
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７

ＲＷ１８号

事 业 单 位
分 行 业 职
工 人 数 和
工资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８

ＲＷ１９号

全 国 事 业
单 位 按 岗
位 等 级 分
层次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４９

ＲＷ２０号

中 央 事 业
单 位 按 岗
位 等 级 分
层次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１

ＲＷ２１号

京 内 中 央
事 业 单 位
按 岗 位 等
级 分 层 次
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２

ＲＷ２２号

京 外 中 央
事 业 单 位
按 岗 位 等
级 分 层 次
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３

ＲＷ２３号

地 方 （省、
区、市）事
业 单 位 按
岗 位 等 级
分 层 次 情
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４

６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ＲＷ２４号

事 业 单 位
管 理 人 员
薪 级 工 资
人数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省直各
单位

次年３月

１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工　资
福利处

罗　莹

８７２３５４７６

１３９７１２０１８５２

１５５

ＲＷ２５号

事 业 单 位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薪 级
工 资 人 数
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７

ＲＷ２６号

事 业 单 位
各 类 人 员
工 龄、 任
职 年 限 情
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５８

ＲＷ２７号

事 业 单 位
工 人 薪 级
工 资 人 数
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３

ＲＷ２８号

全国机关、
事 业 单 位
离 休 人 员
待遇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
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４

ＲＷ２９号

京 内 中 央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离
休 人 员 待
遇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
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５

ＲＷ３０号

京 外 中 央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离
休 人 员 待
遇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
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６

ＲＷ３１号

地 方 （省、
区、市）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离 休
人 员 待 遇
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
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７

ＲＷ３２号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不
同 时 期 离
休 人 员 待
遇情况

年报
机关、事业
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６８

ＲＷ２６号
表附表

运 动 员 基
础 津 贴 人
数情况

年报 事业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７０

（十）社会保险统计报表部分

ＥＩ１号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参 保
人员情况

月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月后４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社保局
周明金

８７２６２３２０

１５３２７３３２５１０

１７２

７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ＥＩ２号

企 业 退 休
人 员 社 会
化 管 理 情
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季报∶季
后２０日前
；年报∶
次年２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社保局
史　岩

８７３３９７９９

１３９８６２９７９５１

１７３

ＥＩ３号

企 业 欠 缴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费 情
况

月报 同上 同上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郑　巧

８７２６２３２６

１５３２７３３２５１０

１７４

ＥＩ４号

参 加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员情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季报∶季
后２０日前
；年报∶
次年２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周明金

８７２６２３２０

１５３２７３３２５１

１７５

ＥＩ５号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基 金
缴拨情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７６

ＥＩ６号

城 镇 职 工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个 人
账 户 记 账
情况

年报 同上 同上

次年２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７７

ＥＩ７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险情况

月报 参保人员 同上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揭元光

８７２６２３２０

１８２０７１０６３１９

１７８

ＥＩ８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人 员
情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季报：季
后２０日前
；年报：
次年２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７９

ＥＩ９号
被 征 地 农
民 社 会 保
障情况

季报
符合条件的
被征地农民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８０

ＵＩ１号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人
员情况

月报
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失业
人员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杜　萱

８６６５６８１１

１３３１７１７６１６１

１８１

ＵＩ２号
失 业 保 险
基 金 收 支
情况

月报
失业保险机
构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８２

８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ＵＩ３号
参 加 失 业
保 险 人 员
情况

月报
参加失业保
险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社保局
杜　萱

８６６５６８１１

１３３１７１７６１６１

１８２

ＵＩ４号
失 业 保 险
金 标 准 情
况

月报
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失业
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８３

ＵＩ５号

直 辖 市、
省会城市、
自 治 区 首
府 城 市 领
取 失 业 保
险金人数

月报
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失业
人员

同上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８３

ＵＩ６号

失 业 动 态
监 测 企 业
就 业 人 员
变化情况

月报

失业动态监
测企业就业
人员变化情
况

失业动态
监测企业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就业局
刘　芬

８６６５６８１１

１５６２３４９８９８６

１８４

ＵＩ７号

失 业 动 态
监 测 城 市
企 业 就 业
人 员 变 化
情况

月报
各监测城市
就业人员变
化情况

失业动态监
测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就业局 同上 １８５

ＵＩ８号

失 业 动 态
监 测 城 市
企 业 就 业
人 员 分 类
型 变 化 情
况

月报

各监测城市
企业就业人
员分类型变
化情况

省就业局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８６

ＵＩ９号

失 业 保 险
稳 岗 补 贴
发 放 情 况
表

月报
享受稳岗补
贴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同上 同上
杜萱　
８６６５６８１１

１３３１７１７６１６１

１８７

ＨＩ１号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员情况

月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医保局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１８８

ＨＩ２号

参 加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人 员
及 特 殊 人
员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同上

季报∶季
后１５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１８９

ＨＩ３号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费 征 缴 情
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０

ＨＩ４号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职 工 医 疗
费 用 支 出
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１

９１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ＨＩ４－

１号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退 休 人 员
医 疗 费 用
支出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季报∶季
后１５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医保局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１９２

ＨＩ５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人员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居
民 （含城乡
统筹）基本
医疗保险的
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３

ＨＩ６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缴 费
和 财 政 补
助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居
民 （含城乡
统筹）基本
医疗保险的
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４

ＨＩ７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医 疗
费 用 支 出
情 况 （按
参 保 人 群
分类）

季报

参加城镇居
民 （含城乡
统筹）基本
医疗保险的
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５

ＨＩ８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医 疗
费 用 支 出
情 况 （按
医 疗 机 构
分类）

季报

参加城镇居
民 （含城乡
统筹）基本
医疗保险的
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６

ＨＩ９号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异 地 就 医
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单位
和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７

ＨＩ９－

１号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异 地
就医情况

季报
参加城镇居
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人员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１９８

ＨＩ１０号
参 保 人 员
基本信息

年报
抽样统筹地
区经办机构

抽样统筹地
区经办机构

按省医保
局通知要
求在规定
的时间内
通过专网
报送

医保局
陈　刚

８７２６２３７１

１３３１７１７２０８２

１９９

ＨＩ１１号
参 保 人 员
医 疗 服 务
明细信息

年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００

ＷＩ１号

工 伤 保 险
参 保 与 享
受 人 员 情
况

月报
参加工伤保
险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０１

０２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ＷＩ２号

高 风 险 企
业 及 服 务
业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情
况

月报
参加工伤保
险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医保局
陈　刚

８７２６２３７１

１３３１７１７２０８２

２０１

ＷＩ３号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人 员
及 基 金 征
缴情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季报∶季
后１５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０２

ＷＩ４号
享 受 工 伤
保 险 待 遇
情况

半
年
报

同上 同上

半年报：

７月１５日
前；年报
：次年１
月２０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０３

ＷＩ４－

１号

享 受 工 伤
保 险 费 用
情况

半
年
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０４

ＷＩ５号

工 伤 保 险
医 疗 及 康
复 预 防 费
用情况

半
年
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０５

ＷＩ６号
工 伤 认 定
情况

年报
工伤认定部
门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次年２月

２０日之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工　伤
保险处

余　卉

８７３１３４７０

１８９７１００６１１６

２０６

ＷＩ７号
劳 动 能 力
鉴定情况

年报
劳动能力鉴
定委员会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０７

ＭＩ１号
生 育 保 险
情况

月报
参加生育保
险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医保局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０８

ＭＩ２号

参 加 生 育
保 险 人 员
及 基 金 征
缴情况

季报
参加生育保
险的单位

同上

季报∶季
后１５日前
；年报∶
次年１月

２０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０８

１２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ＭＩ３号
生 育 保 险
待遇情况

半
年
报

参加生育保
险的单位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社会
保险经办
机构

半年报：

７月１５日
前；年报
：次年１
月２０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医保局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０９

ＳＩ１号
补 充 保 险
情况

年报
参加补充保
险的单位

同上

次年１月

２０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社保局
医保局

周明金

８７２６２３２０

１５３２７３３２５１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１０

ＳＩ２号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业
年 金 参 保
人员情况

月报
参加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
年金的单位

同上

月后５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揭元光

８７２６２３２０

１８２０７１０６３１９

２１０

ＳＩ３号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职 业
年 金 账 户
情况

季报
参加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
年金的单位

同上

季报：季
后２５日前
；年报：
次年２月
底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１１

ＳＩ４号
社 会 保 险
稽核情况

月报
参加社会保
险的单位

同上

月后３日
前通过磁
介质、纸
介质方式
报送

同上

郑　巧

８７２６２３２６

１５３２７３３２５１０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１２

ＳＩ５号
先 行 支 付
追偿情况

半
年
报

参 加 医 疗、
工伤保险的
单位

同上

半年报：

７月１５日
前；年报
：次年１
月２０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同上
刘婷婷

８７２６１１９１

１３９７１２０００３０

２１３

ＦＲ１号
企 业 年 金
管理情况

半
年
报

建立企业年
金的企业

各企业年金
账户管理人

半年报：
当年７月

２０日前；
年报：次
年２月２０
日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基　金
监督处

陈　娟

８７８９２８７７

１８５７１５５３７８９

２１４

２２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ＦＲ２号
企 业 年 金
基 金 资 产
情况

半
年
报

建立企业年
金的企业

各企业年金
托管人填报
单一计划；
法人受托机
构填报集合
计划、其他
计划

半年报：
当年７月

２０日前；
年报：次
年２月２０
日前通过
磁介质、
纸介质方
式报送

基　金
监督处

陈　娟

８７８９２８７７

１８５７１５５３７８９

２１６

ＦＲ３号
职 业 年 金
管理情况

季报
建立职业年
金的机关事
业单位

各职业年金
代理人、职
业年金基金
托管人

季度结束
后１０个工
作日内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同上 同上 ２１７

ＦＲ４号
职 业 年 金
受 托 管 理
明细情况

季报
建立职业年
金的机关事
业单位

各职业年金
基金受托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１８

ＦＲ５号
职 业 年 金
账 户 管 理
明细情况

季报 同上
各职业年
金代理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１９

ＦＲ６号
职 业 年 金
托 管 明 细
情况

季报 同上
各职业年金
基金托管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１９

ＦＲ７号
职 业 年 金
投 资 管 理
明细情况

季报 同上
各职业年金
基金投资
管理人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２０

（十一）调解仲裁统计报表部分

ＭＡ１号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调 解
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各类基层劳
动人事争议
调解组织和
仲裁机构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季后３日
前；年报
：次年１
月７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调　解
仲　裁
管理处

易　文

８７８２４３０５

１３８７１２３７５９９

２２３

ＭＡ２号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 裁
情况

季报

行政辖区内
各级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及其
办事机构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２４

（十二）劳动监察统计报表部分

ＬＩ１号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案 件
情况

季报

市、 州、 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劳动
保障监察机
构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每季度最
后一个月
的３０日前
通过磁介
质、纸介
质方式
报送

劳　动
监察局

王水华

８７８１８１５７

１８０６２６８１７７９

２２６

ＬＩ２号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执 法
效果情况

季报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２２７

３２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单位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厅接收
单　位

联络方式 页码

ＬＩ３号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机 构
建设情况

年报

市、 州、 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劳动
保障监察机
构

市、州、直
管市、神农
架林区人社

局

次年１月

１５日前通
过磁介质
、纸介质
方式报送

劳　动
监察局

王水华

８７８１８１５７

１８０６２６８１７７９

２２９

ＬＩ４号

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执 法
月 度 统 计
情况

月报 同上 同上
月后

２日前
同上 同上 ２２９

注：第一列的表号中均省略 “人社统”三字，如 “ＧＤ０１号”的全表号为 “人社统ＧＤ０１号”。

４２



三、调查表式

（一）信访统计报表部分

５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访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ＧＤ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件次、人次、批次

项目 代码

来信总数
初信 重复信 联名信

件次 人次 件次 人次 件次 人次 件次 人次

来访总数
初访 重复访 集体访

批次 人次 批次 人次 批次 人次 批次 人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合计 １

省级 ２

地市级 ３

县级 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３）＋ （５），（２）＝ （４）＋ （６），（１）≥ （７），（２）≥ （８），（９）＝ （１１）＋

（１３），
（１０）＝ （１２）＋ （１４），（９）≥ （１５），（１０）≥ （１６），（２）≥ （１），（４）≥ （３），（６）

≥ （５），
（８）≥ （７），（１０）≥ （９），（１２）≥ （１１），（１４）≥ （１３），（１６）≥ （１５）。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６２



企业集体停工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ＧＤ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件

项目
代

码

上期

发生

但当

时尚

未得

到妥

善解

决的

集体

停工

件数

当期发生集体

停工件数

百人

以上

件数
千人

以上

件数

涉

及

职

工

人

数

因工资问题引发

的集体停工件数

拖欠

工资

问题

职工

要求

增加

工资

问题

其他

工资

问题

因劳

动合

同和

经济

补偿

问题

引发

的集

体停

工件

数

因化

解过

剩产

能职

工安

置问

题引

发的

集体

停工

件数

因社

会保

险问

题引

发的

集体

停工

件数

因工

作时

间和

休息

休假

问题

引发

的集

体停

工件

数

因劳

动保

护问

题引

发的

集体

停工

件数

其

他

处理结果

已

复

工

部

分

复

工

未

复

工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计 １

一、 内
资企业 ２

其 中：
国有及

国有控

股企业

３

二、 港
澳台商

投资企

业

４

三、 外
商投资

企业
５

７２



续表

代码
企业

名称

登记

注册

类型

企业

职工

人数

集体

停工

日期

参与

人数
原因

是否引

发集体

上访或

群体性

事件

处理

结果

持续

时间

处理

机构
备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当期发生的集体停工事件

１

２

３

…

上期发生但当时尚未得到

妥善解决的集体停工事件

１

２

３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范围为辖区内发生的全部１０人以上集体停工事件。职工既集体停工事件又采取集体上
访行为的，应在此表中填报。

２．对多种原因引发的集体停工事件，在填报 《企业集体停工情况统计表》时，按引发事件的最主
要原因统计件数，不能按每种原因分别统计件数。

３．《企业集体停工情况表》（续表）不仅要填报当期发生的集体停工事件的有关情况，也要填报上
期发生但当时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集体停工事件的有关情况。

４．审核关系：列关系：（２）＝（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２）≥ （３）≥ （４）

　　　　　行关系：（１）＝ （２）＋ （４）＋ （５）。

８２



（二）法规统计报表部分

９２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Ｄ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盖章）：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件

项目
代

码

行　　政　　复　　议

上
期
结
转

本期新收

申
请
总
数

其　中

受
理

不
予
受
理

申请复议事项

行
政
审
批

人
事
行
政

劳
动
监
察

养
老
保
险

工
伤
保
险

行
政
不
作
为

其
他

审理结果

维
持

撤
销

责
令
履
行

其
他

未
审
结

被
行
政
复
议
案
件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合计 １

部本级 ２

省级部门 ３

地级以下部门 ４

〗

续表

行　　　　政　　　　应　　　　诉

上期

结转

应诉

总数

应诉事项

行政

审批

人事

争议

劳动

监察

养老

保险

工伤

保险

行　政

不作为
其他

审理结果

维持 撤销
限期履

行职责
其他

未结案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人事部门填写除 “劳动监察”、“养老保险”、“工伤保险”项之外的项目。

２．劳动保障部门填写除 “人事行政”项之外的项目

３．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３）＝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１８）＋ （１９）＝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０３



（三）就业统计报表部分

１３



就业再就业工作月度进展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年初至报告

期末城镇新增

就业人数

年初至报告

期末城镇累计

新就业人数

年初至报告

期末累计自然

减员人数

年初至报告

期末失业人员

实现再就业人数

年初至报告

期末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就业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合计 １

补充材料：年初至报告期末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表间关系：
（一）ＥＰ１号表与ＥＰ７号表

ＥＰ１号表中第５项 （１季度数、２－４季度当季发生数）应等于ＥＰ７号表中第９项；
（二）ＥＰ１号表与ＥＰ２号表

ＥＰ１号表中补充材料中 “年初至报告期末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人数中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人数”（１
季度数、２—４季度当季发生数）应等于ＥＰ２号表中第１１项。

２３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
码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上
期
结
转
人
数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本
期
新
增
人
数

女

　
　
性

就
业
转
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残
疾
人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本
期
就
业
人
数

女

　
　
性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残
疾
人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期
末
实
有
人
数

女

　
　
性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长
期
失
业
者

残
疾
人

期
末
从
业
人
员
总
数

登
记
失
业
率

︵
％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总　计 １

补充资料：报告期内符合规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登记失业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情况》表中登记失业率保留２位小数。

２．审核关系：列关系：（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 （１）＋ （２）；（９）≤ （８）；（１０）≤ （８）；（１１）≤ （８）；（１２）≤ （８）；（１３）≤ 〔（１）＋
（２）〕－ （８）；（１４）≤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６）≤ （１３）；（１７）≤ （１３）；（１８）≤ （１３）；
（２０）＝ （１３）／ 〔（１３）＋ （１９）〕。

３３



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元

项
目

代
码

本
期
就
业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额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补
贴

劳
动
预
备
制
培
训
生
活
费
补
贴

创
业
培
训
补
贴

企
业
在
职
职
工
岗
位
技
能
培
训
补
贴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补
贴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就
业
困
难
人
员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企
业
吸
纳

公
益
性
岗
位
安
置

灵
活
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社
会
保
险
补
贴

小
微
企
业
吸
纳

灵
活
就
业

公
益
性
岗
位
补
贴

就
业
见
习
补
贴

求
职
创
业
补
贴

就
业
创
业
服
务
补
助

高
技
能
人
才
培
养
补
助

其
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合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 （７）＋ （８）＋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

≥ （３）＋ （５）＋ （６）；（３）≥ （４）； （８）≥ （９）＋ （１３）；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１３）≥ （１４）＋ （１５）。

４３



享受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户

项
目

代
码

本期

享受

技能

鉴定

补贴

人数

本期

享受

职业

培训

补贴

人数

就业

技能

培训

补贴

享受

人数

劳动

预备

制培

训生

活费

补贴

享受

人数

创
业
培
训
补
贴
享
受
人
数

企业

在职

职工

岗位

技能

培训

补贴

享受

人数

本期

享受

社会

保险

补贴

人数

就业

困难

人员

享受

人数

企
业
吸
纳

公
益
性
岗
位
安
置

灵
活
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享
受
人
数

小
微
企
业
吸
纳

灵
活
就
业

本期

享受

公益

性岗

位补

贴人

数

本期

享受

就业

见习

补贴

人数

本期

享受

求职

创业

补贴

人数

本期

享受

其他

政策

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合
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列关系：（２）≥ （３）＋ （４）＋ （５）＋ （６）；（７）≥ （８）＋ （１２）； （８）≥ （９）＋
（１０）＋ （１１）；（１２）≥ （１３）＋ （１４）。

５３



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上期

末结

转港

澳台

人员

在内

地就

业人

数

本期

内新

增港

澳台

人员

在内

地就

业人

数

本期

内港

澳台

人员

终止

在内

地就

业人

数

本期

末实

有港

澳台

人员

在内

地就

业人

数

上期

末结

转外

国人

在中

国就

业人

数

本期

内新

增外

国人

在中

国就

业人

数

本期

内外

国人

终止

在中

国就

业人

数

本期

末实

有外

国人

在中

国就

业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　　计 １

内资企业 ２

　其中：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３

　　　　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 ４

　　　　私营企业 ５

　　　　其他企业 ６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７

港、澳、台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９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１０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 １１

补充资料：１．香港、澳门、台湾各自在内地就业的期末实有 人；

２．各国各自在中国就业的期末实有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情况》表的统计对象是依据 《台湾和香港、澳门居
民在内地就业管理规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劳动保障）部门办理 《台港澳人员就业证》
的人员和依据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劳动保障）部门办理
《外国人就业证》的人员。表后补充报送以下材料：（１）香港、澳门、台湾各自在内地就业的期
末实有人数；（２）各国在中国就业的期末实有人数。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４）＝ （１）＋ （２）－ （３）；（８）＝ （５）＋ （６）－ （７）。
行关系：（１）＝ （２）＋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２）＝ （３）＋ （４）＋ （５）

＋ （６）。

６３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工作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

项　　　　目
代
码

期末

公共

就业

和人

才交

流服

务机

构个

数

期末

公共

就业

和人

才交

流服

务机

构工

作人

员数

专
职
工
作
人
员
数
量

本
期
登
记
招
聘
人
数

第
二
产
业

第
三
产
业

本
期
登
记
求
职
人
数

应
届
高
校
毕
业
生

农
村
转
移
劳
动
者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人
员

女
性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　　　　计 １

市级及以上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 ２

区 （县）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 ３

乡镇 （街道）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 ４ — —

行政村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窗口 ５ — —

续表

本期职

业指导

人　次

应　届

高　校

毕业生

农　村

转　移

劳动者

建档立

卡贫困

人　员

女性

本期职

业介绍

人　次

应　届

高　校

毕业生

农　村

转　移

劳动者

建档立

卡贫困

人　员

女性

本期创

业服务

人　次

期末代

理保管

人事档

案人数

期末管

理流动

党　员

人　数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３）；（４）≥ （５）；（４）≥ （６）；（７）≥ （８）；（７）≥ （９）；（７）≥ （１０）；（７）

≥ （１１）；（１２）≥ （１３）；（１２）≥ （１４）；（１２）≥ （１５）；（１２）≥ （１６）；（１７）≥ （１８）；
（１７）≥ （１９）；（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１）。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７３



就业援助工作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户

项目 代码

上期

末结

转的

就业

困难

人员

数

女
性

残
疾
人

就
业
救
助
对
象

本期

新增

就业

困难

人员

数

女
性

残
疾
人

就
业
救
助
对
象

本期

实现

就业

的就

业困

难人

员数

女
性

残
疾
人

就
业
救
助
对
象

其他

原因

减少

的就

业困

难人

员

期末

实有

就业

困难

人员

数

女
性

残
疾
人

就
业
救
助
对
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计 １

续表

上期末

结转的

公益性

岗　位

人员数

本　期

安置的

公益性

岗　位

人员数

４０５０
人员数

本　期

退出的

公益性

岗　位

人员数

期　末

实有的

公益性

岗　位

人员数

上期末

结转的

零就业

家　庭

户　数

本　期

新　增

零就业

家　庭

户　数

本　期

消除的

零就业

家　庭

户　数

本期实

现就业

的零就

业家庭

成员数

总计消

除的零

就业家

庭户数

总计实

现就业

的零就

业家庭

成员数

期末实

有零就

业家庭

户　数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列关系：（１）≥ （２）；（１）≥ （３）；（１）≥ （４）；（５）≥ （６）；（５）≥ （７）；（５）≥
（８）；（９）≥ （１０）；（９）≤ （１）＋ （５）； （９）≥ （１０）； （９）≥ （１１）； （９）≥ （１２）； （１４）＝
（１）＋ （５）－ （９）－ （１３）；（１４）≥ （１５）；（１４）≥ （１６）；（１４）≥ （１７）；（２９）＝ （２３）＋
（２４）－ （２５）；（２５）≥ （２６）；（２７）≥ （２８）。

８３



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上期结

转未就

业应届

高　校

毕业生

本期新

增未就

业应届

高　校

毕业生

总数

本期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人数

党
政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国
有
企
业

非
国
有
企
业

自
主
创
业

社
区
岗
位

基
层
项
目

科
研
助
理

灵
活
就
业

到部队

系统工

作 （无
军籍）

其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地区 １

续表

本期新增

应征入伍

人数

本期新增

升学人数

本期新增

出国 （境
）人数

本期末

实有未就

业应届高

校毕业生

人数

就业见习 职业培训

有就业

愿望并

正在求职

自愿暂时

不就业
其他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表根据应届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未满一年，即毕业当年７月

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毕业当年７－１２月为月报，次年１－６月为季报。例如，２０１３年７－１２月
为月报，统计对象为２０１３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２０１６年１－６月为季报，统计对象仍为

２０１３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此类推。

２．本表统计对象为 “回原籍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原籍是指入学前户口所在地，具体到
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离校未就业是指毕业当年７月１日前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是指
离校未满一年 （毕业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专
科、本科和研究生。

３．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 （３）＋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３）＝（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９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街道 （乡镇）社区 （行政村）
工作平台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

项目
代
码

街
道
个
数

建立

劳动

保障

工作

机构

街道

个数

街道

劳动

保障

工作

人员

数

有
编
制
工
作
人
员

获
得
职
业
资
格
人
员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人
员

女
性

乡
镇
个
数

建立

劳动

保障

工作

机构

乡镇

个数

乡镇

劳动

保障

工作

人员

数

有
编
制
工
作
人
员

获
得
职
业
资
格
人
员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人
员

女
性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合计 １

续表

社区

个数

配备

劳动

保障

工作

人员

社区

个数

社区

劳动

保障

工作

人员

数

专职

工作

人员

获得

职业

资格

人员

大专

以上

学历

人员

女性

行政

村个

数

配备

劳动

保障

工作

人员

行政

村个

数

行政

村劳

动保

障工

作人

员数

专职

工作

人员

获得

职业

资格

人员

大专

以上

学历

人员

女性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３）≥ （４）；（３）≥ （５）；（３）≥ （６）；（３）≥ （７）；（８）≥ （９）；（１０）

≥ （１１）；（１０）≥ （１２）；（１０）≥ （１３）；（１０）≥ （１４）；（１５）≥ （１６）；（１７）≥ （１８）；
（１７）≥ （１９）；（１７）≥ （２０）；（１７）≥ （２１）；（２２）≥ （２３）；（２４）≥ （２５）；（２４）≥
（２６）；（２４）≥ （２７）；（２４）≥ （２８）。

０４



部分监测行政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１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省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上期

末实

有外

出就

业人

数

本期

内新

外出

就业

人数

省外

就业

人数

本期

内新

返乡

人数

从省

外返

乡人

数

本期

末实

有外

出就

业人

数

报告

期末

本地

非农

就业

人数

在企

业就

业人

数

自主

创业

人数

报告

期末

实有

返乡

人数

创业

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合计 １

其中： ２

３

４

５

６

补充资料：行政村总人口 人，其中劳动力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部分测行政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表在每年一月份报送时，表后补充报送以下材料：行
政村总人口数和其中的劳动力人数。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３）；（４）≥ （５）；（６）＝ （１）＋ （２）－ （４）；（７）≥ （８）；（７）≥ （９）；（７）≥

（８）＋ （９）；（１０）≥ （１１）。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４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

表　　号：人社统ＥＰ１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省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求人倍率

甲 乙 １ ２ ３

本期有效数 １

续表一

项　　目 代码
按产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甲 乙 ４ ５

合计 ２

第一产业 ３

第二产业 ４

第三产业 ５

续表二

项　　目 代码
按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甲 乙 ６ ７

合计 ６

农、林、牧、渔业 ７

采矿业 ８

制造业 ９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建筑业 １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５

金融业 １６

房地产业 １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１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０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

教育 ２２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２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４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２５

国际组织 ２６

２４



续表三

项　　目 代码
按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需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甲 乙 ８ ９

合计 ２７

企　业 ２８

　内资企业 ２９

　　　国有企业 ３０

　　　集体企业 ３１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２

　　　联营企业 ３３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私营企业 ３６

　　　其他企业 ３７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３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３９

　个体经营 ４０

事　业 ４１

机　关 ４２

其　他 ４３

续表四

项　　目 代码
按职业分组的供求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求职人数 所占比重 （％） 求人倍率

甲 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合计 ４４

单位负责人 ４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４６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４７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 ４８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４９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 ５０

其他 ５１

无要求 ５２

３４



续表五

项　目 代码 职业代码
需求大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 （职业小类）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甲 乙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续表六

项　目 代码 职业代码
需求小于求职缺口最大的前十个职业 （职业小类）

需求人数 求职人数 缺口数 求人倍率

甲 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４４



续表七

项　　目 代码
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求职人数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甲 乙 ２５ ２６

合计 ７３

新成长失业青年 ７４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７５

就业转失业人员 ７６

其他失业人员 ７７

在业人员 ７８

下岗职工 ７９

退休人员 ８０

在学人员 ８１

本市农村求职人员 ８２

外埠人求职人员 ８３

续表八

项　　目 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按性别分组）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求职人数 所占比重 （％） 求人倍率

甲 乙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合计 ８４

男 ８５

女 ８６

无要求 ８７ － － －

续表九

项　　目 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按年龄分组）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求职人数 所占比重 （％） 求人倍率

甲 乙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合计 ８８

１６－２４岁 ８９

２５－３４岁 ９０

３５－４４岁 ９１

４５岁以上 ９２

无要求 ９３ － － －

续表十

项　　目 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按文化程度分组）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求职人数 所占比重 （％） 求人倍率

甲 乙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合计 ９４

初中及以下 ９５

高中 ９６

其中：职高、技校、中专 ９７

大专 ９８

大学 ９９

硕士以上 １００

无要求 １０１ － － －

５４



续表十一

项　　目 代码
劳动力供求人数比较 （按技术等级分组）

需求人数 所占比重 （％） 求职人数 所占比重 （％） 求人倍率

甲 乙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合计 １０２

职业资格五级 （初级技能） １０３

职业资格四级 （中级技能） １０４

职业资格三级 （高级技能） １０５

职业资格二级 （技师） １０６

职业资格一级 （高级技师） １０７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１０８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１０９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１１０

无技术等级或职称 １１１ － － －

无要求 １１２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由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填报。

２．本表所采集的数均为统计期间 （１个季度内）的有效求职人数和需求人数。

３．续表二：行业指标解释参照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４．续表三：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划分参照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
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

５．续表四：职业分类指标解释参照 《劳动力市场职业分类与代码》（ＬＢ５０１－２００２）。

６．续表五和续表六：按 “缺口数”进行职业排行。

７．续表七：（１）新成长失业青年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从未就业，目前正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
的人员，包括初高中、职业高中、技校及大中专毕业生中未能升学、参军、被国家统一分配或
单位录用的人员。（２）就业转失业人员是指在登记的失业人员中，从就业状态转为失业状态的
人员。

８．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 （１）／ （２）；（１４）＝ （１０）／ （１２）； （１）＝ （４）＝ （６）＝ （８）＝ （１０）＝

（２５）＝ （２７）＝ （３２）＝ （３７）＝ （４２）；（１８）＝ （１６）－ （１７）；（２３）＝ （２１）－
（２２）；（１９）＝ （１６）／ （１７）；（２４）＝ （２１）／ （２２）；（３１）＝ （２７）／ （２９）；（３６）＝
（３２）／ （３４）；（４１）＝ （３７）／ （３９）；（４６）＝ （４２）／ （４４）； （２）＝ （１２）＝ （２９）

＝ （３４）＝ （３９）＝ （４４）。
行关系：（３）＝ （７）；（４）＝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５）＝ （１２）＋ （１３）＋ （１４）

＋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７４）≥ （７５）。

６４



（四）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报表部分

７４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Ｍ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０１单位详细名称 （签章）：

０２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０３单位所在地

省 （区、直辖市） 市 （州、盟） 区 （市、县、旗） 乡 （镇） （街、道、路）

（门牌号）

０４成立时间： 年 月 设立分支机构 家

０５联系方式 区　　号

电话号码

分 机 号

传真号码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单位网址：

０６机构类型：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人才公共服务机构□

　　　　行定所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　　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　　民营性质的服务企业□

　　　　外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港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澳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台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民办非企业等其他性质的服务机构□

０７机构性质 （限事业单位性质的服务机构填报）：参公□　全额拨付□　差额拨付□　自收自支□

０８主要服务业务：

　　　　人力资源招聘□　　　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服务□　　劳务派遣□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人力资源培训□　　人才测评服务□　　猎头 （人才推荐）服务□

　　　　人事代理□　　其他 （请注明服务类型）□

０９从业人员情况：

　　　　①从业人员总数人；

　　　　其中：②大专及以下学历从业人员 人；

③本科学历从业人员 人；

④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 人；

　　　　其中，⑤取得职业资格从业人员 人。

逻辑关系式：

①＝②＋③＋④；

①≥⑤。

１０服务设施情况：设立固定招聘场所 个；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网站 个。

１１主要经济指标：

　　　　①注册资本 万元 （限企业性质的服务机构填报）；

　　　　②总资产 万元 （限企业性质的服务机构填报）；

　　　　③全年营业收入 万元；

　　　　其中：④代收代付部分 万元。

逻辑关系式：

③≥④。

１２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本报表上报日期为次年２月底前，报送方式为网络报送，并纸质报表加盖公章，报送当地人社部

门；机构性质和主营业务请在对应□中打 “√”。

８４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业务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Ｍ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法人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甲 乙 丙 １

一、服务对象情况

服务人员总数 人次 ０１

登记求职和要求提供流动服务人员 人 ０２

　其中：大专及以下学历人数 人 ０３

　　　　本科学历人数 人 ０４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 ０５

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人数 人 ０６

服务用人单位 个 ０７

　其中：国有企、事业单位 个 ０８

　　　　民营企业 个 ０９

　　　　外资企业 个 １０

　　　　其他 个 １１

二、数据库建设

建立人力资源数据库 个 １２

数据库现存求职信息总量 条 １３

全年新增入库求职信息 条 １４

三、现场招聘会服务

举办招聘会次数 场次 １５

　其中：农民工专场 场次 １６

　　　　高校毕业生专场 场次 １７

参会用人单位 个 １８

提供招聘岗位 个 １９

参会求职人员 人次 ２０

四、网络招聘服务
发布岗位信息 条 ２１

发布求职信息数 条 ２２

五、劳务派遣服务

服务用人单位 个 ２３

派遣人员总量 人 ２４

登记要求派遣人员 人 ２５

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服务用人单位数 个 ２６

七、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服务用人单位数 个 ２７

八、流动人员档案管理
现存档案数量 份 ２８

依托档案提供服务 人次 ２９

九、培训服务
举办培训班次数 次 ３０

参加培训人员 人次 ３１

十、测评服务 参加测评人数 人次 ３２

十一、猎头服务
委托推荐岗位数 个 ３３

成功推荐人才 人 ３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报表上报日期为次年２月底前，报送方式为网络报送，并纸质报表加盖公章，报送当地人社
部门。

２．审核关系：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５≥１６＋１７。

９４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汇总表
（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市场统计部门填报）

表　　号：人社统ＬＭ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

机构类型
代
码

机
构
总
数

从业人员情况 服务设施情况

从
业
人
员
总
数

大
专
及
以
下

本
科

研
究
生
及
以
上

取
得
职
业
资
格
人
数

设
立
固
定
招
聘
场
所

建
立
人
力
资
源
服
务
网
站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１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２

人才公共服务机构 ３

行业所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 ４

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 ５

民营性质的服务企业 ６

外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７

港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８

澳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９

台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１０

民办非企业等其他性质的服务企业 １１

０５



续表一

经营情况 服务对象情况 数据库建设

注
册
资
本

︵
万
元
︶

总
资
产

全
年
营
业
收
入

︵
万
元
︶

其
中
代
收
代
付
部
分

︵
万
元
︶

服
务
人
员
总
数

︵
人
次
︶

登
记
求
职
和
要
求
提
供
流
动
服
务
人
员

︵
人
次
︶

大
专
及
以
下

本
科

研
究
生
及
以
上

帮
助
实
现
就
业
和
流
动
人
数

︵
人
次
︶

服
务
用
人
单
位
数

︵
家
次
︶

国
有
企

事
业
单
位

民
营
企
业

外
资
企
业

其
它

建
立
人
力
资
源
数
据
库

︵
个
︶

数
据
库
现
存
求
职
信
息
总
量

︵
条
︶

全
年
新
增
入
库
求
职
信
息

︵
条
︶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续表二

现场招聘会服务

网
络
招
聘
服
务

劳
务
派
遣
服
务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咨
询

人
力
资
源
外
包
服
务

流
动
人
员
档
案
管
理

培
训
服
务

测
评
服
务

猎
头
服
务

举
办
招
聘
会

︵
次
︶

毕
业
生
专
场

农
民
工
专
场

参
会
用
人
单
位

︵
个
︶

提
供
招
聘
岗
位

︵
个
︶

参
会
求
职
人
员

︵
人
次
︶

发
布
岗
位
信
息

︵
条
︶

发
布
求
职
信
息

︵
条
︶

服
务
用
人
单
位

︵
个
︶

派
遣
人
员
总
量

︵
人
︶

登
记
要
求
派
遣
人
员

︵
人
︶

服
务
用
人
单
位
数

︵
个
︶

服
务
用
人
单
位

︵
个
︶

现
存
档
案
数
量

︵
份
︶

依
托
档
案
提
供
服
务

︵
人
次
︶

举
办
培
训
班

︵
次
︶

参
加
培
训
人
员

︵
人
︶

测
评
人
数

︵
人
次
︶

委
托
推
荐
岗
位
数

︵
个
︶

成
功
推
荐
人
才

︵
人
︶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５



（五）职业能力统计报表部分

２５



技工院校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代码
技工院校

个数 职业培训定点

培训机构数

全额拨款

学校个数

差额拨款

学校个数

经费全部自筹

学校个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总计 １

地方人社部门办 ２

行业办 ３

企业办 ４

国务院部委办 ５

民办 ６

含国有股份的股份制办学 ７

中外 （港澳台）合作办学 ８

其他 ９

续表一

在职

教职

工人

数
女性

大学

本科

以上

教师

技师

、高
级技

师

文化

技术

理论

课教

师

高级

讲师
讲师

助理

讲师

生产

实习

指导

教师

高级

实习

指导

教师

一级

实习

指导

教师

二级

实习

指导

教师

三级

实习

指导

教师

技师

、高
级技

师

一体

化教

师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续表二

兼职教师人数 文化技术

理论课教师

生产实习

指导教师

经费来源

总计 财政性经费 学费 其他经费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３５



续表三

招
生
学
校
数

招
生
人
数

高
级
班
学
生

技
师
和
预
备
技
师
班
学
生

农
业
户
口
学
生

在
职
职
工

在
校
学
生
数

女
生

高
级
班
学
生

技
师
和
预
备
技
师
班
学
生

农
业
户
口
学
生

在
职
职
工

毕
业
生
人
数

高
级
班
毕
业
生

技
师
和
预
备
技
师
班
毕
业
生

在
职
职
工

按获取证书分组

中
级
职
业
资
格

高
级
职
业
资
格

预
备
技
师

技
师
资
格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续表四

就
业
人
数

高
级
班
学
生

技
师
和
预
备
技
师
班
学
生

培
训
社
会
人
员
数

女
性

按培训对象分组

失
业
人
员

劳
动
预
备
制
人
员

在
职
职
工

农
村
劳
动
者

大
学
毕
业
生

培
训
社
会
人
员
结
业
人
数

按获取证书分组

初
级
职
业
资
格

中
级
职
业
资
格

高
级
职
业
资
格

技
师
和
高
级
技
师
资
格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地方各行业主管部门办技工院校和１９９８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陆续划归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的
原国务院部门 （单位）所属技工院校情况，在１号表的 “行业办”中反映。

２．中央部门办技工院校情况，在ＯＳ１号表的 “国务院部委办”中反映。

３．人社统ＯＳ１号表宾栏第９项 “技师、高级技师”，填写全体教师中具有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的人数。人社统ＯＳ１号表宾栏第１９项实习指导教师中 “技师、高级技师”，仅限于填写在技工
院校中实际承担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教学工作，但没有取得教师系列职称 （职务），却具有技师或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数。

４．一体化教师按职称 （职务）系列在人社统ＯＳ１号表中 “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或 “生产实习指
导教师”中反映，同时，在 “一体化教师”中反映。同时具有文化理论课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
教师两个序列职称 （职务）的，可选择一个较高职称 （职务）填写。宾栏第１１项－１３项和第

１５项－１９项不得重复填写、重复计算。

５．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１）＝ （３）＋ （４）＋ （５）； （６）≥ （７）； （６）≥ （８）； （６）≥ （９）；

（６）≥ （１０）＋ （１４）；（９）≥ （１９）；（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１４）≥ （１５）

＋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２０）≤ （１０）＋ （１４）（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１）； （２９）≥ （３０）＋ （３１）； （２９）≥
（３２）；（３４）≥ （３５）；（３４）≥ （３６）＋ （３７）；（３４）≥ （３８）；（３４）≥ （４０）；（４０）

≥ （４１）＋ （４２）；（４０）≥ （４３）；（４０）≥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４０）≥
（４８）；（４１）≥ （４９）；（４２）≥ （５０）；（４８）≥ （４９）＋ （５０）；（５１）≥ （５２）；（５１）

≥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５１）≥ （５８）；（５８）≥ （５９）＋ （６０）

＋ （６１）＋ （６２）。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４５



就业训练中心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代
码

机
构
个
数

在
职
教
职
工
总
人
数

教
师

兼
职
教
师
人
数

经
费
来
源
总
计

财
政
补
助
费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培
训
人
数

女
性

按培训对象分组

劳
动
预
备
制
学
员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劳
动
者

在
职
职
工

其
他
人
员

按培训期限分组

六
个
月
以
下

六
个
月
至
一
年

一
年
以
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计 １

续表

结业人数
按获取证书分组

初级职业资格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技师职业资格 高级技师资格
就业人数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３）；（５）≥ （６）＋ （７）；

（８）≥ （９）；（８）≥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８）≥ （１５）＋ （１６）＋ （１７）；（８）≥ （１８）；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５５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千元

项目
代
码

机
构
个
数

在
职
教
职
工
总
人
数

教
师

兼
职
教
师
人
数

经
费
来
源
总
计

财
政
补
助
费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培
训
人
数

女
性

按培训对象分组

劳
动
预
备
制
学
员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劳
动
者

在
职
职
工

其
他
人
员

按培训期限分组

六
个
月
以
下

六
个
月
至
一
年

一
年
以
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计 １

续表

结业人数
按获取证书分组

初级职业资格 中级职业资格 高级职业资格 技师职业资格 高级技师资格
就业人数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民办技工院校情况，在ＯＳ１号表的 “民办”中反映外，还要在ＯＳ３号表中反映。

２．非劳动保障部门办的就业训练实体情况，只在ＯＳ３号表中反映。

３．ＯＳ３号表由负责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汇总和填报。

４．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３）；（５）≥ （６）＋ （７）；

（８）≥ （９）；（８）≥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８）≥ （１５）＋ （１６）＋ （１７）；（８）≥ （１８）；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６５



职业培训综合情况表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半年　　　　　　　　计量单位：个、人、万元

项目
代
码

本
期
实
际
参
加
职
业
培
训
人
数

女
性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毕
业
年
度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未继续

升学的

应届初

高　中

毕业生

城
市
户
籍

农
村
户
籍

退
役
士
兵

岗
位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在
岗
农
民
工

创
业
培
训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毕
业
年
度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未继续

升学的

应届初

高　中

毕业生

城
市
户
籍

农
村
户
籍

退
役
士
兵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总计 １

续表一

取
得
证
书
人
数

女
性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取
得
专
项
职
业
能
力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初
级
工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中
级
工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高
级
工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高
级
技
师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取
得
培
训
合
格
证
书
人
数

创
业
培
训
合
格
人
数

实
现
就
业
人
数

女
性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毕
业
年
度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城
乡
未
继
续
升
学
的
应
届
初
高
中
毕
业
生

退
役
士
兵

创
业
培
训

培训后

当期成

功创业

人　数

城
镇
户
籍

农
村
户
籍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７５



续表二

本
期
职
业
培
训
补
贴
资
金
金
额

就
业
技
能
培
训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人
员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毕
业
年
度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城
乡
未
继
续
升
学
的
应
届
初
高
中
毕
业
生

退
役
士
兵

岗
位
技
能
提
升
培
训

在
岗
农
民
工

创
业
培
训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者

退
役
士
兵

定
点
培
训
机
构
个
数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定
点
机
构
个
数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所
属
机
构
个
数

创
业
培
训
定
点
机
构
个
数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所
属
机
构
个
数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人社统ＯＳ４号表中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未继续上学的
初、高中毕业生，分为城市户籍和农业户籍。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１）≥ （３）＋ （１０）＋ （１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１９）≥ （２１）；
（１９）≥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３０）≥ （３２）＋ （３８）；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８）＋ （５０）；（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５０）≥ （５１）＋ （５２）；（５３）≤ （５４）＋ （５６）；（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８５



职业技能鉴定综合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表单位：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个、人

代
码

期
末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机
构
个
数

期
末
考
评
人
员
人
数

本
期
参
加
鉴
定
考
核
人
数

初
级

︵
五
级
︶

中
级

︵
四
级
︶

高
级

︵
三
级
︶

技
师

︵
二
级
︶

高
级
技
师

︵
一
级
︶

本
期
获
取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人
数

初
级

︵
五
级
︶

中
级

︵
四
级
︶

高
级

︵
三
级
︶

技
师

︵
二
级
︶

高
级
技
师

︵
一
级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职业技能鉴定所 ２

行业特有工种鉴定站 ３

其它考核鉴定机构 ４

８７个职业 （工种） ５

（详见填表说明）

补充资料：“截至报告期末，辖区内持初级 （五级）证书 人，持中级 （四级）证书 人持高

级 （三级）证书 人，持技师 （二级）证书 人，持高级技师 （一级）证书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ＯＳ５号表的报告期年报为上年１２月１日至本年１１月３０日；季报为上季度最后一个月的１日至
本季度第二个月的最后一日。

２．ＯＳ５号表中８７个就业准入工种分别填报，具体工种为：１．车工；２．铣工；３．磨工；４．镗
工；５．组合机床操作工；６．加工中心操作工；７．铸造工；８．锻造工；９．焊工；１０．金属热
处理工；１１．冷作钣金工；１２．涂装工；１３．装配钳工；１４．工具钳工；１５．锅炉设备装配工；

１６．电机装备工；１７．高低压电器装配工；１８．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１９．电工仪器仪表装配
工；２０．机修钳工；２１．汽车修理工；２２．摩托车维修工；２３．精密仪器仪表修理工；２４．锅
炉设备安装工；２５．变电设备安装工；２６．维修电工；２７．计算机维修工；２８．手工木工；２９．
精细木工；３０．音响调音员；３１．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３２．土石方机械操作工；３３．砌筑
工；３４．混凝土工；３５．钢筋工；３６．架子工；３７．防水工；３８．装饰装修工；３９．电气设备
安装工；４０．管工；４１．汽车驾驶员；４２．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４３．化学检验工；４４．食品
检验工；４５．纺织纤维检验工；４６．贵金属首饰钻石宝玉石检验员；４７．防腐蚀工；４８．动物
疫病防治员；４９．动物检疫检验员；５０．沼气生产工；５１．营业员；５２．推销员；５３．出版物
发行员；５４．中药购销员；５５．鉴定估价师；５６．医药商品购销员；５７．中药调剂员；５８．冷
藏工；５９．中式烹调师；６０．中式面点师；６１．西式烹调师；６２．西式面点师；６３．调酒师；

６４．营养配餐员；６５．前厅服务员；６６．客房服务员；６７．保修按摩师；６８．职业指导员；６９．
物业管理员；７０．锅炉操作工；７１．美容师；７２．美发师；７３．摄影师；７４．眼镜验光员；７５．
眼镜定配工；７６．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７７．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７８．照相器材维修工；７９．
钟表维修工；８０．办公设备维修工；８１．养老护理员；８２．秘书；８３．公关员；８４．计算机操
作员；８５．制图员；８６．话务员；８７．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

３．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 （１４）。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９５



行业部门 （企业）分地区职业技能鉴定统计报表

表　　号：人社统ＯＳ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行业部门 （企业）：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鉴定考核人数 获取证书人数

小计
初级

工

中级

工

高级

工
技师

高级

技师
小计

初级

工

中级

工

高级

工
技师

高级

技师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北京 ２

天津 ３

河北 ４

山西 ５

内蒙古 ６

辽宁 ７

吉林 ８

黑龙江 ９

上海 １０

江苏 １１

浙江 １２

安徽 １３

福建 １４

江西 １５

山东 １６

河南 １７

湖北 １８

湖南 １９

广东 ２０

广西 ２１

海南 ２２

重庆 ２３

四川 ２４

贵州 ２５

云南 ２６

西藏 ２７

陕西 ２８

甘肃 ２９

青海 ３０

宁夏 ３１

新疆 ３２

兵团 ３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０６



（六）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部分

１６



公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增加、减少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总
数

本年度增加 本年度减少

应
届
高
等
学
校
毕
业
生

应
届
中
等
专
业
学
校
毕
业
生

军
转
干
部
安
置

调
入

其
他

退
休

辞
职

辞
退

开
除

解
聘

调
出

其
他

本
年
末
实
有
数

实
有
数
与
应
有
数
之
差

本
年
末
实
有
退
休
干
部
总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　　计 １

　其中：集体企业 ２

中央 ３

省 （区、市） ４

地 （市、州、盟） ５

县 （市、区、旗） ６

乡 （镇） 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增加、减少和晋升等动态数字的统计起止时间为本年度的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２．审核关系：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２＋３＋４＋５＋６＋１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行关系：１≥２，１＝３＋４＋…＋７。
表间校核关系式：

ＰＭ１列１４行１＝ＰＭ２列１行１＋ＰＭ４列１行１－ＰＭ４列１行２

ＰＭ１列１４行３＝ＰＭ１０列１行１。

２６



各类型公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
数
民
族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硕
士

学　　历

港
澳
台
及
外
籍
人
士

研
究
生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及
以
下

年　　龄

◢
岁
及
以
下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及
以
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总　　计 １

一、中央管理的大型集
团公司 ２

　　董事、监事 ３

　　经理人 ４

　　党委 （党组）负责人 ５

　　部门负责人 ６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７

二、其他大型企业 ８

　　董事、监事 ９

　　　经理人 １０

　　党委 （党组）负责人 １１

　　部门负责人 １２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１３

三、中型企业 １４

　　出资人代表、企业
负责人 １５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 １６

四、小型企业及其他企业 １７

续表

配置方式 在当前岗位任职年限 年薪酬水平

委任

和直

接聘

任

选任

市场

化选

聘

不满

３年

３年

至

不满

５年

５年

至

不满

７年

７年

以上

不足

１万

１万

至

不足

３万

３万

至

不足

５万

５万

至

不足

１０万

１０万

至

不足

２０万

２０万

至

不足

３０万

３０万

至

不足

４０万

４０万

至

不足

５０万

５０万

及

以上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３４，１

≥２，１≥３，１≥４，１≥５＋６，１≥７；
行关系：１＝２＋８＋１４＋１７，２＝３＋４＋…＋７，８＝９＋１０＋…＋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表间校核式：ＰＭ２列Ｌ行１≥ＰＭ４列Ｌ行２；Ｌ＝１…１８。

３６



公有经济企业分行业经营管理人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
数
民
族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硕
士

港
澳
台
及
外
籍
人
士

学　　历

研
究
生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及
以
下

年　　龄

◢
岁
及
以
下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及
以
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总　　计 １

层

次

中央 ２

省 （区、市） ３

地 （市、州、盟） ４

县 （市、区、旗） ５

乡 （镇） ６

农林牧渔业 ７

采矿业 ８

制造业 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建筑业 １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５

金融业 １６

房地产业 １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０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

教育 ２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５

国际组织 ２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２，１≥３，

１≥４，１≥５＋６，１≥７；
行关系：１＝２＋３…＋６＝７＋８…＋２６。
表间校核式：

ＰＭ３列Ｌ行１＝ＰＭ２列Ｌ行１；Ｌ＝１…１８。

４６



公有经济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
数
民
族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硕
士

港
澳
台
及
外
籍
人
士

学　　历

研
究
生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及
以
下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　　计 １

其中：１．在管理岗位工作的 ２

　　　２．具有职业资格的 ３

专业技术职务

高级职务 ４

其中：正高级职务 ５

中级职务 ６

初级职务 ７

未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８

专

业

类

别

工程技术人员 ９

农业技术人员 １０

科学研究人员 １１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

教学人员 １３

经济人员 １４

会计人员 １５

统计人员 １６

翻译人员 １７

图书档案、文博人员 １８

新闻、出版人员 １９

律师、公证人员 ２０

播音人员 ２１

工艺美术人员 ２２

体育人员 ２３

艺术人员 ２４

政工人员 ２５

５６



续表

年　　龄 专业技术职务

３５岁及

以下
３６岁至

４０岁
４１岁至

４５岁
４６岁至

５０岁
５１岁至

５４岁
５５岁及

以上
高级

正高级
中级 初级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２，１≥３，

１≥４，１≥５＋６，１≥７，１≥１９≥２０，１≥２１，１≥２２；
行关系：１≥２，１≥３，４≥５，１＝４＋６＋７＋８，１＝９＋１０…＋２５。
列１行４＝列１９行１，列１行５＝列２０行１，列１行６＝列２１行１，列１行７＝列２２行１
表间校核式：

ＰＭ４列１行 Ｈ＝ＰＭ６列１行 Ｈ；Ｈ＝１…２５。

６６



公有经济企业特殊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
数
民
族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硕
士

学　　历

研
究
生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及
以
下

年　　龄

◣〝
岁
及
以
下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至

◤
岁

◤
岁
及
以
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特殊专业技术人才总数 １

其中：１．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 ２

２．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３

３．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４

４．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５

５．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 ６

６．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才 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４，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６；
行关系：１≤２＋３＋…＋７，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７６



公有经济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分行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农
林
牧
渔
业

采
矿
业

制
造
业

电力、热
力、燃气
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建
筑
业

批发

和零

售业

交通运

输、仓储
和邮政业

住宿

和餐

饮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　　计 １

其中：１．在管理岗位工作的 ２

　　　２．具有职业资格的 ３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高级职务 ４

其中：正高级职务 ５

中级职务 ６

初级职务 ７

未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８

专
业
类
别

工程技术人员 ９

农业技术人员 １０

科学研究人员 １１

卫生技术人员 １２

教学人员 １３

经济人员 １４

会计人员 １５

统计人员 １６

翻译人员 １７

图书档案、文博人员 １８

新闻、出版人员 １９

律师、公证人员 ２０

播音人员 ２１

工艺美术人员 ２２

体育人员 ２３

艺术人员 ２４

政工人员 ２５

续表

金融业
房地

产业

租赁和

商　务

服务业

科学研究

和技术

服务业

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

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

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

社会组织

国际组织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３＋…＋２１；
行关系：１＝４＋６＋７＋８＝９＋１０＋…＋２５，１≥２，１≥３，４≥５。

８６



公有经济企业分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
数
民
族

中
共
党
员

博
士

硕
士

港澳

台及

外籍

人士

学　　历

研
究
生

大
学
本
科

大
学
专
科

中
专

高
中
及
以
下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　　计 １

层

次

中央 ２

省 （区、市） ３

地 （市、州、盟） ４

县 （市、区、旗） ５

乡 （镇） ６

农林牧渔业 ７

采矿业 ８

制造业 ９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建筑业 １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３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５

金融业 １６

房地产业 １７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９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０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１

教育 ２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４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５

国际组织 ２６

９６



续表

年　　　　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３６岁至４０岁 ４１岁至４５岁 ４６岁至５０岁 ５１岁至５４岁 ５５岁及以上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２，１≥３，

１≥４，１≥５＋６，１≥７；
行关系：１＝２＋３…＋６＝７＋８…＋２６。
表间校核式：

ＰＭ７列Ｌ行１＝ＰＭ４列Ｌ行１；Ｌ＝１…１８
ＰＭ７列１行 Ｈ＝ＰＭ６列Ｌ行１；Ｈ＝７…２６；Ｌ＝２…２１。

０７



公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参加培训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参
加
培
训
人
员
合
计

出
国
出
境
培
训

累计培训时间

７
天
以
内

８
天
至
不
满

１
个
月

１
个
月
至
不
满

３
个
月

３
个
月
及
以
上

参
加
培
训
总
人
次

培训类型

工
商
管
理

适
应
性
短
期

学
历

学
位
教
育

培训渠道

党
校

行
政
学
院

其
他
培
训
机
构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　　计 １

中央 ２

省 （区、市） ３

地 （市、州、盟） ４

县 （市、区、旗） ５

乡 （镇） ６

续表

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继

续教育

人　员

合　计

出国出

境继续

教　育

累计继续教育时间

１２天

以内

１３天至

不　满

１个月

１个月

至不满

３个月

３个月

及以上

参加继

续教育

总人次

继续教育类型

培训

学历、
学　位

教　育

继续教育渠道

高校、
科　研

机　构

其他继

续教育

机　构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２，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７

１４≥１５，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１４≤２０；
行关系：１＝２＋３＋…＋６。
表间校核式：

ＰＭ８列１行 Ｈ≤ＰＭ３列１行 Ｈ；Ｈ＝１…６
ＰＭ８列１４行 Ｈ≤ＰＭ７列１行 Ｈ；Ｈ＝１…６。

１７



公有经济企业工人分行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其
中


高
级
技
师

技
师

高
级
工

中
级
工

初
级
工

中　　央

小
计

其
中


高
级
技
师

技
师

高
级
工

中
级
工

初
级
工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　　计 １

其中：集体企业 ２

农林牧渔业 ３

采矿业 ４

制造业 ５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６

建筑业 ７

批发和零售业 ８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

金融业 １２

房地产业 １３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４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５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６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１７

教育 １８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９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１

国际组织 ２２

２７



续表一

省 （区、市） 地 （市、州、盟）

小计
其中：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小计
其中：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续表二

县 （市、区、旗） 乡 （镇）

小计
其中：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小计
其中：
高级技师

技师 高级工 中级工 初级工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２＋…＋６，７≥８＋…＋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４，

２５≥２６＋…＋３０，３１≥３２＋…＋３６，

１＝７＋１３＋１９＋２５＋３１，２＝８＋１４＋２０＋２６＋３２，３＝９＋１５＋２１＋２７＋３３，

４＝１０＋１６＋２２＋２８＋３４，５＝１１＋１７＋２３＋２９＋３５，６＝１２＋１８＋２４＋３０＋３６；
行关系：１≥２，１＝３＋４＋…＋２２。

３７



公有经济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工勤技能人员
分地区情况 （中央单位填报）

表　　号：人社统ＰＭ１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总计
其中：
集体企业

一、经营管理
人才总数

二、专业技术
人才总数

其中：在管理
岗位工作的

三、工勤
技能人员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合计 １

北京 ２

天津 ３

河北 ４

山西 ５

内蒙古 ６

辽宁 ７

吉林 ８

黑龙江 ９

上海 １０

江苏 １１

浙江 １２

安徽 １３

福建 １４

江西 １５

山东 １６

河南 １７

湖北 １８

湖南 １９

广东 ２０

广西 ２１

海南 ２２

重庆 ２３

四川 ２４

贵州 ２５

云南 ２６

西藏 ２７

陕西 ２８

甘肃 ２９

青海 ３０

宁夏 ３１

新疆 ３２

驻外单位 ３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列关系：１≥２，１＝３＋４－５＋６；

行关系：１＝２＋３＋…＋３３。
表间校核式：ＰＭ１０列３行１＝ＰＭ３列１行２

ＰＭ１０列４行１＝ＰＭ７列１行２

ＰＭ１０列６行１＝ＰＭ９列６行１

ＰＭ１０列１行１＝ＰＭ１列１４行３＋ＰＭ９列６行１。

４７



〗

（七）事业单位统计报表部分

５７



事业单位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１号

制表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

项　　目
代
码

单位总数 （个） 单位类型 （个）

上年末 本年末
公益

一类

公益

二类
其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一、事业单位 １

其中：１、有参公管理人员的单位 ２

２、机关服务类单位 （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宣
传中心等） ３

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４

三、配备工勤人员的机关单位 ５

行业

教育 ６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７

文化 ８

卫生 ９

体育 １０

农林牧渔 １１

其他 １２

系统

党的系统 １３

行政系统 １４

人大 １５

政协 １６

法院 １７

检察院 １８

群众团体 １９

民主党派 ２０

军队 ２１

层次

中央 ２２

省 （区、市） ２３

地 （市、州、盟） ２４

县 （市、区、旗） ２５

乡 （镇） ２６

６７



续表一

制度推行情况 （个） 行业 （个）

已完成

岗位设

置方案

备案的

单　位

已完成

岗　位

设置的

单　位

实行聘

用管理

制度的

单　位

实行公

开招聘

制度的

单　位

教育

科学研

究和技

术服务

文化 卫生 体育
农林

牧渔
其他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续表二

层次 （个） 人员情况 （个）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从业人员

总数
编制数量

在册正式

工作人员

劳务

（人事）
派遣人员

退休人员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说明：１．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不参加填写甲栏分行业、分系统、分层次情况。此表中配备工勤人员的机关
单位的从业人员总数、在册正式人员数、编制数、劳务派遣人员系指与工勤工作有关的数量，
非指该单位所有人数。

２．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２＝３＋４＋５＝１０＋１１＋…１６＝１７＋１８＋…２１；２２≥２４＋２５。
行关系：１＝６＋７＋…１２＝１３＋１４＋…２１＝２２＋２３＋…２６；１≥２，１≥３。
表间校核式：
校核从业人员总数。ＰＳ１ （列２２行１＋列２２行５）＝ＰＳ２列１行１＝ＰＳ３列１７行１＝ＰＳ５ （列１
行１＋列１行２＋列１行４＋列１行５－列１行３）＝ＰＳ７列１行１＋ＰＳ７列１９行１－ＰＳ７列４０行

１＋ＰＳ７列４２行１＝ （如为中央单位）ＰＳ１１列１行１。
校核在册正式工作人员总数。ＰＳ１ （列２４行１＋列２４行５）＝ＰＳ２ （列１行１－列１行４５）＝
ＰＳ３ （列１８行１－列１８行６）＝ＰＳ５ （列１行１＋列１行２＋列１行４－列１行３）＝ＰＳ７ （列１行

１）－ＰＳ７ （列１３行１）＋ＰＳ７ （列１９行１－列３４行１）－ＰＳ７ （列４０行１）＋ＰＳ７ （列４２行１）

－ＰＳ７ （列５０行１）＝ （如为中央单位）ＰＳ１１ （列１行１）。

７７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港澳台及

外籍人士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１、女 ３

　　　２、少数民族 ４

一级职员 （部级正职） ５

二级职员 （部级副职） ６

三级职员 （厅级正职） ７

四级职员 （厅级副职） ８

五级职员 （处级正职） ９

六级职员 （处级副职） １０

七级职员 （科级正职） １１

八级职员 （科级副职） １２

九级职员 （科员） １３

十级职员 （办事员） １４

其他等级人员 １５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６

其中：１、在管理岗位工作的 １７

　　　２、具有职业资格的 １８

　　　３、女 １９

　　　４、少数民族 ２０

８７



续表一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港澳台及

外籍人士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高级岗位

一级 ２１

二级 ２２

三级 ２３

四级 ２４

五级 ２５

六级 ２６

七级 ２７

中级岗位

八级 ２８

九级 ２９

十级 ３０

初级岗位

十一级 ３１

十二级 ３２

十三级 ３３

其他等级人员 ３４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３５

　其中：１、女 ３６

　　　　２、少数民族 ３７

一级岗位 （高级技师） ３８

二级岗位 （技师） ３９

三级岗位 （高级工） ４０

四级岗位 （中级工） ４１

五级岗位 （初级工） ４２

普通工 ４３

其他等级人员 ４４

其他从业人员 ４５

９７



续表二

学　　历 年　　龄

研究生
大学

本科

大学

专科
中专

高中及

以　下
３５岁及

以　下
３６岁

至４０岁
４１岁

至４５岁
４６岁

至５０岁
５１岁

至５４岁
５５岁

至５９岁
６０岁

及以上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续表三

系　　统 层　　次

党的

系统

行政

系统
人大 政协 法院 检察院

群众

团体

民主

党派
军队 中央 省 地市 县 乡镇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既统计为管理人员，也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其他等
级人员：是指在册正式人员中未评定岗位等级或者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其他从业人员：除
在册正式工作人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

２．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９＝２０＋２１＋…＋２８。
行关系：１＝２＋１６＋３５＋４５－１７，２＝５＋６＋…＋１５，１６＝２１＋２２＋…＋３４，３５＝３８＋３９＋…

４４；２≥３，２≥４，１６≥１７，１６≥１８，１６≥１９，１６≥２０，３５≥３６，３５≥３７。
表间校核式：
校核在册正式 （管理人员）总数。ＰＳ２列１行２＝ＰＳ３列１７行２＝ＰＳ５列１行１＝ＰＳ７ （列１行１
－列１３行１）＝ （如为中央单位）ＰＳ１１ （列２行１）。
校核在册正式 （专业技术人员）总数。ＰＳ２列１行１６＝ＰＳ３列１７行３＝ＰＳ５列１行２＝ＰＳ７ （列

１９行１－列３４行１）＝ （如为中央单位）ＰＳ１１ （列３行１）。
校核在册正式 （工勤技术人员）总数。ＰＳ２列１行３５＝ＰＳ３列１７行５＝ＰＳ５列１行４＝ＰＳ７ （列

４２行１－列５０行１）＝ （如为中央单位）ＰＳ１１ （列５行１）。

ＰＳ２列１至１９行１６＝ＰＳ７－１列１至１９行１；ＰＳ２列１至１９行１６＝ＰＳ７－２列１至１９行１
ＰＳ２列２行２＝ＰＳ２列１行３；ＰＳ２列３行２＝ＰＳ２列１行４；ＰＳ２列２行１６＝ＰＳ２列１行１９；

ＰＳ２列３行１６＝ＰＳ２列１行２０；ＰＳ２列２行３５＝ＰＳ２列１行３６；ＰＳ２列３行３５＝ＰＳ２列１行３７；

０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增加、减少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上年

末总

数

本年度增加

公开招聘

来源类型 招聘方式

应　届

毕业生

社会

人员
考试 考察

任命
政策性

安　置
交流 其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管理人员 ２

专业技术人员 ３

　其中：在管理岗位的 ４

工勤技能人员 ５

其他从业人员 ６

层

次

中央 ７

省 （区、市） ８

地 （市、州、盟） ９

县 （市、区、旗） １０

乡 （镇） １１

续表

本年度减少

退休 解除合同 开除 终止合同 辞职辞退 交流 其他

本年末

实有数

年末实有

退休人数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３＝４＋５，１＋ （２＋３＋６＋７＋…９）－ （１０＋１１＋…１６）＝１７。
行关系：１＝２＋３＋５＋６－４＝７＋８＋９…＋１１。

１８



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实施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岗位等级

管理岗位 专业技术岗位 工勤技能岗位

数量
在岗

人数
数量

在岗

人数 在管理

岗位的

数量
在岗

人数

特岗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１

岗位

等级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五级 ６

六级 ７

七级 ８

八级 ９

九级 １０

十级 １１

十一级 １２

十二级 １３

十三级 １４

其他 １５

特岗 １６

本年度

变　化

增加 １７

减少 １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六级上工勤技能岗位数量、工勤技能岗位在岗人数均填写普通工数据。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４≥５；
行关系：１＝２＋３＋４＋…１５。

２８



聘用合同签订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合计
签订聘

用合同
上年末已签订聘用合同 新签订聘用合同

短期

合同

中期

合同

长期

合同

项目

合同

短期

合同

中期

合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管理人员 １

专业技术人员 ２

　其中：在管理岗位的 ３

工勤技能人员 ４

其他从业人员 ５

续表

新签订聘用合同

长期合同 项目合同

解除聘

用合同

终止聘

用合同

未签订

聘用合同 原固定

用人方式

签订劳动

合同
其他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短期合同：三年及以下。中期合同：三年至五年。长期合同：五年及以上。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１３，２＝３＋４＋…１０，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行关系：２≥３。

３８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报名

人数

实际招聘人员数

来源 招聘方式 学历层次

应　届

毕业生

社会

人员
考试 考察

大　专

及以下
本科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管理岗位 ２

专业技术岗位 ３

工勤技能岗位 ４

其他岗位 ５

层

次

中央 ６

省 （区、市） ７

地 （市、州、盟） ８

县 （市、区、旗） ９

乡 （镇） １０

续表

实际招聘人员数 纠正公开招聘违纪违规情况

学历从层次

硕士 博士

行业分布

教育 卫生 新闻广电 其他
女

少数

民族

查处相关

问题数量
清退人数

受党纪政纪

处分人数

受组织

处理人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党纪处分是指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出的处分；政纪处分是指依据 《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作出的处分；组织处理是指对尚构不成纪律处分的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和教育手段。

２．学历层次：招聘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统计为 “博士”。

３．其他岗位是指尚未纳入岗位设置管理的其他用人岗位。

４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行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小
计

岗位等级

一级

职员

二级

职员

三级

职员

四级

职员

五级

职员

六级

职员

（部级
正职）

（部级
副职）

（厅级
正职）

（厅级
副职）

（处级
正职）

（处级
副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农、林、牧、渔业 ２

其中：１、农业及农业服务业 ３

　　　２、林业及林业服务业 ４

　　　３、畜牧业及畜牧服务业 ５

　　　４、渔业及渔业服务业 ６

采矿业 ７

制造业 ８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９

建筑业 １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４

金融业 １５

房地产业 １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８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９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０

〗

５８



续表一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小
计

岗位等级

一级

职员

二级

职员

三级

职员

四级

职员

五级

职员

六级

职员

（部级
正职）

（部级
副职）

（厅级
正职）

（厅级
副职）

（处级
正职）

（处级
副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教育 ２１

其中：１、学前教育 ２２

　　　２、小学 ２３

　　　３、初中 ２４

　　　４、高中 ２５

　　　５、职业学校 ２６

　　　６、高等教育 ２７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２８

其中：１、公立医院 ２９

　　　２、社区医疗与卫生院 ３０

　　　３、门诊部 （所） ３１

　　　４、社会工作 ３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３

其中：１、文化艺术业 ３４

　　　２、体育 ３５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３６

国际组织 ３７

续表二

管理人员

岗位等级 层　　级

七级

职员

八级

职员

九级

职员

十级

职员

（科级
正职）

（科级
副职）

（科员）
（办
事员）

其他等

级人员

其他从

业人员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
盟）

县 （市
、区、
旗）

乡 （镇）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６８



续表三

专业技术人员

小计

岗位等级

高级岗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中级岗位

八级 九级 十级

初级岗位

十一级 十二级 十三级

其他

等级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续表四

专业技术人员

层级

中央 省 （区、市）
地 （市、州、

盟）
县 （市、区、

旗）
乡 （镇）

在管理岗位

工作的
具有职业资格的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续表五

工勤技能人员

小计

岗位等级

一级

（高
级技

师）

二级

（技
师）

三级

（高级
工）

四级

（中级
工）

五级

（初级
工）

普通

工

其他

等级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层级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说明：１．本表统计所有从业人员。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此表中在管理人员、专技
人员中都统计。其他等级人员：在册正式人员中未评定岗位等级或者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

２．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２＋３＋…１３＝１４＋１５＋…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３４＝３５＋３６＋…＋３９；４２＝４３＋４４

＋…＋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
行关系：１＝２＋７＋８＋…２１＋２８＋３３＋３６＋３７；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３＋４＋５＋６；２１

≥２２，２１≥２３，２１≥２４，２１≥２５，２１≥２６，２１≥２７，２１≥２２＋２３＋…２７－ （２４＋２５）；

２８≥２９，２８≥３０，２８≥３１，２８≥３２；３３≥３４，３３≥３５。
表间关系：

ＰＳ７列１９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１

ＰＳ７列４０行１＝ＰＳ７－１列２０行１

ＰＳ７列３５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２

ＰＳ７列３７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３

ＰＳ７列３７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４

ＰＳ７列３８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５

ＰＳ７列３９行１＝ＰＳ７－１列１行７

ＰＳ７列１９行２至３７＝ＰＳ７－１列１行７至４２

ＰＳ７列４０行２至３７＝ＰＳ７－１列２０行７至４２

７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行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７－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专业技术人员

合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港澳台及

外籍人士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层次

中央 ２

省 （区、市） ３

地 （市、州、盟） ４

县 （市、区、旗） ５

乡 （镇） ６

农、林、牧、渔业 ７

　其中：１、农业及农业服务业 ８

　　　　２、林业及林业服务业 ９

　　　　３、畜牧业及畜牧服务业 １０

　　　　４、渔业及渔业服务业 １１

采矿业 １２

制造业 １３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建筑业 １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９

金融业 ２０

房地产业 ２１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２

８８



续表一

项　　目
代
码

专业技术人员

合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港澳台及

外籍人士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２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４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２５

教育 ２６

其中：１、学前教育 ２７

　　　２、小学 ２８

　　　３、初中 ２９

　　　４、高中 ３０

　　　５、职业学校 ３１

　　　６、高等教育 ３２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３

其中：１、公立医院 ３４

　　　２、社区医疗与卫生院 ３５

　　　３、门诊部 （所） ３６

　　　４、社会工作 ３７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３８

其中：１、文化艺术业 ３９

　　　２、体育 ４０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４１

国际组织 ４２

续表二

专业技术人员

学历

研究生
大学

本科

大学

专科
中专

高中及

以下

年龄

３５岁

及

以下

３６岁

至

４０岁

４１岁

至

４５岁

４６岁

至

５０岁

５１岁

至

５４岁

５５岁

至

５９岁

６０岁

及

以上

在管理

岗　位

工作的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所有从业人员。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此表中在管理人员、专技
人员中均统计。其他等级人员：在册正式人员中未评定岗位等级或者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

２．审核关系：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９。
行关系：１＝２＋３＋４＋…６＝７＋１２＋１３＋…２６＋３３＋３８＋４１＋４２。其中１＝７＋１２＋１３＋…２６＋

３３＋３８＋４１＋４２。

９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行业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７－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专业技术人员

合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港澳台及

外籍人士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专
业
枝
术
人
员
专
业
类
别

工程技术人员 ２

农业技术人员 ３

科学研究人员 ４

卫生技术人员 ５

教学人员 ６

经济人员 ７

会计人员 ８

统计人员 ９

翻译人员 １０

图书档案、文博人员 １１

新闻、出版人员 １２

律师、公证人员 １３

播音人员 １４

工艺美术人员 １５

体育人员 １６

艺术人员 １７

政工人员 １８

续表一

学历 年龄

研究生
大学

本科

大学

专科
中专

高　中

及以下
３５岁

及以下
３６岁

至４０岁
４１岁

至４５岁
４６岁

至５０岁
５１岁

至５４岁
５５岁

至５９岁
６０岁

及以上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０９



续表二

行业

农林

牧渔业

采
矿
业

制
造
业

电力、热
力、燃气
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建
筑
业

批发

和零

售业

交通运输

、仓储和
邮政业

住宿

和餐

饮业

信息传输

、软件和
信息技术

服务业

金
融
业

房
地
产
业

租赁和

商　务

服务业

科学研究

和技术

服务业

水利、
环境和

公共设施

管理业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续表三

行业 层次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

社会工作

文化、
体育和

娱乐业

公共管理

、社会
保障和

社会组织

国际

组织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正式在册人员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８＋９＋…１２＝１３＋１４＋…１９＝２０＋２１＋…３９。
行关系：１＝２＋３＋４＋…１８。

１９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系统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总计

岗位等级

一级职员

（部级
正职）

二级职员

（部级
副职）

三级职员

（厅级
正职）

四级职员

（厅级
副职）

五级职员

（处级
正职）

六级职员

（处级
副职）

七级职员

（科级
正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党的系统 ２

行
政
系
统

办公厅 （室） ３

外交 （外事） ４

发展改革 ５

教育 ６

科学技术 ７

工业和信息化 ８

民族事务 ９

公安 １０

安全 １１

监察 １２

民政 １３

司法 １４

财政 １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１６

国土资源 １７

环境保护 １８

住房和城乡建设 １９

交通运输 ２０

铁道 （路） ２１

水利 ２２

２９



续表一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总计

岗位等级

一级职员

（部级
正职）

二级职员

（部级
副职）

三级职员

（厅级
正职）

四级职员

（厅级
副职）

五级职员

（处级
正职）

六级职员

（处级
副职）

七级职员

（科级
正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行
政
系
统

农业 ２３

商务 ２４

文化 ２５

卫生 ２６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７

人民银行 ２８

审计 ２９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３０

海关 ３１

国家税务 ３２

地方税务 ３３

工商行政管理 ３４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３５

广播电影电视 ３６

新闻出版 （版权） ３７

体育 ３８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３９

统计 ４０

林业 ４１

知识产权 ４２

旅游 ４３

宗教事务 ４４

参事 ４５

机关事务管理 ４６

预防腐败 ４７

３９



续表二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总计

岗位等级

一级职员

（部级
正职）

二级职员

（部级
副职）

三级职员

（厅级
正职）

四级职员

（厅级
副职）

五级职员

（处级
正职）

六级职员

（处级
副职）

七级职员

（科级
正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行
政
系
统

侨务 ４８

港澳事务 ４９

法制办 ５０

研究室 ５１

新华通讯社 ５２

科学院 ５３

社会科学院５４

工程院 ５５

发展研究中心 ５６

行政学院 ５７

地震 ５８

气象 ５９

银行业监督管理 ６０

证券监督管理 ６１

保险监督管理 ６２

电力监管 ６３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６４

自然科学基金委 ６５

台湾事务 ６６

新闻办公室 ６７

防范和处理邪教问

题办公室 ６８

档案馆 ６９

信访 ７０

粮食 ７１

能源 ７２

国防科技工业 ７３

烟草专卖 ７４

４９



续表三

项　　目
代
码

管理人员

总计

岗位等级

一级职员

（部级
正职）

二级职员

（部级
副职）

三级职员

（厅级
正职）

四级职员

（厅级
副职）

五级职员

（处级
正职）

六级职员

（处级
副职）

七级职员

（科级
正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海洋 （海事） ７５

测绘 ７６

民用航空 ７７

邮政 ７８

文物 ７９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８０

中医药管理 ８１

外汇管理 ８２

煤炭安全监督 ８３

保密 ８４

密码管理 ８５

航天 ８６

原子能机构 ８７

语言文字工作 ８８

核安全 ８９

其他 ９０

人大 ９１

政协 ９２

法院 ９３

检察院 ９４

民主党派 ９５

群众团体 ９６

军队 ９７

续表四

管理人员

岗位等级 层级

八级职员

（科级副职）
九级职员

（科员）
十级职员

（办事员）
其他等

级人员

其他从

业人员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５９



续表五

专业技术人员

总计

岗位等级

高级岗位 中级岗位 初级岗位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级 十二级 十三级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续表六

专业技术人员

岗位等级 层级

其他等级

人员

其他从业

人员

在管理

岗位的

具有职业

资格的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续表七

工勤技能人员

总
计

岗位等级 层级

一级

（高
级技

师）

二级

（技
师）

三级

（高级
工）

四级

（中级
工）

五级

（初级
工）

普通工

其他

等级

人员

其他

从业

人员

中央
省 （区、
市）

地 （市、
州、盟）

县 （市、
区、旗）

乡

（镇）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所有从业人员。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此表中在管理人员、专技
人员中均统计。其他等级人员：在册正式人员中未评定岗位等级或者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３＋…＋１３＝１４＋１５＋…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３４＝３７＋３８＋…＋４１；４２＝４３＋

４４＋…＋５０＝５１＋５２＋…＋５５；
行关系：１＝２＋３＋…＋９７。

６９



事业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女
少数

民族

中共

党员
博士 硕士

学　　历

研究

生

大学

本科

大　学

专　科

及以下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特殊专业技术人才总数 １

其中：１．中国科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

　　　２．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
管理专家 ３

　　　３．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４

　　　４．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５

　　　５．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 ６

　　　６．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 ７

续表

年　　龄

４０岁及以下 ４１岁至４５岁 ４６岁至５０岁 ５１岁至５４岁 ５５岁及以上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１≥３，１≥４，１≥ （５＋６），１＝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４；
行关系：１≤ （２＋３＋…＋７），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７９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１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参加培

训人员

合　计

出国

出境

培训

累计培训时间

１２天

以内

１３天

至不满

１个月

１个月

至不满

３个月

３个月

及以上

参　加

培　训

总人次

培训类型

政治

理论

专业

知识

学历

学位

教育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中央 ２

省 （区、市） ３

地 （市、州、盟） ４

县 （市、区、旗） ５

乡 （镇） ６

续表一

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培训渠道

党校
行政

学院

其他培

训机构

参加继续

教育人员

合　　计
出国出境

继续教育

累计继续教育时间

１２天

以内
１３天至不

满１个月
１个月至

不满３个月
３个月

及以上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续表二

专业技术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

参加继

续教育

总人次

继续教育类型

培训
学历学

位教育

继续教育渠道

高校、
科研

机构

其他继

续教育

机　构

参加

培训

人员

合计

出国

出境

培训

累计培训时间

１２天

以内

１３天至

不满１
个月

１个月

至不满

３个月

３个月

及以上

参加培训

总人次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在册正式工作人员。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此表中统计为管理人
员。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１９，

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２５≥２６，２５＝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１≤７，１４≤２０，２５≤３１；
行关系：列 （１，７，１４，２０，２５，３１）１＝２＋３＋４＋５＋６。

８９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地区情况 （中央单位填报）

表　　号：人社统ＰＳ１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总计
一、管
理人员

二、专业
技术人员

其中：在管理
岗位工作的

三、工勤
技能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合计 １

北京 ２

天津 ３

河北 ４

山西 ５

内蒙古 ６

辽宁 ７

吉林 ８

黑龙江 ９

上海 １０

江苏 １１

浙江 １２

安徽 １３

福建 １４

江西 １５

山东 １６

河南 １７

湖北 １８

湖南 １９

广东 ２０

广西 ２１

海南 ２２

重庆 ２３

四川 ２４

贵州 ２５

云南 ２６

西藏 ２７

陕西 ２８

甘肃 ２９

青海 ３０

宁夏 ３１

新疆 ３２

驻外单位 ３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统计在册正式工作人员。同时聘用在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人员在此表中在管理人员、
专技人员中均统计。

２．审核关系：
表内校核式：
列关系：１＝２＋３＋５＋６－４；
行关系：１＝２＋……＋３３。

９９



（八）劳动关系统计报表部分

００１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ＩＲ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企
业
户
数

职
工
总
数

签订劳

动合同

人　数

劳动合

同签订

率 （％）

裁员企

业户数
一次性裁

员１００人

以上户数

裁　员

总人数
一次性

裁员１００人

以上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一、内资企业 ２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３

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４

三、外商投资企业 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裁员企业户数和裁员总人数 （列５至列８）为季报，其他为年报，季报的裁员数为本年内累
计数。

２．裁员统计口径包括一次性裁减人员２０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２０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１０％以上的，
以及一次性协商解除劳动合同２０人以上或者不足２０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１０％以上的情形。

３．审核关系：
列关系：（４）＝ （３）／ （２），（５）≥ （６），（７）≥ （８）；
行关系：（１）＝ （２）＋ （４）＋ （５），（２）≥ （３）。

１０１



集体合同签订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ＩＲ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截止当期末累计有效集体合同

合同数量 企业个数
涉及职工

人数

已建工会

企业数

集体合同

签订率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一、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 １ — —

１．区域性集体合同 ２ — —

其中：工资集体合同 ３ — —

　　　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 ４ — —

２．行业性集体合同 ５ — —

其中：工资集体合同 ６ — —

　　　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 ７ — —

二、企业集体合同 ８ — —

其中：综合集体合同 ９ — —

　　　工资集体合同 １０ — —

女职工权益保护集体合同 １１ — —

１．内资企业 １２ — —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 １３ — —

２．港澳台商企业 １４ — —

３．外商投资企业 １５ — —

小计 １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集体合同签订率＝ （截止当期末累计有效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合同覆盖企业数＋当期末累计有效
企业集体合同覆盖企业数）／已建工会企业数。

２．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５），（２）≥ （３）＋ （４），（５）≥ （６）＋ （７），（８）＝ （１２）＋ （１４）

＋ （１５）。

２０１



企业实行特殊工时制度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ＩＲ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户、人

项　　目
代
码

上期

末已

审批

并在

有效

期内

的企

业户

数

上期

末已

审批

并在

有效

期内

的企

业在

职职

工总

人数

其中

，实
行特

殊工

时制

度岗

位职

工人

数

当期审批

不定时工

作制企业

户数和

职工人数

审批

企业

户数

涉及

职工

人数

当期审批

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

制企业户

数和职工

人数

审批

企业

户数

涉及

职工

人数

截至

当期

末已

审批

并在

有效

期内

的企

业户

数

其中

，当
期审

批企

业户

数

截至

当期

末已

审批

并在

有效

期内

的企

业在

岗职

工总

人数

其中

，实
行特

殊工

时制

度岗

位职

工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一、农、林、牧、渔业 ２

二、采矿业 ３

三、制造业 ４
四、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５

五、建筑业 ６

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７
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 ８

八、批发和零售业 ９

九、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

十、金融业 １１

十一、房地产业 １２

十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３
十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查业 １４

十四、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１５

十五、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６

十六、教育 １７
十七、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业 １８

十八、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９

十九、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２０

二十、国际组织 ２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报表中审批企业既涉及不定时工时工作制又涉及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则列４和列６各统计
为１户，列９中仅作为１户企业统计。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 （２），（４）≤ （９），（６）≤ （９），（９）≤ （４）＋ （６），（９）≤ （８），（１１）≤

（１０），（５）＋ （７）≤ （１１）；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３０１



劳务派遣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ＩＲ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户、人

项　　目
代
码

劳务派

遣单位

数　量

被派遣

劳动者

总　数

派往用工单位人数

合计
国有

企业

其他内资

企业

港澳台资及

外资企业
其他单位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劳务派遣单位 １

　其中：经备案的分公司 ２

续表

用工单位数量

合计 国有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其他单位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４０１



（九）工资福利统计报表部分

５０１



机关职工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革

性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１

其中：公务员 ２

层

　
次

中央 ３

　其中：在京单位 ４

省、自治区、直辖市 ５

省辖市、自治州、行署 ６

县 （市、区） ７

乡 （镇） 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１．行关系：１＝３＋５＋６＋７＋８ （第１３列除外）。３＞＝４。１＞＝２。

２．列关系：３＞＝４。１３＝６／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３． 〔Ｊ１０ＲＷ０１，２，３〕＝ 〔Ｊ１０ＲＷ０１，２，４〕。

４．〔Ｊ１０ＲＷ０１，１，４〕＝ 〔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１，１〕。

５．〔Ｊ１０ＲＷ０１，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６．〔Ｊ１０ＲＷ０１，２，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７．〔Ｊ１０ＲＷ０１，３，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３，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８．〔Ｊ１０ＲＷ０１，５，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４，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９．〔Ｊ１０ＲＷ０１，６，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５，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０．〔Ｊ１０ＲＷ０１，７，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６，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１．〔Ｊ１０ＲＷ０１，８，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７，１，１、２、３、４、

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

１２．公务员职工人数应等于正式职工人数。

１３．一表、二表、八表、十五表的公务员及其他行政人员数应该相等。

１４．一表第一行应与二表第一行对应数相一致。

１５．一表公务员栏应与二表公务员栏对应数相一致。

１６．一表中央栏应与三表中央表总计数相对应。

１７．一表省栏应与四表省表总计数相对应。

１８．一表地市栏应与五表地市表总计数相对应。

１９．一表县区栏应与五表县区表总计数相对应。

２０．一表乡镇栏应与五表乡镇表总计数相对应。

６０１



全国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公务员 ３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４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５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６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７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８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９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１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３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４

科　员 １５

办事员 １６

一级警长 １７

二级警长 １８

三级警长 １９

四级警长 ２０

一级警员 ２１

二级警员 ２２

三级警员 ２３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４

工人 ２５

员
额
内
法
官
检
察
官

小计

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一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法官、检察官

五级法官、检察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７０１



说明：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金填入 “奖励性补贴及其他”栏。
审核关系：

１．本表中增加 “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和 “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相关内容。
其中机关工作人员小计相当于往年表２中的总计数。

２．为Ｊ１０ＲＷ０３、Ｊ１０ＲＷ０４、Ｊ１０ＲＷ０５、Ｊ１０ＲＷ０６、Ｊ１０ＲＷ０７自动相加生成 （第１２列除外），列关
系：１２＝５／４。

注：表２中的 “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由Ｊ１０ＲＷ０３、Ｊ１０ＲＷ０４、Ｊ１０ＲＷ０５、Ｊ１０ＲＷ０６自动相加生成，
表７中没有 “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相关内容。

３．行关系：１＝２＋２６ （总计数＝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小计）

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２６＝２７＋．．．＋３５
４．列关系：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５．〔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３〕
（上条校核式的意思其实是：列２＝列３）

６．〔Ｊ１０ＲＷ０２，４，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２＋３＋４＋５，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３＋４＋５＋６，１〕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的人数＝表８国家级副职及以上的人数＝表１５国家级副职及以上的人数，以
下逻辑类似。

７． 〔Ｊ１０ＲＷ０２，５，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６＋７＋８＋９＋１０，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７＋８＋９＋１０，１〕

８．〔Ｊ１０ＲＷ０２，６，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１〕

９．〔Ｊ１０ＲＷ０２，７，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１〕

１０．〔Ｊ１０ＲＷ０２，８，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１９＋２０＋２１
＋２２，１〕

１１．〔Ｊ１０ＲＷ０２，９，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２３＋２４＋２５
＋２６，１〕

１２．〔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０，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２７＋
２８＋２９＋３０，１〕

１３．〔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３１＋
３２＋３３＋３４，１〕

１４．〔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２，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３５＋
３６＋３７＋３８，１〕

１５．〔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３，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３９＋
４０＋４１＋４２，１〕

１６．〔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４，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

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１〕

１７．〔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５，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６＋７７＋７８，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１〕

１８．〔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６，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７９＋８０＋８１＋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８６＋８７，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１〕

１９．〔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７，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８８＋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５５＋
５６＋５７＋５８，１〕

２０．〔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８，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９５＋９６＋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５９
＋６０＋６１＋６２，１〕

２１．〔Ｊ１０ＲＷ０２，１９，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１〕

２２．〔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０，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１〕

２３．〔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１〕

２４．〔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２，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７５＋７６＋７７＋７８，１〕

２５．〔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７９＋８０＋８１＋８２，１〕

２６．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４，３〕＝ 〔Ｊ１０ＲＷ０８，１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８３，１〕

２７．〔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５，３〕＝ 〔Ｊ１０ＲＷ１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５，８４，１〕
公务员及行政人员的正式职工与职工数相等

二表与八表对应级别的应相等

８０１



中央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公务员 ３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４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５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６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７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８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９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１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３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４

科　员 １５

办事员 １６

一级警长 １７

二级警长 １８

三级警长 １９

四级警长 ２０

一级警员 ２１

二级警员 ２２

三级警员 ２３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４

工人 ２５

员
额
内
法
官
检
察
官

小计

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一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法官、检察官

五级法官、检察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９０１



说明：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金填入 “奖励性补贴及其他”栏。
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５／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行关系：１＝２＋２６ （总计数＝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小计）

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２６＝２７＋．．．＋３５。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３〕

０１１



省 （区、市）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公务员 ３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４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５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６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７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８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９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１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３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４

科　员 １５

办事员 １６

一级警长 １７

二级警长 １８

三级警长 １９

四级警长 ２０

一级警员 ２１

二级警员 ２２

三级警员 ２３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４

工人 ２５

员
额
内
法
官
检
察
官

小计

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一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法官、检察官

五级法官、检察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１１



说明：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金填入 “奖励性补贴及其他”栏。
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５／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行关系：１＝２＋２６ （总计数＝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小计）

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２６＝２７＋．．．＋３５。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３〕

２１１



市 （地、州、盟）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公务员 ３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４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５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６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７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８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９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１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３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４

科　员 １５

办事员 １６

一级警长 １７

二级警长 １８

三级警长 １９

四级警长 ２０

一级警员 ２１

二级警员 ２２

三级警员 ２３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４

工人 ２５

员
额
内
法
官
检
察
官

小计

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一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法官、检察官

五级法官、检察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３１１



说明：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金填入 “奖励性补贴及其他”栏。
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５／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行关系：１＝２＋２６ （总计数＝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小计）

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２６＝２７＋．．．＋３５。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３〕

４１１



县 （市、区、旗）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小计 ２

其中：公务员 ３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４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５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６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７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８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９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１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３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４

科　员 １５

办事员 １６

一级警长 １７

二级警长 １８

三级警长 １９

四级警长 ２０

一级警员 ２１

二级警员 ２２

三级警员 ２３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４

工人 ２５

员
额
内
法
官
检
察
官

小计

一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高级法官、检察官

一级法官、检察官

二级法官、检察官

三级法官、检察官

四级法官、检察官

五级法官、检察官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５１１



说明：员额内法官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奖金填入 “奖励性补贴及其他”栏。
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５／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行关系：１＝２＋２６ （总计数＝机关工作人员小计＋员额内法官检察官小计）

２＝３＋２５，３＝４＋．．．＋２４，２６＝２７＋．．．＋３５。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３５，３〕

６１１



乡 （镇）机关职工分职务层次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
码

上
年
末
职
工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
计

︵
千
元
︶

基
本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后的

津贴

补贴

改
革
性
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其中：公务员 ２

国家级副职及以上 ３

省部级正职及相当者 ４

省部级副职及相当者 ５

厅局级正职及相当者 ６

国务院直属局司长及相当者 ７

厅局级副职及相当者 ８

国务院直属局副司长及相当者 ９

县处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０

县处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１

乡科级正职及相当者 １２

乡科级副职及相当者 １３

科　员 １４

办事员 １５

一级警长 １６

二级警长 １７

三级警长 １８

四级警长 １９

一级警员 ２０

二级警员 ２１

三级警员 ２２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２３

工人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７１１



列关系：１２＝５／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行关系：１＝２＋２４，２＝３＋…＋２３。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２４，２〕＝ 〔Ｊ１０ＲＷ０２，２、３．．．２４，３〕

８１１



全国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９１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０２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２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为Ｊ１０ＲＷ０９、Ｊ１０ＲＷ１０、Ｊ１０ＲＷ１１、Ｊ１０ＲＷ１２、Ｊ１０ＲＷ１３合计，自动生成。

２．列关系：１＝２＋３。

３．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２２１



中央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２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４２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２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列关系：１＝２＋３。

２． 〔Ｊ１０ＲＷ０９，１，１〕＝ 〔Ｊ１０ＲＷ０３，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３，２４，３〕。

３．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６２１



省 （区、市）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７２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８２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９２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列关系：１＝２＋３。

２８． 〔Ｊ１０ＲＷ１０，１，１〕＝ 〔Ｊ１０ＲＷ０４，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４，２４，３〕。

２９．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０３１



市 （地、州、盟）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３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３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３３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列关系：１＝２＋３。

２． 〔Ｊ１０ＲＷ１１，１，１〕＝ 〔Ｊ１０ＲＷ０５，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５，２４，３〕。

３．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４３１



县 （市、区、旗）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３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６３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７３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列关系：１＝２＋３。

２． 〔Ｊ１０ＲＷ１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０６，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６，２４，３〕。

３．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８３１



乡 （镇）机关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人员
级别工资档次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总　　计 １

国家级

副　职

及以上

一级 ２

二级 ３

三级 ４

四级 ５

省部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四级 ６

五级 ７

六级 ８

七级 ９

八级 １０

省部级

副职及

相当者

六级 １１

七级 １２

八级 １３

九级 １４

十级 １５

厅局级

正职及

相当者

八级 １６

九级 １７

十级 １８

十一级 １９

十二级 ２０

十三级 ２１

国务院

直属局

司长及

相当者

十级 ２２

十一级 ２３

十二级 ２４

十三级 ２５

十四级 ２６

十五级 ２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９３１



续表一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厅局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级 ２８

十一级 ２９

十二级 ３０

十三级 ３１

十四级 ３２

十五级 ３３

国务院

直属局

副司长

及

相当者

十二级 ３４

十三级 ３５

十四级 ３６

十五级 ３７

十六级 ３８

十七级 ３９

十八级 ４０

县处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二级 ４１

十三级 ４２

十四级 ４３

十五级 ４４

十六级 ４５

十七级 ４６

十八级 ４７

县处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四级 ４８

十五级 ４９

十六级 ５０

十七级 ５１

十八级 ５２

十九级 ５３

二十级 ５４

乡科级

正　职

相当者

十六级 ５５

十七级 ５６

十八级 ５７

十九级 ５８

二十级 ５９

二十一级 ６０

二十二级 ６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０４１



续表二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乡科级

副　职

相当者

十七级 ６２

十八级 ６３

十九级 ６４

二十级 ６５

二十一级 ６６

二十二级 ６７

二十三级 ６８

二十四级 ６９

科员

十八级 ７０

十九级 ７１

二十级 ７２

二十一级 ７３

二十二级 ７４

二十三级 ７５

二十四级 ７６

二十五级 ７７

二十六级 ７８

办事员

十九级 ７９

二十级 ８０

二十一级 ８１

二十二级 ８２

二十三级 ８３

二十四级 ８４

二十五级 ８５

二十六级 ８６

二十七级 ８７

一级警长

十二级 ８８

十三级 ８９

十四级 ９０

十五级 ９１

十六级 ９２

十七级 ９３

十八级 ９４

二级警长

十四级 ９５

十五级 ９６

十六级 ９７

十七级 ９８

十八级 ９９

十九级 １００

二十级 １０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１４１



续表三

职务与级别
代
码
合
计 领导

职务

非领导

职　务

级别工资档次

一
档
二
档
三
档
四
档
五
档
六
档
七
档
八
档
九
档
十
档
十
档

十
二
档

十
三
档

十
四
档

其他

人员

（见习、
试用期）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１８

三级警长

十六级 １０２

十七级 １０３

十八级 １０４

十九级 １０５

二十级 １０６

二十一级 １０７

二十二级 １０８

四级警长

十七级 １０９

十八级 １１０

十九级 １１１

二十级 １１２

二十一级 １１３

二十二级 １１４

二十三级 １１５

一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１６

十九级 １１７

二十级 １１８

二十一级 １１９

二十二级 １２０

二十三级 １２１

二十四级 １２２

二级警员

十八级 １２３

十九级 １２４

二十级 １２５

二十一级 １２６

二十二级 １２７

二十三级 １２８

二十四级 １２９

二十五级 １３０

二十六级 １３１

三级警员

十九级 １３２

二十级 １３３

二十一级 １３４

二十二级 １３５

二十三级 １３６

二十四级 １３７

二十五级 １３８

二十六级 １３９

二十七级 １４０

其他人员 １４１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列关系：１＝２＋３。

２． 〔Ｊ１０ＲＷ１３，１，１〕＝ 〔Ｊ１０ＲＷ０７，１，３〕－ 〔Ｊ１０ＲＷ０７，２４，３〕。

３．总计等于领导加非领导。

２４１



机关工人技术等级 （岗位）工资标准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岗位工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学徒期

熟练期

工　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２１

总计 １

１、技术工人 ２

高级技师 ３

技师 ４

高级工 ５

中级工 ６

初级工 ７

２、普通工人 ８

３、学徒期、熟练期 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行关系：１＝２＋８＋９，２＝３＋４＋５＋６＋７。

３．工人 （正式）＝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学徒。

４．技术工人 （正式）＝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

３４１



机关工作人员工龄、任职年限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职务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

以下

６年

至

１０年

１１年

至

１５年

１６年

至

２０年

２１年

至

２５年

２６年

至

３０年

３１年

至

３５年

３６年

至

４０年

４１年

及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一、公务员及其他行政人员 ２

国家级副

职及以上

５年及以下 ３

６年至１０年 ４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５

１６年及以上 ６

省部级正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７

６年至１０年 ８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９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０

省部级副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１１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２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３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４

厅局级正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１５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６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７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８

国务院直属

局司长及

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１９

６年至１０年 ２０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１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２

厅局级副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２３

６年至１０年 ２４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５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６

国务院直属

局副司长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２７

６年至１０年 ２８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９

１６年及以上 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４４１



续表

职务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

以下

６年

至

１０年

１１年

至

１５年

１６年

至

２０年

２１年

至

２５年

２６年

至

３０年

３１年

至

３５年

３６年

至

４０年

４１年

及

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县处级正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３１

６年至１０年 ３２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３３

１６年及以上 ３４

县处级副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３５

６年至１０年 ３６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３７

１６年及以上 ３８

乡科级正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３９

６年至１０年 ４０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１

１６年及以上 ４２

乡科级副职

及相当者

５年及以下 ４３

６年至１０年 ４４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５

１６年及以上 ４６

科　员

５年及以下 ４７

６年至１０年 ４８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９

１６年及以上 ５０

办事员

５年及以下 ５１

６年至１０年 ５２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５３

１６年及以上 ５４

一级警长

５年及以下 ５５

６年至１０年 ５６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５７

１６年及以上 ５８

二级警长

５年及以下 ５９

６年至１０年 ６０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１

１６年及以上 ６２

三级警长

５年及以下 ６３

６年至１０年 ６４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５

１６年及以上 ６６

四级警长

５年及以下 ６７

６年至１０年 ６８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９

１６年及以上 ７０

一级警员

５年及以下 ７１

６年至１０年 ７２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７３

１６年及以上 ７４

二级警员

５年及以下 ７５

６年至１０年 ７６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７７

１６年及以上 ７８

三级警员

５年及以下 ７９

６年至１０年 ８０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８１

１６年及以上 ８２
其他人员 （见习、试用期） ８３

二、工人 ８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只统计机关中的正式职工。

２．审核关系：行关系：１＝２＋８４，列关系：１＝２＋３＋５＋６＋７＋８＋９＋１０。

５４１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上年

末人

数 （
人）

年末

人数

（人）

年平

均人

数 （
人）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合计

（千
元）

基本

工资

津贴补贴

国家

统一

的津

贴补

贴

规范

的津

贴补

贴

改革

性补

贴

奖励

性补

贴和

其他

年终

一次

性奖

金

年平

均工

资 （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省部级正职 ２

省部级副职 ３

厅局级

正职

领导职务 ４

非领导职务 ５

厅局级

副职

领导职务 ６

非领导职务 ７

县处级

正职

领导职务 ８

非领导职务 ９

县处级

副职

领导职务 １０

非领导职务 １１

乡科级

正职

领导职务 １２

非领导职务 １３

乡科级

副职

领导职务 １４

非领导职务 １５

科员 １６

办事员 １７

其他 １８

工人 １９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１．行关系：１＝２＋３＋４＋……＋１９ （第１１列除外）。

２．列关系：１１＝４／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３．各行相应的列相等。

６４１



事业单位职工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正
式
职
工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短
期

临
时
用
工
工
资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１

层

　
次

中央 ２

其中：在京单位 ３

省、自治区、直辖市 ４

省辖市、自治州、行署 ５

县 （市、区） ６

乡 （镇） ７

类

　
型

１类事业单位 ８

２类事业单位 ９

３类事业单位 １０

其中：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 １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１．行关系：１＝２＋４＋５＋６＋７＝８＋９＋１０ （第１３列除外），２＞＝３，１０＞＝１１。

２．列关系：２＞＝３，若２＞３，１３不为０；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５／４。

３． 〔Ｊ１０ＲＷ１７，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１〕。

４． 〔Ｊ１０ＲＷ１７，１，２〕＝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２〕。

５． 〔Ｊ１０ＲＷ１７，８，２〕＝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３〕。

６． 〔Ｊ１０ＲＷ１７，９，２〕＝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４〕。

７． 〔Ｊ１０ＲＷ１７，１０，２〕＝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５〕。

８．〔Ｊ１０ＲＷ１７，１，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１８，１，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９．十七表和十八表相对应项相等。

１０．十七正式职工十九表职工人数相等。

１１．已按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工资项目中不包含 “年终一次性奖金”。

７４１



事业单位分行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工年末

人数 （人）

合
计

︵
人
︶

１
类
事
业
单
位

２
类
事
业
单
位

３
类
事
业
单
位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
（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短
期

临
时
用
工
工
资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
总计 １

１、农、林、牧、渔业 ２

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
其中：交通运输 ４

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５

４、金融业 ６

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
其中：研究和试验发展 ８

　　　地质勘查 ９

６、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０
其中：水利管理业 １１

７、教育 １２
其中：高等教育 １３

　　　中、小学校 １４

　　　义务教育 １５

８、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６
其中：卫生事业 １７

　　　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 １８

　　　公立医院 １９

　　　社会工作 ２０

９、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１
其中：新闻和出版 ２２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
音制作业 ２３

　　　文化艺术 ２４

　　　体育 ２５

１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２６

１１、其他行业 ２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各 “行业”要以各独立单位的性质填写。

２．“其他行业”一般只包括上述行业中未列出的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等，填报时请说明单位名称。

３．已按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工资项目中不包含 “年终一次性奖金”。

４．审核关系：
行关系：３＞＝４，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２０，１７＞＝１８

＋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１＝２＋３＋５＋６＋７＋１０＋１２＋１６＋２１＋２６＋２７ （第１５
列除外）。

列关系：１５＝７／６，２＝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８４１



全国事业单位按岗位等级分层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１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一级职员岗位 ３
二级职员岗位 ４
三级职员岗位 ５
四级职员岗位 ６
五级职员岗位 ７
六级职员岗位 ８
七级职员岗位 ９
八级职员岗位 １０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２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３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４
一级岗位 １５
二级岗位 １６
三级岗位 １７
四级岗位 １８
五级岗位 １９
六级岗位 ２０
七级岗位 ２１
八级岗位 ２２
九级岗位 ２３
十级岗位 ２４
十一级岗位 ２５
十二级岗位 ２６
十三级岗位 ２７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２８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２９
技术工一级 ３０
技术工二级 ３１
技术工三级 ３２
技术工四级 ３３
技术工五级 ３４
普通工岗位 ３５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９４１



说明：审核关系：

１．为Ｊ１０ＲＷ２０、Ｊ１０ＲＷ２３相加生成 （第１１列除外）；Ｊ１０ＲＷ２０为Ｊ１０ＲＷ２１、Ｊ１０ＲＷ２２相加生成
（第１１列除外）。

２．列关系：１１＝４／３。

３．〔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４，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

４．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 ＝
〔Ｊ１０ＲＷ２５，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

５．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

６．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２＋３＋４＋５，１〕。

７． 〔Ｊ１０ＲＷ１９，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６＋７＋８＋９，１〕。

８． 〔Ｊ１０ＲＷ１９，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

９． 〔Ｊ１０ＲＷ１９，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

１０． 〔Ｊ１０ＲＷ１９，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１〕。

１１． 〔Ｊ１０ＲＷ１９，８，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１〕。

１２． 〔Ｊ１０ＲＷ１９，９，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１〕。

１３．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０，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１〕。

１４．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１，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１〕。

１５．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３８，１〕。

１６．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３９，１〕。

１７．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１，１〕。

１８．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１〕。

１９．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１〕。

２０．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１〕。

２１．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８，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１〕。

２２． 〔Ｊ１０ＲＷ１９，１９，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１〕。

２３．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０，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１〕。

２４．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１，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１〕。

２５．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１〕。

２６．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７４＋７５＋７６＋７７，１〕。

２７．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７８＋７９＋８０＋８１，１〕。

２８．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１〕。

２９．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８６＋８７＋８８＋８９，１〕。

３０．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０，１〕。

３１．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８，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１，１〕。

３２． 〔Ｊ１０ＲＷ１９，２９，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３，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１，１〕。

３３．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０，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５＋９６＋９７＋９８，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２，１〕。

３４．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１，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３，１〕。

３５．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４，１〕。

３６．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５，１〕。

３７．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６，１〕。

３８．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７，１〕。

３９． 〔Ｊ１０ＲＷ１９，３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２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７，８，１〕。

４０．十九表与二十四表对应项相等；十九表与二十四表对应项相等；十九表、二十四表和二十七表
对应项相等。

０５１



中央事业单位按岗位等级分层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一级职员岗位 ３
二级职员岗位 ４
三级职员岗位 ５
四级职员岗位 ６
五级职员岗位 ７
六级职员岗位 ８
七级职员岗位 ９
八级职员岗位 １０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２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３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４
一级岗位 １５
二级岗位 １６
三级岗位 １７
四级岗位 １８
五级岗位 １９
六级岗位 ２０
七级岗位 ２１
八级岗位 ２２
九级岗位 ２３
十级岗位 ２４
十一级岗位 ２５
十二级岗位 ２６
十三级岗位 ２７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２８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２９
技术工一级 ３０
技术工二级 ３１
技术工三级 ３２
技术工四级 ３３
技术工五级 ３４
普通工岗位 ３５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１５１



京内中央事业单位按岗位等级分层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一级职员岗位 ３
二级职员岗位 ４
三级职员岗位 ５
四级职员岗位 ６
五级职员岗位 ７
六级职员岗位 ８
七级职员岗位 ９
八级职员岗位 １０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２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３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４
一级岗位 １５
二级岗位 １６
三级岗位 １７
四级岗位 １８
五级岗位 １９
六级岗位 ２０
七级岗位 ２１
八级岗位 ２２
九级岗位 ２３
十级岗位 ２４
十一级岗位 ２５
十二级岗位 ２６
十三级岗位 ２７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２８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２９
技术工一级 ３０
技术工二级 ３１
技术工三级 ３２
技术工四级 ３３
技术工五级 ３４
普通工岗位 ３５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２５１



京外中央事业单位按岗位等级分层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一级职员岗位 ３
二级职员岗位 ４
三级职员岗位 ５
四级职员岗位 ６
五级职员岗位 ７
六级职员岗位 ８
七级职员岗位 ９
八级职员岗位 １０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２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３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４
一级岗位 １５
二级岗位 １６
三级岗位 １７
四级岗位 １８
五级岗位 １９
六级岗位 ２０
七级岗位 ２１
八级岗位 ２２
九级岗位 ２３
十级岗位 ２４
十一级岗位 ２５
十二级岗位 ２６
十三级岗位 ２７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２８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２９
技术工一级 ３０
技术工二级 ３１
技术工三级 ３２
技术工四级 ３３
技术工五级 ３４
普通工岗位 ３５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３５１



地方 （省、区、市）中央事业单位按岗位等级分层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单
位
个
数

︵
个
︶

职
工
年
末
人
数

︵
人
︶

职
工
年
平
均
人
数

︵
人
︶

职工年工资总额 （千元）（不保留小数点）

合
计

︵
千
元
︶

基本工资

岗
位
工
资

薪
级
工
资

绩
效
工
资

津贴、补贴

国
家
统
一
的

其
他

年
终
一
次
性
奖
金

年
平
均
工
资

︵
元
︶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管
理
人
员

小计 ２
一级职员岗位 ３
二级职员岗位 ４
三级职员岗位 ５
四级职员岗位 ６
五级职员岗位 ７
六级职员岗位 ８
七级职员岗位 ９
八级职员岗位 １０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２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３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小计 １４
一级岗位 １５
二级岗位 １６
三级岗位 １７
四级岗位 １８
五级岗位 １９
六级岗位 ２０
七级岗位 ２１
八级岗位 ２２
九级岗位 ２３
十级岗位 ２４
十一级岗位 ２５
十二级岗位 ２６
十三级岗位 ２７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２８

工
勤
技
能
人
员

小计 ２９
技术工一级 ３０
技术工二级 ３１
技术工三级 ３２
技术工四级 ３３
技术工五级 ３４
普通工岗位 ３５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３６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４５１



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薪级工资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薪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４
级

５
级

６
级

７
级

８
级

９
级
１０
级
１１
级
１２
级
１３
级
１４
级
１５
级

１６
级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　　计 １

一级职员岗位 ２

二级职员岗位 ３

三级职员岗位 ４

四级职员岗位 ５

五级职员岗位 ６

六级职员岗位 ７

七级职员岗位 ８

八级职员岗位 ９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０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１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表一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１７
级
１８
级
１９
级
２０
级
２１
级
２２
级
２３
级
２４
级
２５
级
２６
级
２７
级
２８
级
２９
级
３０
级
３１
级
３２
级

３３
级

甲 乙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总　　计 １

一级职员岗位 ２

二级职员岗位 ３

三级职员岗位 ４

四级职员岗位 ５

五级职员岗位 ６

六级职员岗位 ７

七级职员岗位 ８

八级职员岗位 ９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０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１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５５１



续表二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３４
级
３５
级
３６
级
３７
级
３８
级
３９
级
４０
级
４１
级
４２
级
４３
级
４４
级
４５
级
４６
级
４７
级
４８
级
４９
级

５０
级

甲 乙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总　　计 １

一级职员岗位 ２

二级职员岗位 ３

三级职员岗位 ４

四级职员岗位 ５

五级职员岗位 ６

六级职员岗位 ７

七级职员岗位 ８

八级职员岗位 ９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０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１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表三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５１
级
５２
级
５３
级
５４
级
５５
级
５６
级
５７
级
５８
级
５９
级
６０
级
６１
级
６２
级
６３
级
６４
级
６５
级

见习及

其　他

人　员

甲 乙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总　　计 １

一级职员岗位 ２

二级职员岗位 ３

三级职员岗位 ４

四级职员岗位 ５

五级职员岗位 ６

六级职员岗位 ７

七级职员岗位 ８

八级职员岗位 ９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０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１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２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６５１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薪级工资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薪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４
级

５
级

６
级

７
级

８
级

９
级
１０
级
１１
级
１２
级
１３
级
１４
级
１５
级

１６
级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总　　计 １

一级职员岗位 ２

二级职员岗位 ３

三级职员岗位 ４

四级职员岗位 ５

五级职员岗位 ６

六级职员岗位 ７

七级职员岗位 ８

八级职员岗位 ９

九级职员岗位 １０

十级职员岗位 １１

十一级职员岗位 １２

十二级职员岗位 １３

十三级职员岗位 １４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１５

续表二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３４
级
３５
级
３６
级
３７
级
３８
级
３９
级
４０
级
４１
级
４２
级
４３
级
４４
级
４５
级
４６
级
４７
级
４８
级
４９
级

５０
级

甲 乙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续表三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５１
级
５２
级
５３
级
５４
级
５５
级
５６
级
５７
级
５８
级
５９
级
６０
级
６１
级
６２
级
６３
级
６４
级
６５
级

见习及

其　他

人　员

甲 乙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执行一级岗位工资标准的人员，需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注意核查。

７５１



事业单位各类人员工龄、任职年限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岗位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以下
６年

至１０年
１１年

至１５年
１６年

至２０年
２１年

至２５年
２６年

至３０年
３１年

至３５年
３６年

至４０年
４１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一、管理人员合计 １

一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２

６年至１０年 ３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

１６年及以上 ５

二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９

三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１０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１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２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３

四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１４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５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６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７

五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１８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９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０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１

８５１



续表一

岗位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以下
６年

至１０年
１１年

至１５年
１６年

至２０年
２１年

至２５年
２６年

至３０年
３１年

至３５年
３６年

至４０年
４１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六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２２

６年至１０年 ２３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４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５

七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２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２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２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２９

八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３０

６年至１０年 ３１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３２

１６年及以上 ３３

九级

职员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３４

６年至１０年 ３５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３６

１６年及以上 ３７

十级职员岗位 ３８

见习及其他人员 ３９

９５１



续表二

岗位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以下
６年

至１０年
１１年

至１５年
１６年

至２０年
２１年

至２５年
２６年

至３０年
３１年

至３５年
３６年

至４０年
４１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二、专业技术岗位合计 ４０

１．专业技术岗位 ４１

一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４２

６年至１０年 ４３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４

１６年及以上 ４５

二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４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４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４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４９

三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５０

６年至１０年 ５１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５２

１６年及以上 ５３

四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５４

６年至１０年 ５５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５６

１６年及以上 ５７

五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５８

６年至１０年 ５９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０

１６年及以上 ６１

六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６２

６年至１０年 ６３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４

１６年及以上 ６５

０６１



续表三

岗位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以下
６年

至１０年
１１年

至１５年
１６年

至２０年
２１年

至２５年
２６年

至３０年
３１年

至３５年
３６年

至４０年
４１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七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６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６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６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６９

〗 八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７０

６年至１０年 ７１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７２

１６年及以上 ７３

九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７４

６年至１０年 ７５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７６

１６年及以上 ７７

十级

岗位

５年及以下 ７８

６年至１０年 ７９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８０

１６年及以上 ８１

十一级

岗　位

５年及以下 ８２

６年至１０年 ８３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８４

１６年及以上 ８５

十二级

岗　位

５年及以下 ８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８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８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８９

十三级岗位 ９０

２．见习及其他人员 ９１

３．运动员 ９２

１６１



续表四

岗位及任职年限
代
码

合
计

工　　　　龄

５年

及以下
６年

至１０年
１１年

至１５年
１６年

至２０年
２１年

至２５年
２６年

至３０年
３１年

至３５年
３６年

至４０年
４１年

及以上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三、工人合计 ９３

１、技术工人岗位 ９４

技术工

一　级

５年及以下 ９５

６年至１０年 ９６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９７

１６年及以上 ９８

技术工

二　级

５年及以下 ９９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００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０１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０２

技术工

三　级

５年及以下 １０３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０４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０５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０６

技术工

四　级

５年及以下 １０７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０８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０９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１０

技术工

五　级

５年及以下 １１１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１２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１３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１４

２、普通工人岗位 １１５

普通

工人

５年及以下 １１６

６年至１０年 １１７

１１年至１５年 １１８

１６年及以上 １１９

３、学徒期、熟练期工人１２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只统计正式职工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３＋……＋１０。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２＋３＋……＋３９，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２，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４２＋４３＋……＋９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３，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２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５＋９６＋……＋１１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

２６１



事业单位工人薪级工资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合
计

薪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４
级
５
级
６
级
７
级
８
级
９
级
１０
级
１１
级
１２
级
１３
级
１４
级
１５
级
１６
级
１７
级
１８
级
１９
级
２０
级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２１

总计 １

技术工一级 ２

技术工二级 ３

技术工三级 ４

技术工四级 ５

技术工五级 ６

普通工岗位 ７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８

续表

项　　目
代
码

薪　　　　级

２１
级
２２
级
２３
级
２４
级
２５
级
２６
级
２７
级
２８
级
２９
级
３０
级
３１
级
３２
级
３３
级
３４
级
３５
级
３６
级
３７
级
３８
级
３９
级
４０
级

学徒期、
熟练期

工　人

甲 乙 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 ４２

总计 １

技术工一级 ２

技术工二级 ３

技术工三级 ４

技术工四级 ５

技术工五级 ６

普通工岗位 ７

学徒期、熟练期工人 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３＋……＋４２。
行关系：１＝２＋３＋……＋８。

３６１



全国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机　　关

年
末
人
数

︵
人
︶

平
均
人
数

︵
人
︶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事　业　单　位

年末人数 （人）

小
计

１
类
单
位

２
类
单
位

３
类
单
位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　　计 １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２

省部级副职 ３

厅局级正职 ４

厅局级副职 ５

县处级正职 ６

县处级副职 ７

科级正职 ８

乡科级副职 ９

科员及以下 １０

教授级 １１

副教授级 １２

讲师级 １３

助教级 １４

其他人员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主栏按离退休人员实际享受的行政或技术职级填写。计量单位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审核关系：为Ｊ１０ＲＷ２９、Ｊ１０ＲＷ３０、Ｊ１０ＲＷ３１相加生成 （第６列、第１５列除外）
列关系：６＝３／２，１５＝１２／１１，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３＋４＋……＋１５，１〕
列６和列１５除外，这两列自动计算。

４６１



京内中央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机　　关

年
末
人
数

︵
人
︶

平
均
人
数

︵
人
︶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事　业　单　位

年末人数 （人）

小
计

１
类
单
位

２
类
单
位

３
类
单
位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　　计 １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２

省部级副职 ３

厅局级正职 ４

厅局级副职 ５

县处级正职 ６

县处级副职 ７

科级正职 ８

乡科级副职 ９

科员及以下 １０

教授级 １１

副教授级 １２

讲师级 １３

助教级 １４

其他人员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主栏按离休人员实际享受的行政或技术职级填写。计量单位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６＝３／２，１５＝１２／１１，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Ｊ１０ＲＷ２９，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９，２＋３＋４＋……＋１５，１〕
列６和列１５除外，这两列自动计算。

５６１



京外中央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３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机　　关

年
末
人
数

︵
人
︶

平
均
人
数

︵
人
︶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事　业　单　位

年末人数 （人）

小
计

１
类
单
位

２
类
单
位

３
类
单
位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　　计 １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２

省部级副职 ３

厅局级正职 ４

厅局级副职 ５

县处级正职 ６

县处级副职 ７

科级正职 ８

乡科级副职 ９

科员及以下 １０

教授级 １１

副教授级 １２

讲师级 １３

助教级 １４

其他人员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主栏按离休人员实际享受的行政或技术职级填写。计量单位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审核说明：
列关系：６＝３／２，１５＝１２／１１，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Ｊ１０ＲＷ３０，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０，２＋３＋４＋……＋１５，１〕
列６和列１５除外，这两列自动计算。

６６１



地方 （省、区、市）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３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机　　关

年
末
人
数

︵
人
︶

平
均
人
数

︵
人
︶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事　业　单　位

年末人数 （人）

小
计

１
类
单
位

２
类
单
位

３
类
单
位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
计

基
本
离
休
费

补
贴

年人

均离

休费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　　计 １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２

省部级副职 ３

厅局级正职 ４

厅局级副职 ５

县处级正职 ６

县处级副职 ７

科级正职 ８

乡科级副职 ９

科员及以下 １０

教授级 １１

副教授级 １２

讲师级 １３

助教级 １４

其他人员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主栏按离休人员实际享受的行政或技术职级填写。计量单位千元不保留小数。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６＝３／２，１５＝１２／１１，３＝４＋５，７＝８＋９＋１０，１２＝１３＋１４。
〔Ｊ１０ＲＷ３１，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１，２＋３＋４＋……＋１５，１〕
列６和列１５除外，这两列自动计算。

７６１



机关事业单位不同时期离休人员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３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千元、元

项　　目 代码

总　　计

年末

人数

（人）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

休费

（千
元）

１９８５年６月３０日前离休

年末

人数

（人）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计
基　本

离休费
补贴

年人均

离休费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机
关

合计 ２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３

省部级副职 ４

厅局级正职 ５

厅局级副职 ６

县处级正职 ７

县处级副职 ８

乡科级正职 ９

乡科级副职 １０

科员及以下 １１

其他人员 １２

事
业
单
位

合计 １３

省部级正职及以上 １４

省部级副职 １５

厅局级正职 １６

厅局级副职 １７

县处级正职 １８

县处级副职 １９

乡科级正职 ２０

乡科级副职 ２１

科员及以下 ２２

教授级 ２３

副教授级 ２４

讲师级 ２５

助教级及以下 ２６

其他人员 ２７

续表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１９９３年９月３０日离休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日－２００６年６月３０日离休

年末

人数

（人）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计
基　本

离休费
补贴

年人均

离休费

（元）

年末

人数

（人）

平均

人数

（人）

年离休费 （千元）

合计
基　本

离休费
补贴

年人均

离休费

（元）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６１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２＋１３
列关系：１＝４＋１０＋１６，２＝５＋１１＋１７，６＝７＋８，１２＝１３＋１４，１８＝１９＋２０，９＝６／５，１５＝２１／

１１，２１＝１８／１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３〕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３，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３，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３，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３，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省部级正职及以上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４，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２，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省部级正职及以上人员
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４，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省部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５，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３，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省部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５，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厅局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６，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６，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４，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厅局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６，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６，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厅局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７，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７，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５，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厅局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７，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２〕Ｖ 〔Ｊ１０ＲＷ３２，７，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３〕以上三个
校核式是机关中县处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８，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８，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８，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６，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县处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８，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８，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８，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９，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９，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９，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７，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县处级副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９，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９，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９，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乡科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０，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０，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８，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乡科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０，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０，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０，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乡科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１，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１，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９，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乡科级正职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１，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１，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科员级及以下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２，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２，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０，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科员及以下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２，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２，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２〕
〔Ｊ１０ＲＷ３２，１２，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３〕以上三个校核式是机关中其他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３，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３，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１１〕

９６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３，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１，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教授级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４，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２，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４，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４，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２，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副教授级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５，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３，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５，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３，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５，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３，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讲师级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６，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４，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６，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４，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６，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４，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助教级以下人员情况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７，１〕＝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７〕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７，２〕＝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１１〕
〔Ｊ１０ＲＷ３２，２７，３〕＝ 〔Ｊ１０ＲＷ２８，１５，１２〕以上三个校核式是事业单位中其他人员情况

运动员基础津贴人数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ＲＷ２６号附表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档次

人数
代
码

合
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十

九

二

十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２１

总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Ｊ１０ＲＷ２６附表，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附表，２＋３＋４＋……＋２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附表，１，１〕＝ 〔Ｊ１０ＲＷ２６，９２，１〕。

０７１



（十）社会保险统计报表部分

１７１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元

项　　目 代码
参保职

工人数 缴费人数

离退休

人　员

人　数

本月新增退休人数

人数 应发养老金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总计 １

一、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２

　　１．企业 ３

　　２．事业 ４

　　３．机关 ５

　　４．其他人员 ６

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７

　　１．机关 ８

　　２．事业 ９

　　３．其他单位 １０

补充资料：

１．农民工参保人数　　人。

２．外国人参保人数　　人。提供双边互勉协议证明书人数　　人；其中：德国　　人，韩国　　人。

３．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香港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澳门居民在大陆就业
参保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ＥＩ１表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２）＋ （７）；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列关系：（１）≥ （２）。

２．表间栏目关系：
人社统ＥＩ４号表的宾栏 （１）＋ （５）≥人社统ＥＩ６号表的宾栏 （１）；
人社统ＥＩ４号表的宾栏 （１）≥人社统ＥＩ６号表的宾栏 （２）＋ （４）；
人社统ＥＩ４号表的宾栏 （３）≥人社统ＥＩ６号表的宾栏 （２）；
人社统ＥＩ５号表的宾栏 （１）单位费率＝人社统ＥＩ５号表的宾栏 （３）；
人社统ＥＩ５号表的宾栏 （２）个人费率＝人社统ＥＩ５号表的宾栏 （５）。

２７１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个

项　　目
代
码

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中央企

业退休

人　员

人　数

异地居住

企业退休

人员人数

跨省异地

居住企业

退休人员

人　　数

在本地

农村居

住企业

退休人

员人数

社区管理人数

纳入企

业社区

管理的

企业退

休人员

人　数

纳入社

区管理

的中央

企业退

休人员

人　数

由乡镇劳动

保障工作机

构管理的在

本地农村居

住企业退休

人员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一、全国重点联系城市 ２

城市１ ３

城市２ ４

二、省级重点联系城市 ５

城市１ ６

城市２ ７

城市３ ８

城市４ ９

三、其他 １０

续表

街道个数

建立劳动

保障工作

机构的

街道个数

社区个数

建立劳动

保障工作

机构的

社区个数

乡镇个数

建立劳动

保障工作

平台的

乡镇个数

街道社会

化管理服

务工作

人员数

社区社会

化管理服

务工作

人员数

乡镇社会

化管理服

务工作

人员数

接收企业

退休人员

人事档案

份　　数

纳入免费

体检制度

范围的

企业退休

人员数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补充资料：
委托企业退管机构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　　人，企业退管机构个数　　个，企业退管机构工作人

员　　人；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设退管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　　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
设退管机构　　个，工作人员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５）＋ （１０），（２）＝ （３）＋ （４），（５）＝ （６）＋ （７）＋ （８）＋ （９）。

３７１



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户、万元

项　　目
代
码
编
号
户
数

期初

累计

欠费

本期欠费

新增

欠费

其他因

素新增

欠　费

本期补缴

补缴

往期

欠费

补缴

当期

新欠

已核销

欠　费

期末累计欠费

历史欠费

缴
费
能
力

备
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１ － －

千万元以上企业合计 ２ － － －

单位１ ３ － －

单位２ ４ － －

｜ ｜ ｜ ｜

单位ｎ ｎ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２）＝ （３）＋ （４）……＋ （ｎ）；
列关系：（３）＋ （４）＋ （５）－ （６）－ （９）＝ （１０），（６）＝ （７）＋ （８）。

４７１



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参保

职工

期
末
数

平
均
数

缴费

人员

期
末
数

平
均
数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

期
末
数
离
休
退
休

平
均
数
离
休
退
休

本期办理
离退休人数

病
退

特
殊
工
种

提
前
退
休

本期死

亡离退

休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一、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２

（一）企业 ３

１．国有企业 ４

２．集体企业 ５

３．其他企业 ６

４．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７

（二）事业 ８

（三）机关 ９

（四）其他人员 １０

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１１

（一）机关 １２

（二）事业 １３

（三）其他单位 １４

补充说明∶

１．私营企业参保职工人数　　人，离退休人数　　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　　人；

２．参保职工中女性：　　人，离退休人员中女性　　人。

３．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２）＋ （１１），（２）＝ （３）＋ （８）＋ （９）＋ （１０），（３）＝ （４）＋ （５）＋ （６）

＋ （７），（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列关系：（１）≥ （３），（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５７１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缴拨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代
码

缴费基

数总额

单
位

个
人

本期单

位缴费

应
缴

实
缴

本期个

人缴费

应
缴

实
缴

合
计

本期应发养老金

离
休
金

退休人

员基本

养老金

合
计

本期实发养老金

离
休
金

退休人

员基本

养老金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一、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２

（一）企业 ３

１．国有企业 ４

２．集体企业 ５

３．其他企业 ６

４．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７

（二）事业 ８

（三）机关 ９

（四）其他人员 １０

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 １１

（一）机关 １２

（二）事业 １３

（三）其他单位 １４

补充资料∶
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万元，补缴欠费　　　万元。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２）＋ （１１），（２）＝ （３）＋ （８）＋ （９）＋ （１０），（３）＝ （４）＋ （５）＋ （６）

＋ （７），（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列关系：（３）≥ （４），（５）≥ （６），（７）≥ （８）＋ （９），（１０）≥ （１１）＋ （１２），（７）≥ （１０），

（８）≥ （１１），（９）≥ （１２）。

６７１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记帐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建帐人数

合
计
职
工

离
退
休
人
员

其
他

期
初
累
计
记
帐
余
额

本期帐户记帐额

合
计

个
人
缴
费
部
分

利
息

其
他

补
记
历
年
记
帐
金
额

本期帐户支出额

合
计

定
期
支
付
基
本
养
老
金

一
次
性
支
付
养
老
金

其
他

期
末
累
计
记
帐
余
额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一、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２

（一）企业 ３

１．国有企业 ４

２．集体企业 ５

３．其他企业 ６

４．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７

（二）事业 ８

（三）机关 ９

（四）其他人员 １０

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１１

（一）机关 １２

（二）事业 １３

（三）其他单位 １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２）＋ （１１），（２）＝ （３）＋ （８）＋ （９）＋ （１０），（３）＝ （４）＋ （５）＋ （６）

＋ （７），（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列关系：（１）＝（２）＋ （３）＋ （４）， （６）＝ （７）＋ （８）＋ （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５）＋ （６）＋ （１０）－ （１１）＝ （１５）。

７７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应参保人员

情况

应参保

人　数 城镇居

民人数

参保和缴费人员情况

参保

人数
城镇

居民

人数

应缴

费人

数

城镇

居民

人数

缴纳本

年度保

费人数

城镇

居民

人数

政府代

缴保费

人　数
城镇居

民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续表

待遇领取人员情况

待遇领取人数
城镇居民人数

实际领取

待遇人数 城镇居民人数

暂停领取

待遇人数 城镇居民人数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补充资料：
本月补缴养老保险费　　人，本月补缴养老保险费　　　万元；本月补发养老金　　人，本月补

发养老金　　　万元。参保人员中女性：　　人，其中城镇居民女性：　　人 （每年只１２月报送）。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３）≥ （４）， （３）＝ （５）＋ （１１）， （５）≥ （６）， （７）≥ （８）， （７）≥

（９），（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１）≥ （１３）＋ （１５），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８７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
码

参
保
人
数

参保缴费人员情况

应
缴
费
人
数

本
期
增
加
人
数

新参保

人　数

制度内跨

省保险关

系转入

人　数

本
期
减
少
人
数

通过待遇

核定人数

制度内跨

省保险关

系转出已

注销人数

跨制度转

出已注

销人数

死亡已

注销人数

出国 （境）
定居已注

销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续表

待遇领取人员情况

待遇领

取人数

本期增

加人数 新参保

人　数

通过待遇

核定人数

本期减

少人数 死亡已

注销人数

出国 （境）定居
已注销人数

重复享受待遇

已注销人数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 （１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７）＝ （１５），（１３）≥ （１４）＋ （１５），（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９７１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ＥＩ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万元

项目 代码

被征地农民人数情况

符合条

件的当

年新增

被征地

农　民

人　数

其中：社会保障人数

小计

享受养老

保险补贴

并参加城

乡居民养

老保险

人　数

享受养老

保险补贴

并参加城

镇职工养

老保险

人　数

享受基

本生活

保　障

人　数

符合条

件的期

末实有

被征地

农　民

人　数

其中：社会保障人数

小计

享受养老

保险补贴

并参加城

乡居民养

老保险

人　数

享受养老

保险补贴

并参加城

镇职工养

老保险

人　数

享受基

本生活

保　障

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续表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情况

当期收入 当期支出 其中：支付
养老保险

补贴资金

当期结余
期末累计

收　　入

期末累计

支　　出
其中：支付
养老保险

补贴资金

期末累计

结　　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６）＞ （７）， （７）≤ （８）＋

（９）＋ （１０），（１２）≥ （１３），（１４）＝ （１１）－ （１２），（１６）≥ （１７），（１８）＝ （１５）－
（１６）。

０８１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上
期
领
取
失
业
保
险
金
人
数

本期领取失业

保险金人数

合
计

参
加
职
工
医
保
人
数

女
性

连
续
领
取

６
个
月
以
上

实际

领取

失业

保险

金人

月数

（人
月）

人均

失业

保险

金水

平 （
元／
人）

实际

缴纳

医疗

保险

费人

月数

（人
月）

人均

医疗

保险

费水

平 （
人／
元）

本期新增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数

合
计

参
加
职
工
医
保
人
数

企
业

事
业
单
位

其
他

本期停止领取

失业保险金人数

合
计

重
新
就
业

待
遇
期
满

其
他

本期

领取

一次

性生

活补

助的

农民

合同

制工

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１、本期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人。

２、本期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月数　　 （人月）。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１）＋ （１０）－ （１５），（２）＞＝ （３），（２）＞＝ （４），（２）＞＝ （５），（７）＝ＵＩ２

（８）／ＵＩ１ （６），（１０）＞＝ （１１），（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４），（１５）＝ （１６）

＋ （１７）＋ （１８）。

１８１



失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万元

项目 代码 上期基金结余总额
本期基金收入

合计 失业保险费 利息 财政补贴 其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总计 １

续表

本期基金支出

合计

失业

保险

金

基本

医疗

保险

费

其中

：医
疗补

助金

生育

补助

金

丧葬

补助

金和

抚恤

金

职业

培训

补贴

职业

介绍

补贴

农民合

同制工

人一次

性生活

补　助

其他

促进

就业

其中：
调　剂

再就业

资　金

其他

本期

基金

收支

余额

本期

末基

金结

余总

额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８），（９）＞＝ （１０），（１６）＞＝ （１７），（１９）＝ （２）

－ （７），（２０）＝ （１）＋ （１９）。

参加失业保险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参保

人数

（总计）

实际

缴费

人数

女
性

农
民
工

外
国
人

企
业
实际

缴费

人数

国
有
企
业

集
体
企
业

其
他
企
业

港、澳、台
及　外　商

投资企业

事
业
单
位

实际

缴费

人数

其
他
单
位

实际

缴费

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１）＞＝ （３），（１）＞＝ （４），（１）＞＝ （５），（１）＝ （６）＋ （１２）＋

（１４），（６）＞＝ （７），（６）＝ （８）＋ （９）＋ （１０）＋ （１１），（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２）＝ （７）＋ （１３）＋ （１５）。

２８１



失业保险金标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元

项目 代码
失业保险金标准

最高 最低 平均标准 调标时间
人均失业保险金水平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平均 １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２）＜＝ （３）＜＝ （１）。

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城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万人

项目 代码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其中：新增领取人数

甲 乙 １ ２

总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 （２）。

３８１



失业动态监测企业就业人员变化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企业

性质

企业

所属

行业

建档

期期

末就

业人

数

调查

期期

末员

工人

数

调查

期新

招员

工人

数

调查期减员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人数

生产经

营发生

严　重

困　难

企业转

产或者

经营方

式调整

企业重

大技术

革新及

机　器

换　人

经济情

况发生

重　大

变　化

因劳动

者原因

无法履

行劳动

合　同

劳动者

解除劳

动合同

人　数

劳动合

同终止

人　数

双方协

商解除

劳动合

同人数

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续表

减员原因 预计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生产

经营

发生

严重

困难

二级

原因

企业

转产

或者

经营

方式

调整

企业

重大

技术

革新

及机

器换

人

客观

经济

情况

发生

重大

变化

二级

原因

因劳

动者

原因

无法

履行

劳动

合同

二级

原因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劳动者

依法提

前通知

用人单

位解除

劳动合

同二级

原　因

用人单

位未支

付劳动

报酬等

６种

情形

用人单

位限制

人身自

由或强

迫危险

作　业

劳动合同终止原因

劳
动
合
同
期
满

劳动

者享

受养

老保

险或

达到

法定

退休

年龄

劳
动
者
死
亡
或
失
踪

用人

单位

破产

关闭

撤销

用
人
单
位
解
散

下
月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月
减
员
人
数

下
季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季
减
员
人
数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４８１



失业动态监测城市监测企业就业人员变化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企
业
性
质

企
业
所
属
行
业

建档

期期

末就

业人

数

调查

期期

末员

工人

数

调查

期新

招员

工人

数

调查期减员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人数

生产经

营发生

严　重

困　难

企业转

产或者

经营方

式调整

企业重

大技术

革新及

机　器

换　人

经济情

况发生

重　大

变　化

因劳动

者原因

无法履

行劳动

合　同

劳动者

解除劳

动合同

人　数

劳动合

同终止

人　数

双方协

商解除

劳动合

同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２

３

４

…

…

Ｎ

－ －

续表

减员原因 预计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生产

经营

发生

严重

困难

二级

原因

企业

转产

或者

经营

方式

调整

企业

重大

技术

革新

及机

器换

人

客观

经济

情况

发生

重大

变化

二级

原因

因劳

动者

原因

无法

履行

劳动

合同

二级

原因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劳动者

依法提

前通知

用人单

位解除

劳动合

同二级

原　因

用人单

位未支

付劳动

报酬等

６种

情形

用人单

位限制

人身自

由或强

迫危险

作　业

劳动合同终止原因

劳
动
合
同
期
满

劳动

者享

受养

老保

险或

达到

法定

退休

年龄

劳
动
者
死
亡
或
失
踪

用人

单位

破产

关闭

撤销

用
人
单
位
解
散

下
月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月
减
员
人
数

下
季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季
减
员
人
数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Ｎ）；
列关系：（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５８１



失业动态监测城市监测企业就业人员分类型变化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个、人

项
目

代
码

企
业
个
数

其中

：员
工人

数净

减少

企业

个数

建档

期期

末就

业人

数

调查

期期

末员

工人

数

调查

期新

招员

工人

数

调查期减员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人数

生产经

营发生

严　重

困　难

企业转

产或者

经营方

式调整

企业重

大技术

革新及

机　器

换　人

经济情

况发生

重　大

变　化

因劳动

者原因

无法履

行劳动

合　同

劳动者

解除劳

动合同

人　数

劳动合

同终止

人　数

双方协

商解除

劳动合

同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市 ２

市 ３

… …

市 Ｎ

续表

减员原因 预计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生产

经营

发生

严重

困难

二级

原因

企业

转产

或者

经营

方式

调整

企业

重大

技术

革新

及机

器换

人

客观

经济

情况

发生

重大

变化

二级

原因

因劳

动者

原因

无法

履行

劳动

合同

二级

原因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原因

劳动者

依法提

前通知

用人单

位解除

劳动合

同二级

原　因

用人单

位未支

付劳动

报酬等

６种

情形

用人单

位限制

人身自

由或强

迫危险

作　业

劳动合同终止原因

劳
动
合
同
期
满

劳动

者享

受养

老保

险或

达到

法定

退休

年龄

劳
动
者
死
亡
或
失
踪

用人

单位

破产

关闭

撤销

用
人
单
位
解
散

下
月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月
减
员
人
数

下
季
新
招
员
工
人
数

下
季
减
员
人
数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Ｎ）；
列关系：（１）≥ （２）；（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６８１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发放情况表

表　　号：人社统ＵＩ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万元、人、户

项
目

代
码

本期发放稳岗补贴金额

合
计

其中

：化
解产

能过

剩等

企业

钢铁

企业

煤炭

企业

其他

企业

本期享受补贴企业户数

合
计

其中

：化
解产

能过

剩等

企业

钢铁

企业

煤炭

企业

其他

企业

本期受惠职工人数

合
计

其中

：化
解产

能过

剩等

企业

钢铁

企业

煤炭

企业

其他

企业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本地区稳岗补贴发放标准：企业上年度缴费的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１）≥ （２），（２）＝ （３）＋ （４）＋ （５），（６）≥ （７），（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７８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

项目 代码

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

人数合计

职工医疗保险

参
保
人
数
小
计

农
民
工
人
数

灵活

就业

人员

人数

实施

统帐

结合

人数

实施统帐结合

职工
退休

人员

单建统筹基金

职工
退休

人员

享
受
待
遇
人
数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参
保
人
数
小
计

农民

工人

数

灵活

就业

人员

人数

享
受
待
遇
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１．职工医疗保险一次性缴费涉及参保人员　　人。

２．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数　　人。

３．外国人参保人数　　人。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香港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澳门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

４．港、澳、台大学生参保人数　　人。

５．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入城乡统筹人数　　人，向卫生部门报送的参保人数　　人。

６．农民工参加其他形式医疗保险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 （１１），（２）＝ （６）＋ （７）＋ （８）＋ （９），（２）＞ （３），（２）＞ （４），

（４）＞ （５），（１１）＞ （１２），（１１）＞ （１３）。

２．表间栏目关系：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２）＝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２）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３）＝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５）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４）＝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６）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５）＝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７）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６）＝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３）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７）＝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４）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８）＝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５）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９）＝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７）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０）＝人社统 ＨＩ８号表的宾栏 （１８）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１）＝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１）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２）＝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２）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３）＝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３）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４）＝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４）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５）＝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５）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６）＝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６）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７）＝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７）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８）＝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８）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１９）＝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９）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２０）＝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１０）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２１）＝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１１）
人社统 ＨＩ７号表的宾栏 （２２）＝人社统 ＨＩ８号续表的宾栏 （１２）

８８１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及特殊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参保单

位户数

参保人数

合计

实施统账结合

职工 退休人员

期末数 平均数 期末数 平均数

单建统筹基金

职工 退休人员

期末数 平均数 期末数 平均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其他人员 ５

续表

缴费人数 享受待遇人数
特殊人员人数

医疗照顾人员 离休及老红军 １－６级革命伤残军人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补充资料：
参保职工中女性　　人，退休人员中女性　　人；参保企业职工中国有企业　　人，集体企业　

　人，私营企业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列关系：（２）＝ （３）＋ （５）＋ （７）＋ （９）。

９８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征缴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万元

项　目 代码

实施统帐结合

缴费基数总额

单位 个人

期
初
欠
费

本期应缴

单位 个人

本期实缴

单位 划入个

人帐户

个人

本期

补缴

期末累

计欠费 财政

欠费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其他人员 ５

续表

单建统筹基金

缴费基数总额 期初欠费 本期应缴 本期实缴 本期补缴 期末累计欠费
财政欠费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补充资料：

１．实施统帐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万元。

２．实施单建统筹基金的基本医疗保险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万元。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列关系：（３）＋ （４）＋ （５）－ （６）－ （８）－ （９）＝ （１０），（４）≥ （６），（５）≥ （８），（６）≥

（７），（１０）≥ （１１），（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１４）≥ （１５），（１７）≥
（１８）。

０９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项　　目
代
码

定点医疗

机构数

（个）

非公

立机

构数

普通门 （急）诊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就诊

人次

（人次）

门诊大病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就诊

人次

（人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其中：社区医疗机
构 ２

一、三级医疗机构 ３

二、二级医疗机构 ４

三、一级医疗机构 ５

四、未定级医疗机构 ６

续表

住　　院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按支出类别分类

药品费 检查治疗费 服务设施费

目录内 目录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出院

人次

（人次）

住院

床日

（床日）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补充资料：

１．享受门诊大病待遇人数　　人，出院人数　　人。

２．定点零售药店　　个，其中：非公立定点零售药店　　个。职工用个人帐户基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
买药品费用支出　　　万元。

３．统筹地区　　个，其中地级　　个，县级　　个。

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人次，其中生育人数　　人，计划生育　　人次；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万元，其中统筹支付　　　万元。

５．非公立营利性定点医疗机构　　个，非营利性定点医疗机构　　个。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３）＋ （４）＋ （５）＋ （６），（１）≥ （２）；
列关系：（１）＞ （２），（５）≥ （６）＋ （７）＋ （８），（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１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１９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４－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项　　目
代
码

定点医疗

机构数

（个）

非公

立机

构数

普通门 （急）诊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就诊

人次

（人次）

门诊大病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就诊

人次

（人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其中：社区医疗机
构 ２

一、三级医疗机构 ３

二、二级医疗机构 ４

三、一级医疗机构 ５

四、未定级医疗机构 ６

续表

住　　院

费用支

出合计

（万元）

按支出类别分类

药品费 检查治疗费 服务设施费

目录内 目录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出院

人次

（人次）

住院

床日

（床日）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补充资料：

１．门诊大病待遇人数　　人，出院人数　　人。

２．退休人员用个人帐户基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费用支出　　　万元。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３）＋ （４）＋ （５）＋ （６），（１）≥ （２）；
列关系：（１）＞ （２），（５）≥ （６）＋ （７）＋ （８），（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１０）≥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９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合计

参保人数

成年人 中小学生儿童 大学生

小
计

低
保

重
残

低
收
入
老
年
人

其
他
困
难
人
员

小
计

低
保

重
残

低收

入家

庭未

成年

人

其
他
困
难
人
员

小
计

困
难
人
员

享
受
待
遇
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１．参保人数中女性　　人 （年报报送）。

２．６０岁以上 （老年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１５－４９岁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年
报报送）

３．港澳台学生参保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１）＝ （２）＋ （７）＋ （１２），（２）≥ （３）＋ （４）＋ （５）＋ （６），（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１２）≥ （１３）。

３９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和财政补助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个人缴费

人
数

金
额

医疗救助

资金补助

个人缴费

人
数

金
额

财政补助资金 （普补）

合　计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本
期
应
补

本
期
实
补

补
拨
往
年
未
到
位

累
计
未
到
位

本
期
应
补

本
期
实
补

补
拨
往
年
未
到
位

累
计
未
到
位

本
期
应
补

本
期
实
补

补
拨
往
年
未
到
位

累
计
未
到
位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１６

总计 １

一、成年人 ２

其中：１．低保 ３

　　　２．重残 ４

　　　３．低收入家庭老

年人 ５

　　　４．其他困难人员 ６

二、中小学生儿童 ７

其中：１．低保 ８

　　　２．重残 ９

　　　３．低收入家庭未

成年人 １０

　　　４．其他困难人员 １１

三、大学生 １２

其中：困难人员 １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７）＋ （１２），（２）≥ （３）＋ （４）＋ （５）＋ （６），（７）≥ （８）＋ （９）

＋ （１０）＋ （１１），（１２）≥ （１３）；
列关系：（５）≥ （９）＋ （１３），（６）≥ （１０）＋ （１４）， （７）≥ （１１）＋ （１５）， （８）≥ （１２）＋

（１６）。

４９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按参保人群分类）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万元、人次、床日

项　目 代码

普通门急诊

就诊

人次 门诊

统筹

费用 门　诊

统　筹

医疗费

门诊

统筹

支付

门诊大病

就诊

人次
费用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一、成年人 ２

　　老年人 ３

二、学生儿童 ４

三、大学生 ５

续表

住　　　　院

出院

人次

住院

床日
费用

按支出类别分类

药品费 检查治疗费 服务设施费

目录内 目录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筹

基金

支付

自付 自费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补充资料：
享受门诊统筹待遇人数　　人；享受门诊大病待遇人数　　人；享受住院待遇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４）＋ （５），（２）≥ （３）；
列关系：（１）≥ （２），（３）≥ （４），（４）≥ （５），（７）≥ （８）＋ （９）＋ （１０），（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１３）≥ （２０）＋ （２１）＋ （２２）。

５９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支出情况
（按医疗机构分类）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８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人次、万元、床日

项　　目
代
码

普通门急诊

就诊人次

（人次）
门
诊
统
筹

首
诊

转
诊

费
用 门诊统筹

医疗费

门诊统筹支付

小
计
首诊 转诊

药
品

自
付

自
费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总计 １

其中：社区医疗机构 ２

一、三级医疗机构 ３

二、二级医疗机构 ４

三、一级医疗机构 ５

四、未定级医疗机构 ６

续表一

门诊大病

就诊人次 （人次） 费用
统筹支付

药品
自付 自费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续表二

住　　　　院

出院

人次

住院

床日
费用

按支出类别分类

药品费 检查治疗费 服务设施费

目录内 目录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政策内 政策外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筹

支付
自付 自费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补充资料：
普通门急诊就诊人数　　人，其中：门诊统筹就诊人数　　人。门诊大病就诊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医疗机构级别指卫生行政部门评定的级别。

２．社区医疗机构不是独立法人的，也要报送该社区医疗机构的相关数据。

３．没有门诊大病的统筹地区，只填报普通门急诊栏下的相关数据。

４．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３）＋ （４）＋ （５）＋ （６），（１）≥ （２）；
列关系：（１）≥ （２），（２）≥ （３）＋ （４），（５）≥ （６），（６）≥ （７）＋ （１１）＋ （１２），（７）

≥ （８）＋ （９），（７）≥ （１０），（１４）≥ （１５）＋ （１７）＋ （１８），（１５）≥ （１６），（２１）

≥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１）≥ （２８）＋ （２９）＋
（３０）。

６９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９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人次、万元、床日

项　目
代
码

异
地
就
医
登
记
备
案
人
数

异
地
就
医
人
数

普通门

（急）诊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就
诊
人
次

门诊大病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统
筹
支
付

自
付

自
费

就
诊
人
次

住院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
筹
支
付

自
付

自
费

出
院
人
次

住
院
床
日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一、职工 ２

其中：省内 ３

省外 ４

二、退休 ５

其中：省内 ６

省外 ７

补充资料：
异地就医人员中，异地安置居住退休人员　人，异地工作　人，异地转诊　人，异地急诊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５），（２）≥ （３），（２）≥ （４），（５）≥ （６），（５）≥ （７）；
列关系：（５）≥ （６）＋ （７）＋ （８），（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７９１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９－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人次、万元、床日

项　目
代
码

异
地
就
医
登
记
备
案
人
数

异
地
就
医
人
数

普通门

（急）诊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门
诊
统
筹
医
疗
费

就
诊
人
次

门诊大病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统
筹
支
付

自
付

自
费

就
诊
人
次

住院

费
用
支
出
合
计

按支出构成分类

统
筹
支
付

自
付

自
费

出
院
人
次

住
院
床
日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总计 １

其中：省内 ２

　　　省外 ３

补充资料：
异地就医人员中，异地居住　　人，异地转诊　　人，异地急诊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１）≥ （３）；
列关系：（３）≥ （４），（６）≥ （７）＋ （８）＋ （９），（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８９１



参保人员基本信息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１０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 （市、州、盟）　　　县 （区、市、旗）

行政区划代码：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　年

指标

名称

行政区

划代码

个人

编号
性别

就诊

代码

出生

日期

险种

类型

入院

日期

出院

日期

就诊

方式

就医地

点分类

医疗服

务机构

名　称

代码 ＡＡＢ３０１ＡＡＣ００１ＡＡＣ００４ＡＫＣ１９０ＡＡＣ００６ＡＡＥ１４０ＡＡＥ０３０ＡＡＥ０３１ＡＫＡ０７８ＡＫＣ１８４ＡＫＢ０２１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续表一

医疗服

务机构

编　码

医院

等级

离院

方式

入院

科别

出院

科别

实际住

院／建
床天数

本年度

住　院

次　数

出院主

要疾病

诊　断

名　称

出院主

要疾病

诊　断

编　码

出院次

要疾病

诊　断

名称１

出院次

要疾病

诊　断

编码１

ＡＫＢ０２０ＡＫＡ１０１ Ｌ００１ ＡＫＦ００１ＡＫＦ００２ＡＫＣ１９８ＡＫＣ２００ＡＫＣ１８５ＡＫＣ１９６ＡＫＣ１８６ ＡＫＣ１８８

续表二

出院次

要疾病

诊　断

名称２

出院次

要疾病

诊　断

编码２

主要费

用结算

方　式

本　次

就　诊

总费用

按病种

结算的

费　用

本次就

诊基本

医疗保

险统筹

基金支

付金额

本次就

诊政策

范围内

个人自

付金额

本次就

诊大额

医疗费

用补助

基金支

付金额

本次就

诊公务

员医疗

补助基

金支付

金　额

本次就

诊企业

补充医

疗保险

基金支

付金额

本次就

诊政策

范围外

个人自

费金额

ＡＫＣ１８７ＡＫＣ１８９ＡＫＡ１０５ＡＫＣ２６４ＡＫＥ０８９ＡＫＥ０３９ＡＫＣ２５４ＡＫＥ０２９ＡＫＥ０３５ＡＫＥ０２６ ＡＫＣ２５３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由抽样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抽取数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行政或经办主管部门报送，报
送时不汇总。

２．本抽样为年度，报送时间为每年３月底前，数据以电子格式通过专网报送。

９９１



参保人员医疗服务明细信息

表　　号：人社统 ＨＩ１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 （市、州、盟）　　　县 （区、市、旗）

行政区划代码：

综合机关名称：　　　　　　　　２０　年

指标

名称

行政区

划代码

个人

编号

就诊

代码

费用

日期

项目

名称

项目

代码

项目分

类名称

项目分

类代码

使用

科室

计价

单位
单价

代码 ＡＡＢ３０１ＡＡＣ００１ＡＫＣ１９０ Ｌ００６ Ｌ００２ Ｌ００３ Ｌ００４ Ｌ００５ ＬＯ１１ ＡＫＡ０５２ ＡＫＣ２２５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续表

数量 批准文号 剂型 规格 包装规格 费用小计
政策规定基金

支付金额

政策规定基金

支付比例

ＡＫＣ２２６ ＡＡＢ０１２ ＡＫＡ０７０ ＡＫＡ０７４ ＡＫＥ１１２ Ｌ００８ Ｌ００９ Ｌ０１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由抽样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抽取数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保行政或经办主管部门报送，报
送时不汇总。

２．本抽样为年度，报送时间为每年３月底前，数据以电子格式通过专网报送。

００２



工伤保险参保与享受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户、人

项目 代码

参保

单位

户数

参保

人数
农
民
工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

合计

享受伤残待遇的人数

一至

四级

伤残

五至

十级

伤残

未评定伤

残等级的

人　　数

享受工亡待遇的人数

认定为因

工死亡的

人　　员

一至四级

伤残人员

死　　亡

供养亲

属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１．外国人参保人数　人。

２．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香港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澳门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
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２）＞ （３），（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０）。

高风险企业及服务业参加工伤保险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户、人

项　　目 代码 企业户数 （项目数） 参保人数
农民工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一、高风险企业小计 １

（一）煤矿企业 ２

（二）非煤矿山企业 ３

（三）建筑施工企业 ４

　　其中：按项目参加方式 ５

（四）其他高风险企业 ６

二、服务业小计 ７

（一）餐饮业 ８

（二）住宿业 ９

（三）其他服务业 １０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６），（７）＝ （８）＋ （９）＋ （１０），（４）≥ （５）；
列关系：（２）≥ （３）。

１０２



参加工伤保险人员及基金征缴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户、人、万元、吨

项　　目 代码

参保

单位

户数
缴费

单位

参保

人数

缴费人数

期末数 平均数

按工资总额核算

缴费基

数总额

本期

应缴

本期

实缴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一、按单位类型划分 ２

１．企业 ３

２．事业 ４

３．机关 ５

４．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的） ６

５．其他 ７

二、按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 ８

１．一类风险企业 ９

２．二类风险企业 １０

３．三类风险企业 １１

４．四类风险企业 １２

５．五类风险企业 １３

６．六类风险企业 １４

７．七类风险企业 １５

８．八类风险企业 １６

续表

按工程项目总造价核算

工程项目

总造价
本期应缴 本期实缴

按产量核算

产量合计 本期应缴 本期实缴
期初欠费 本期补缴

期末累

计欠费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补充资料：

１．参保人数中女性　　人 （年报报送）

２．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参保合计　　户，　　人。

３．私营企业参保　　人。

４．统筹地区　　个，其中地级　　个，县级　　个，委托管理的　个。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３）＋ （４）＋ （５）＋ （６）＋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 （１４）＋ （１５）＋ （１６）；
列关系：（１）≥ （２）， （７）＋ （１０）＋ （１３）＋ （１５）－ （８）－ （１１）－ （１４）－ （１６）＝

（１７），（７）≥ （８），（１０）≥ （１１），（１３）≥ （１４）。

２０２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

人数合计

职业病

小
计

享受伤残待遇的人数

一至四

级伤残

职业病

五至六

级伤残

职业病

七至十

级伤残

职业病

未评定

伤残等级

职业病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总计 １

一、按单位类型划分 ２

　　１．企业 ３

　　２．事业 ４

　　３．机关 ５

　　４．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的） ６

　　５．其他 ７

二、按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 ８

　　１．一类风险企业 ９

　　２．二类风险企业 １０

　　３．三类风险企业 １１

　　４．四类风险企业 １２

　　５．五类风险企业 １３

　　６．六类风险企业 １４

　　７．七类风险企业 １５

　　８．八类风险企业 １６

续表

小计

享受工亡待遇的人数

认定为因工

死亡的人员

职业病

人员死亡

一至四

级伤残

职业病

供养亲属人数

领取生活

护理的人数

安装辅助

器具的人数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补充资料：

１．本期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　　户；费率浮动的单位　　户。

２．上年转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总人数　　人；其中享受伤残津贴的人数　　人，只领取生活护理费的
人数　　人，享受供养亲属待遇的人数　　人，旧伤复发只享受医疗待遇　　人，其他　　人。

３．本期１－４级工伤职工退休后未转入养老保险管理的　　人，转入养老保险管理的人员中需要基金补
差的　　人。

４．本年度一至四级工伤人员中选择一次性领取待遇的人数　　人，历年累计　　人；本年度符合领取
供养亲属抚恤人员选择一次性领取待遇的人数　　人，历年累计　　人；本年度符合领取供养亲属
抚恤人员选择一次性领取待遇的人数　　人，历年累计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３）＋ （４）＋ （５）＋ （６）＋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 （１４）＋ （１５）＋ （１６）；
列关系：（３）＝（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３）＋ （１５）＋ （１７）， （１）＝ （３）＋

（１３）＋ （１７），（２）＝ （５）＋ （７）＋ （９）＋ （１１）＋ （１４），（１）≥ （２），（４）

≥ （５），（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３０２



享受工伤保险费用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４－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元、人、人次

项　　目
代
码

伤残待遇

费
用
合
计

一次性伤

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 生活护理费

辅助器具

安装配置费

费
用

领
取
人
数

费用

一
次
性
领
取

基
金
补
差

领取人次

一
次
性
领
取

基
金
补
差

费用

一
次
性
领
取

领取人次

一
次
性
领
取

费
用

装
配
人
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的） ５

五、其他 ６

续表

因工死亡待遇

费用合计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费用 领取人数

丧葬补助金

费用 领取人数

供养亲属抚恤金

费用

一次性领取

领取人次

一次性领取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列关系：（１）＝ （２）＋ （４）＋ （１０）＋ （１４）；（１６）＝ （１７）＋ （１９）＋ （２１）。

４０２



工伤保险医疗及康复预防费用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元、人、人次、天、床日

项　　目
代
码

医疗费用

门 （急）诊 住　　院

费
用
合
计

职
业
病

人
次 职

业
病

费
用
合
计

职
业
病

小
计

药品费

职
业
病

小
计

检　查

治疗费

职
业
病

出
院
人
次

职
业
病

住
院
床
日

职
业
病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

的） ５

五、其他 ６

续表一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住院伙食补助
统筹地区以外就医

交通费 食宿费

费用 人数 费用 人数 住院天数 费用 人数 费用 人数 住宿天数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续表二

项　　目
代
码

工伤康复 工伤预防费支出

费
用

职业康复

人
次

职业康复
宣传费 培训费 其他

甲 乙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的） ５

五、其他 ６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列关系：（１）≥ （２），（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２５）≥ （２６），（２７）≥ （２８）。

５０２



工伤认定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件

项　目
代
码

当期认定 （视同）工伤人数

合
计

认定工伤人数 视同工伤人数

小
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小
计

（一） （二） （三）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１

其中：死亡 ２

“行政复议件数”
中各情况件数 ３

“行政诉讼件数”
中各情况件数 ４

续表

当期不予

认定工伤

人数

当期不予

受理申请

人数

行政

复议

件数

其中：
未参保

单位复

议件数

其中：
维　持

件　数

其中：
撤　销

件　数

其中：
其　他

件　数

行政

诉讼

件数

其中：
未参保

单位诉

讼件数

其中：
维　持

件　数

其中：
撤　销

件　数

其中：
其　他

件　数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其中，第 （１１）列的 （１）＝ （２）；
列关系：（１）＝（２）＋ （１０），（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１０）

＝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６）＝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第３行：“行政复议件数”中各情况件数中：（１）＋ （１４）＋ （１５）＝ （１６）；
第４行：“行政诉讼件数”中各情况件数中：（１）＋ （１４）＋ （１５）＝ （２１）。

６０２



劳动能力鉴定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ＷＩ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
码

申请鉴定人数 评定伤残等级人数

小
计
初次

申请

再次申请

其中：改
变结论

复查申请

其中：改
变结论

小
计
一至

四级

五至

六级

七至

十级

未达等

级人数

存在生活

自理障碍

人数

非因工或

因病伤残

鉴定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总计 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 （３）＋ （５），（３）≥ （４），（５）≥ （６），（７）＝ （８）＋ （９）＋ （１０）。

７０２



生育保险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Ｍ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人次

项目 代码 参保人数
女性

本期享受待遇人次
女职工生育人数 计划生育人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总计 １

补充资料：

１．外国人参保人数　　人。

２．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香港居民在大陆就业参保人数　　人；澳门居民在大陆就业
参保人数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２），（３）≥ （４）＋ （５）。

参加生育保险人员及基金征缴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Ｍ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万元

项　目 代码
参保

人数 女性

缴费

人数

缴费基

数总额

期初

欠费

本期

应缴

本期

实缴

本期

补缴

期末累

计欠费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其他人员 ５

补充资料：

１．农民工参保人数　　人。

２．私营企业参保　　人。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列关系：（１）≥ （２），（５）＋ （６）－ （７）－ （８）＝ （９），（６）≥ （７）。

８０２



生育保险待遇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Ｍ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人、人次、万元

项　　目 代码

本期享受待遇人次

按待遇类别分类 按支出类别分类

参　保

女职工

生　育

人　数

顺产

人数

计划生

育人次 流产

人次

医疗待

遇人次

津贴待遇人次

女职工

生育津贴

人　　次

计划生

育津贴

人　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其他人员 ５

续表

本期医疗费用

参保女职工

生育医疗费用 顺产医疗费用

计划生育

医疗费用 流产医

疗费用

本期津贴 参保女职工

生育津贴
计划生育津贴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列关系：（１）＝（６）＋ （７），（２）≥ （３），（４）≥ （５），（７）≥ （８）＋ （９），（１０）≥ （１１）＋

（１３），（１１）≥ （１２），（１３）≥ （１４），（１５）≥ （１６）＋ （１７）。

９０２



补充保险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人

项　　目 代码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参加企业年金 公务员医疗补助
职工大额医疗

费用补助
其他补充医疗保险

参保

人数

享受待

遇的离

退　休

人　数

列入补

助范围

人　数

实际享

受补助

人　数

参保

人数

实际享

受补助

人　数

参保

人数

享受待

遇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总计 １

一、企业 ２

二、事业 ３

三、机关 ４

四、其他人员 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参保人员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人、元

项　　目 代码

参保

职工

人数
缴费

人数

增

参保

人数

保　留

账户数

月末分期

支付领取

待遇人数

本月一次性

购买商业

养老保险

产品人数

本月一次性

支付领取

待遇人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总计 １

１．机关 ２

２．事业 ３

３．其他单位 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列关系：（１）≥ （２）。

０１２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账户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人、元

项　　目 代码
单
位
数

个　人

账户数

保　留

账户数

期单

位缴费

记　账

金　额

本期待遇领取人数

按月

领取

一次性购买

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

一次性

支　付

参保

人员

账户

余额

领取待遇

人员账户

余额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总计 １

１．机关 ２

２．事业 ３

３．其他单位 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列关系：（２）≥ （３），（５）＝ （６）＋ （７）＋ （８）。

１１２



社会保险稽核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户、人、人次、万元、个次、件

项　目
代
码

征缴稽核 支付稽核

实
地
稽
核
户
数

实
地
稽
核
人
数

违
规
户
数

违规人数

未
参
保
人
数

未
足
额
缴
费
人
数

违
规
基
数

少
缴
社
会
保
险
费

追
回
金
额

核
查
享
受
待
遇
人
次

欺
诈
冒
领
人
次

欺
诈
冒
领
金
额

追
回
欺
诈
冒
领
金
额

稽核

定点

医疗

机构

、零
售药

店数

实
地
稽
核

违规

医疗

机构

、零
售药

店数

违
规
金
额

拒
付
追
回
违
规
金
额

涉
案
案
件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养老保险 １

医疗保险 ２

失业保险 ３

工伤保险 ４

生育保险 ５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划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填报其经
办险种的稽核情况。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 （３），（２）≥ （４）＋ （５），（１３）≥ （１４），（１３）≥ （１５）。

２１２



先行支付追偿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ＳＩ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元、人

项　目
代
码

基金已先行支付 已追偿 累计未偿还

未参保单位

不支付待遇

应由第三人

支付的医疗费

未参保单位

不支付待遇

应由第三人

支付的医疗费

未参保

单位不

支　付

待　遇

应由第三

人支付的

医疗费

费用 人数 费用 人数
费
用

扣
减
个
人

人
数

扣
减
个
人

费
用

扣
减
个
人

人
数

扣
减
个
人

费
用

人
数

费
用

人
数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医疗保险 １ — — — — — — — —

其 中：城 镇
职工 ２ — — — — — — — —

城镇居民 ３ — — — — — — — —

工伤保险 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列关系：（１３）＝ （１）－ （５），（１４）＝ （２）－ （７）， （１５）＝ （３）－ （９）， （１６）＝ （４）－

（１１）。

３１２



企业年金管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单一计划 集合计划 其他计划

建　立

企　业

账户数

建　立

个　人

账户数

期末资

产余额

建　立

企　业

账户数

建　立

个　人

账户数

期末资

产余额

建　立

企　业

账户数

建　立

个　人

账户数

期末资

产余额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合计 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北京市 ３

天津市 ４

河北省 ５

山西省 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７

辽宁省 ８

吉林省 ９

黑龙江省 １０

上海市 １１

江苏省 １２

浙江省 １３

安徽省 １４

福建省 １５

江西省 １６

山东省 １７

河南省 １８

湖北省 １９

湖南省 ２０

广东省 ２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２

海南省 ２３

四川省 ２４

重庆市 ２５

贵州省 ２６

云南省 ２７

西藏自治区 ２８

陕西省 ２９

甘肃省 ３０

青海省 ３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３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３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３４

大连市 ３５

青岛市 ３６

宁波市 ３７

厦门市 ３８

深圳市 ３９

４１２



续表

本期待遇支付

领取人数 （人） 领取金额 （万元）

合计 一次性 分期 合计 一次性 分期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３９）；
列关系：（１０）＝ （１１）＋ （１２），（１３）＝ （１４）＋ （１５）。

５１２



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半年　　　　　　计量单位：个、万元

项　　目
代
码

托管人填报 法人受托机构填报

单一计划 集合计划 其他计划

计划数
期初基

金金额

期末基

金金额

期初资

产余额

期末资

产余额
计划数

期初资

产余额

期末资

产余额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２

北京市 ３

天津市 ４

河北省 ５

山西省 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７

辽宁省 ８

吉林省 ９

黑龙江省 １０

上海市 １１

江苏省 １２

浙江省 １３

安徽省 １４

福建省 １５

江西省 １６

山东省 １７

河南省 １８

湖北省 １９

湖南省 ２０

广东省 ２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２２

海南省 ２３

四川省 ２４

重庆市 ２５

贵州省 ２６

云南省 ２７

西藏自治区 ２８

陕西省 ２９

甘肃省 ３０

青海省 ３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３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３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３４

大连市 ３５

青岛市 ３６

宁波市 ３７

厦门市 ３８

深圳市 ３９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３９）。

６１２



职业年金管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个、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计划

数 （
个）

计划

收益

率类

型

单位数 （个） 个人账户数 （个）

机关 事业
其他

单位
合计 机关 事业

其他

单位
合计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１

北京 ２

天津 ３

河北 ４

山西 ５

内蒙古 ６

辽宁 ７

吉林 ８

黑龙江 ９

上海 １０

江苏 １１

浙江 １２

安徽 １３

福建 １４

江西 １５

山东 １６

河南 １７

湖北 １８

湖南 １９

广东 ２０

广西 ２１

海南 ２２

四川 ２３

重庆 ２４

贵州 ２５

云南 ２６

西藏 ２７

陕西 ２８

甘肃 ２９

青海 ３０

宁夏 ３１

新疆 ３２

兵团 ３３

合计 ３４

７１２



续表：

待遇支付

领取人数 （人）

一次性

购买商

业养老

保　险

产　品

一次性

领　取

按月

领取
合计

领取金额 （万元）

一次性

购买商

业养老

保　险

产　品

一次性

领　取

按月

领取
合计

按月领取

人员月均

领取金额

（万元）

归集户

基　金

余　额

（万元）

托管基金金额 （万元）

受托财

产托管

账户资

产净值

委托投

资资产

净　值

计划直

投养老

金产品

资　产

净　值

合计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３４）＝ （１）＋ （２）＋……＋ （３３）；
列关系：（６）＝（３）＋ （４）＋ （５）；（１０）＝ （７）＋ （８）＋ （９０）； （１４）＝ （１１）＋ （１２）＋

（１３）；（１８）＝ （１５）＋ （１６）＋ （１７）；（２４）＝ （２１）＋ （２２）＋ （２３）。

职业年金受托管理明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个、万元

项目 代码 计划名称 计划登记号 受托人 托管人 组合数 （个）
受托管理基金金额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１２



职业年金账户管理明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５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个、万元

项目 代码
计划

名称

计　划

登记号

统一计

划代码
受托人 托管人

统一计划

收益率

计算人

统一计划

收益率

复核人

单位数

个　人

账户数

（个）

缴　费

账户数

（个）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

２

３

…

续表

保　留

账户数

（个）

保留账户

资金余额

（万元）

实账金额 （万元）

单位缴费 个人缴费

记账金额

（万元）

记账做

实金额

（万元）

期末个

人账户

权益合计

（万元）

本年以来

投资收益

率 （％）

成立以来

累计投资

收益率

（％）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０）＜ （９），（１１）＜ （９），（１６）＜ （１５）。

职业年金托管明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６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元、万元、份

项目 代码
组合

代码

组合

名称

组合

类型

组合

类别

计　划

登记号
受托人 托管人 投管人

起始运

作日期

期末资

产净值

（万元）

期末资

产份额

（份）

期末单

位净值

（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

２

３

…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２）＝ （１０）／ （１１）。

９１２



职业年金投资管理明细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ＦＲ７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元、万元、份

项　目
组合

代码

组合

名称

组合

类型

组合

类别

计　划

登记号
受托人 托管人 投管人

起始

运作

日期

本期投

资收益

（万元）

期末资

产净值

（万元）

期末资

产份额

（份）

期末单

位净值

（元）

甲栏 代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

２

３

…

续表一

流动性

资　产
银行活

期存款

中央银

行票据

一年期以

内 （含一
年）定期
存款、
协议存款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货币市

场基金

货币型养

老金产品

清　算

备付金

应收证券

清算款

其他流动

性资产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占净值比

例 （％）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续表二

固定

收益

类资

产

一年

期以

上定

期存

款、
协议

存款

国债
金融

债

企业

（公
司）
债

短期

融资

券

中期

票据

可转

换债

债券

基金

商业

银行

理财

产品

信托

产品

特定

资产

管理

计划

基础

设施

债权

投资

计划

固定

收益

型养

老金

产品

混合

型养

老金

产品

其他

固定

收益

类资

产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占净

值比

例 （

％）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０２２



续表三

权益类资产
股票

股票基金、
混合基金

权证 （非直
接投资）

权益工具
股票型养

老金产品

其他权益

类资产

其他资产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例

（％）
占净值比

例 （％）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１３）＝ （１１）／ （１２），（１４）＝ （１５）＋ （１６）＋……＋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 （３９）（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６）。

１２２



（十一）调解仲裁统计报表部分

２２２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ＭＡ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件、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受理案件情况

当
期
受
理
案
件
总
数

其
中


十
人
以
上
劳
动

︵
人
事
︶
争
议

当
期
受
理
案
件
涉
及
劳
动
者
人
数

其
中


十
人
以
上
劳
动

︵
人
事
︶
争
议

按争议类型分

劳
动
报
酬

社
会
保
险

工
作
时
间
及
休
假

订
立
劳
动
合
同

解
除
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聘
用
合
同

解
除
人
事
关
系

其
他

按调解组织分

企
业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委
员
会

乡镇

、街
道劳

动保

障所

（站
）争
议调

解组

织

机
关

事
业
单
位
人
事
争
议
调
解
组
织

仲
裁
机
构

︵
案
外
调
解
︶

其
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１７

合计 １

国有企业 ２

集体企业 ３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４

私营企业 ５

机关 ６

事业单位 ７

社会团体 ８

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位 ９

其他 １０

续表

处理案件情况

调解结案数 调解结案涉及劳动者人数 涉案金额 按处理结果分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同一申请中，统计时以有数额的诉求作为统计指标。

２．在若干有数额诉求中，以数额较大的项目为统计指标。

３．同一案件不得重复统计。

４．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列关系：（１）＝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１８）＝ （２１）＋ （２２），（４）／ （２）≥ （１０）。

３２２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情况

表　　号：人社统 ＭＡ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件、人、万元

项　目
代
码

上
期
末
累
计
未
结
争
议
案
件
数

当
期
不
予
受
理
案
件
数

受理案件情况

当
期
立
案
受
理
案
件
总
数

其
中


劳
动
者
申
请

其
中


十
人
以
上
劳
动

︵
人
事
︶
争
议

其
中


涉
及
农
民
工

其
中


涉
及
劳
务
派
遣

立
案
受
理
案
件
涉
及
劳
动
者
人
数

其
中


十
人
以
上
劳
动

︵
人
事
︶
争
议

其
中


涉
及
农
民
工

按争议类型分

劳
动
报
酬

社
会
保
险

其
中


工
伤
保
险

确
认
劳
动
关
系

解
除

终
止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聘
用
合
同

解
除
人
事
关
系

其
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合计 １

国有企业 ２

集体企业 ３

港澳台及外资

企业 ４

私营企业 ５

机关 ６

事业单位 ７

社会团体 ８

军队文职人员

聘用单位 ９

其他 １０

续表

处理案件情况

当　期

审　结

案件数

其中：
涉　及

农民工

涉
案
金
额

其中：
劳　动

报　酬

其中：经
济补偿金

、违约金、
赔偿金

按处理方式分

仲
裁
调
解

仲
裁
裁
决

其中：
一　裁

终　局

其
他

按处理结果分

用人单

位胜诉

劳动者

胜　诉

双方部

分胜诉
其他

期末累计

未结案数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列关系：（３）＝ （１１）＋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４）＋

（２５）＋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２１）≥ （２２）＋ （２３），（３２）＝ （１）

＋ （３）－ （１９），（９）／ （５）≥ （１０）。
本期表 （１）＝上期表 （３２）。

４２２



（十二）劳动监察统计报表部分

５２２



劳动保障监察案件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Ｉ１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件

项目
代
码

协
调
处
理
案
件
数

立
案
数

结
案
数

举
报
结
案
数

投
诉
结
案
数

案件分类

内
部
劳
动
保
障
规
章
制
度

订
立
和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使
用
童
工

女
职
工
特
殊
劳
动
保
护

未
成
年
工
特
殊
劳
动
保
护

工
作
时
间
和
休
息
休
假

支
付
工
资
和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参加

社会

保险

和缴

纳社

会保

险费

职
业
介
绍

职业

技能

培训

和职

业技

能考

核

其
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合计 １

制造业 ２

建筑业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５

居民服务业 ６

其他 ７

续表

案件处理情况

责令改正 行政处理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分类

警告 罚款 其他行政处罚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补充资料：

１．接到劳动者举报：　　件、投诉：　　件。

２．举报逾期未结案数：　　件、投诉逾期未结案数：　　件。

３．结案率：　　％。

４．强制执行案件：　　件。

５．行政复议：　　件。

６．行政诉讼：　　件。

７．罚款金额　　　万元。

８．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　　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　　件，公安机关立案　　件。

９．向其他部门移送　　件。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６）、（７）、（８）、（９）、（１０）、（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 （３）。

６２２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效果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Ｉ２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户、件、万人、人

项　　目
代
码

主动监察

检　查

单位数

涉及劳动

者人数

审查用人单位

报送的书面材料

单位数
涉及劳动

者人数

处理突发性事件

案
件
数

由拖欠

工资引发

涉及劳动

者人数

补签劳

动合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１

建筑业 ２

制造业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５

居民服务业 ６

其他 ７

续表

追发劳动者

工资等待遇

社会保险费征缴

督促缴费 督促登记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

涉及劳动者

人数
金额 单位数

涉及劳动者

人数
金额 单位数

涉及劳动者

人数
单位数 个人 金额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补充资料：

１．十人以上突发事件　　件，涉及劳动者　　　万人。

２．追发农民工工资待遇　　　万元，涉及农民工人数　　　万人。

３．查处劳务派遣机构：　　户。

４．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数：　　户。

５．清退童工：　　人。

６．强制划拨社会保险费涉及单位：　　户，涉及金额　　　万元。

７．清退风险抵押金金额：　　　万元，涉及劳动者　　　万人。

８．审查用人单位规章数：　　件，纠正　　件。

９．纠正违反职业资格和职业培训规定的单位数：　　户。

１０．向社会公布重大违法行为数：　　户。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
列关系：（５）≥ （６）；（５）、（７）≥补充资料 （１）；（９）、（１０）≥补充资料 （２）。

７２２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建设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Ｉ３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个、人、辆、台

项　　目
代
码

机构设置情况

已建人

力资源

社会保

障行政

部　门

已
建
机
构

未
建
机
构
地
区

已设行政业务机构

专
门
机
构

合
设
机
构

已设专门事业编制执法机构

按经费来源划分 按机构性质划分

全额财

政拨款

差额财

政拨款

自收

自支

参公

管理

非参公

管　理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合计 １

省级 ２

计划单列市 ３

地 （市）级 ４

县 （区、市）级 ５

乡镇 （街道）级 ６

续表

已批准编制情况 人员配备情况 装备情况

行政

编制

事业编制

参公

管理

非参公

单　位

专职监察员

行政

编制

事业

编制
无编制

兼　职

监察员
协管员

法　律

监督员
汽车 计算机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审核关系：列关系：（２）＝ （４）＋ （５）＋ （６）＋ （７）＋ （８），（２）＝ （４）＋ （５）＋ （９）＋
（１０），（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８２２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月度统计情况

表　　号：人社统ＬＩ４号

制定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 〔２０１６〕１０２号

有效期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填报单位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户、件、人、万人、万元

项　　目 代码
检查用

人单位

协　调

处　理

案件数

结
案
数

案件分类

订立和

解除劳

动合同

工作时

间和休

息休假

支付工资

和最低工

资标准

参加社会

保险和缴

纳社会

保险费

其他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合计 １

制造业 ２

建筑业 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４

住宿和餐饮业 ５

居民服务业 ６

其他 ７

续表

处理突发性事件 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 督促缴费

案件数 由拖欠工资

引发

涉及劳动者人数 涉及劳动者人数 金额 涉及劳动者人数 涉及金额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单位负责人签章：　　　处 （科）负责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ＬＩ４号表填报数字应为当年累计数。

２．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 （４）＋ （５）＋ （６）＋ （７）＋ （８），（９）≥ （１０）。

９２２



四、主要指标解释

（一）信访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ＧＤ１号表

来信总数　指本报告期内接到的各类群众来信总和，即为初信和重复信之和。

初信　指信访人首次来信。

重复信　指同一信访人两次以上来信。

联名信　指信访人５人以上 （含５人）联合署名的信件。

来访总数　指本报告期内接待的群众来访总和，即为初访和重复访之和。

初访　指信访人首次来访。

重复访　指同一信访人两次以上来访。

集体访　指信访人５人以上 （含５人）同时上访。

省级　指信访人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局）信访的。

地市级　指信访人到市 （地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信访的。

县级　指信访人到县 （县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信访的。

人社统ＧＤ２号表

集体停工　指因企业在岗职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利益诉求和要求解决拖

欠工资问题、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停止企业侵权行为的原因而引发的集体停止生产和工

作的行为。

当期发生集体停工件数　指在报告期内新发生的集体停工件数，不包括上期发生但尚

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集体停工件数。

企业分类　指标解释同国家统计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

据，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大类。

内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分别包括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独资经

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工资问题　指企业违反最低工资规定、不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单方面决定降低工

资报酬等问题。

劳动合同和经济补偿问题　指企业不依法与职工签订、变更、履行和解除、终止劳动

合同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等问题，包括搬迁、改制、破产、经济性裁员等情形，不包括化解

过剩产能职工安置问题。

社会保险问题　指企业历史欠缴或当期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问题，包括改制、破产等

情形下的社会保险问题，不包括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中的社会保险问题。

劳动保护问题　指企业未依法履行劳动安全卫生保护规定以及职工要求提高劳动保护

水平、改善工作场所环境等。

企业名称　指集体停工发生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名称；

登记注册类型　指企业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

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确定。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 （单位）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１）国有企业：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

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０３２



（２）集体企业：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３）股份合作企业：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

社会资产投资组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

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

（４）联营企业：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

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

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国有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集体联营企业：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其他联营企业：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

（５）有限责任公司：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

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

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以

及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６）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

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

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

（７）私营企业：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

济组织。包括按照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 《个人独资企业

法》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

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私营独资企业：指按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

劳动为基础，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私营合伙企业：指按 《合伙企业法》或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

然人按照协议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的企业。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指按 《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

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指按 《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

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指按 《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由

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８）其他内资企业：指上述第 （１）条至第 （７）条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９）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

分担风险的企业。

（１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

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１１）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

定，在内地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１２）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 （原外经贸部）批

１３２



准设立，并且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

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３）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参照 《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

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

资合伙企业。

（１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

风险的企业。

（１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

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的企业。

（１６）外资企业：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

地由外国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１７）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 （原外经贸部）批准设

立，并且其中外资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

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指在中国境内依照 《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

业管理办法》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在具体填报时应注意：

（１）各级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军队武警、

政协组织），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各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

应选填 “国有”。

（２）各种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若经费来源清楚，则比照 《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与代码》确定；若经费来源不清楚的，应选填 “１９０其他”。

（３）社区 （居委会）、村委会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 “１９０其他”。

（４）如单位登记注册类型改变，但未重新办理变更登记，应按原登记注册类型填写。

（５）对营业执照上的登记注册类型只填写 “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统计人员要认真

查询。首先，对那些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前登记注册的企业，可查看其 《营业执照》上的编

码，如果登记注册号未由１３位更换为１５位，则可根据注册号区分是私营企业还是非私营

企业。其识别方法为看营业执照上的编码左数第七位，为１的是非私营企业，为２的是私

营企业；然后，再根据其是否为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

公司来确定其登记注册类型是 “国有独资公司”还是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并填写相应的

代码。

集体停工日期　指集体停工当事人首次停工的时间，精确到小时，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

上午９时。

原因　指引发集体停工的具体缘由，如职工要求解决拖欠工资问题、增加工资、改善

劳动条件等。对由多种原因引发的，在填写续表时要将所有原因全部填写清楚。

处理结果　指统计时该次集体停工事件的处理状况，如已复工、部分复工、未复工。

持续时间　指该集体停工事件从开始时至结束时的连续或累计时间，精确到小时；部

分复工、尚未复工的填写至统计时点。

备注　指部分复工的具体情况、是否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二）法规统计报表部分

上期结转　上一年度已受理未办理完毕的行政复议案件数或者上一年人民法院未审理

完毕的行政应诉案件数。

省级部门、地级以下部门　包括省级、地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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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　申请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作出的有

关行政审批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件数。

人事行政　申请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涉及人事行政处理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件数。

劳动监察　申请人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作出的涉及其权益的责令改正、行政处理、行

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件数。

养老保险　申请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含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出的退休审

批、养老待遇核定、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件数。

工伤保险　申请人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含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出的工伤认

定、工伤保险待遇核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件数。

行政不作为　申请人认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其提出的除行政许可、劳动保障

监察、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事项外的保护合法权益的请求未予处理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

件数。

被行政复议案件数　申请人向填报单位上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同级人民政

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由省或地级以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数。

（三）就业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ＥＰ１号表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累计自然减员人数。

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的城镇各类单位、私营企业和个体

经济组织、社区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和各种灵活形式就业人员的总和。

自然减员人数　指报告期内因退休、伤亡等自然原因造成的城镇累计减少的就业人员。

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在公共就

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登记的就业转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人数。

就业困难人员　指符合就业促进法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人员，一般指大龄、身有残疾、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具

体范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

人社统ＥＰ２号表

登记失业人员本期新增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在当地公

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登记失业的城镇人员总数。本表内的登记失业人员指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是指在劳动年龄 （１６周岁至退休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

业状态，并在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的城镇人员。其中，没有就业经

历的城镇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登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常住

地稳定就业满６个月的，失业后可以在常住地登记，但需另行统计 （不计入表内统计数值，

下同），列入表下补充资料。

就业转失业人数　指报告期新增的失业人员中从就业状态转为失业状态的人数。

高校毕业生　指普通高等学校 （按照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举办的，通

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招收高中毕业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实施高等教育的全

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其他机构）毕业生，包括专

科、本科和研究生。

残疾人　本处是指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进行失业登记的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的城镇人员。

登记失业人员本期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中从失业状态转为就业

状态的人数。

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人数　指报告期末，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登记在册的

城镇失业人员总数。期末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城镇户籍人员，应全部统计为登记失业人员。

长期失业者　指连续失业时间在６个月 （含６个月）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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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从业人员总数　指截止报告期末，辖区内城镇劳动年龄人口中就业人员及离岗职

工总数，不包括聘用的离退休人员，台、港、澳和外籍人员及使用的农村劳动力。数据来

源为同级统计部门和工商管理部门的同期统计数据：（１）统计部门对单位从业人员和劳动

报酬情况的统计中，扣除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聘用的离退休人员、聘用的台港澳人员和外

籍人员之后的单位从业人员数及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２）工商管理部

门对私营企业情况统计中的城镇投资人数、城镇雇工人数及对个体工商户情况统计中的城

镇从业人员数。

登记失业率　本表内的登记失业率指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报告期末，登记失业人员

期末实有人数占期末从业人员总数与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人数之和的比重。计算公式如

下：

登记失业率＝
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人数

期末从业人员总数＋登记失业人员期末实有人数
×１００％

报告期内符合规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登记失业人数指报告期

内按照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人员在常住地稳

定就业满６个月的，失业后在常住地登记失业的人数。此项数据作为表后补充数据，不计

入表内统计数值。

人社统ＥＰ３号表

本期就业专项资金使用额　指本期核准支出的就业专项资金使用额。

就业技能培训　指对贫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下同）、城乡未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

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以下简称五类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从就业

专项资金中支出的职业培训补贴以及劳动预备制培训生活费补贴。

劳动预备制培训生活费补贴　指对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

中毕业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从就业专向资金中支出的生活费补贴。

创业培训补贴　指对五类人员参加创业培训，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职业培训补贴。

企业在职职工岗位技能培训补贴　指企业在职职工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或技师培训，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指五类人员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后，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指对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被单位吸纳、通过公益性

岗位安置后按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及灵活就业后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就业

专项资金中支出的社会保险补贴。

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指对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被小微企业招用后按企业为其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以及灵活就业后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社会

保险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指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从事公益性岗位，从就业专项资

金中支出的岗位补贴。

就业见习补贴　指对单位吸纳离校１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并支付见习

期间基本生活费，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就业见习补贴。

求职创业补贴　指对在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残疾及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从就业专项资金中支出的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指就业专项资金中用于加强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服务能力建设、

向社会购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方面的支出。

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　指就业专项资金中用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技能大师工

作室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其他指 《就业失业登记证》　工本费及按省级政府批准的由就业专项资金支出的其他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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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统ＥＰ４号表

本期其他享受其他政策人数　指享受地方政府批准确定促进就业创业的其它扶持政策

的人数。

人社统ＥＰ５号表

上期末结转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人数　指上期末登记在册的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

人数。

本期内新增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新办理 《港澳台人员就业证》的

人数。

本期内港澳台人员终止在内地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港澳台人员终止在内地就业的人

数。

本期末实有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末登记在册的港澳台人员在内地就

业人数。

上期末结转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人数　指上期末登记在册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人数。

本期内新增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新办理 《外国人就业证》的人数。

本期内外国人终止在中国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外国人终止在中国就业的人数。

本期末实有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末登记在册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人数。

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１１０、１４１、

１５１的企业。

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１２０、１４２的企业。

私营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１７０—１７４的企业。

其他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１９０以及甲栏内内资企业中未列出的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２００—２４０的企业。

港、澳、台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指港澳台企业在内地依法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

外商投资企业　指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中代码为３００—３４０的企业。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指外国企业在中国依法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 （含外国旅游部

门在中国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及外国商会）。

人社统ＥＰ６号表

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　是指各级政府举办的，为劳动者提供公益性就业服务

和公益性人才交流服务的机构，包含 （但不限于）就业 （服务）（管理）局 （中心）、人才

（交流）服务局 （中心）、职业介绍 （服务）中心、人力资源 （人才）（劳动力）市场、创业

服务中心、小额担保贷款中心、就业训练中心、劳服管理中心，以及在街道 （乡镇）、社区

（行政村）设立的劳动保障工作站所和服务窗口。

期末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个数　指报告期末，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公共就业

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个数。

期末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数　指报告期末，在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

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中，从事就业服务和人才交流服务专 （兼）职工作的实际人

数，包括在编人员和借 （聘）用人员。

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指报告期末，在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

构中，专职从事就业服务和人才交流服务工作的实际人数，包括在编人员和借 （聘）用人

员。

本期登记招聘人数　指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在报告期内为用人单位办理

招聘登记的岗位空缺所对应的总人数。

第二产业　指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在报告期内为第二产业用人单位办理

招聘登记的岗位空缺所对应的总人次数。

第三产业　指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在报告期内为第三产业用人单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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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登记的岗位空缺所对应的总人次数。

本期登记求职人数　指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在报告期内为求职者办理求职登

记的总人次数。

应届高校毕业生　指离校未满一年 （毕业当年７月１日至次年６月３０日）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

农村转移劳动者　指农村户籍的本地及外地劳动者；在已取消城乡户籍区分的地区，

指原为农村户籍的劳动者。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指经过当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经过规定程序正式确认的建档立

卡贫困人员。

本期职业指导人次　指在报告期内，接受了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

指导服务的总人次数。

本期职业介绍人次　指在报告期内，接受了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

介绍服务的总人次数。

本期创业服务人次　指在报告期内，接受了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提供的创业

服务的总人次数。创业服务包括：政策咨询、开业指导、项目推介、融资服务、创业辅导、

创业孵化、跟踪扶持等。

期末代理保管人事档案人数　指报告期末，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代保管的人

事档案所对应的实有人数。

期末管理流动党员人数　指报告期末，由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代理管理的流

动党员实有人数。

人社统ＥＰ７号表

就业援助　指依托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把就业困难人员作为主要对象，

开设专门窗口，实施政策咨询、求职登记、职业指导、岗位推荐、技能培训、事务代理等

就业援助措施，使他们在生活保障、再就业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

就业困难人员数　是指符合就业促进法规定的相关条件的人员，一般指大龄、身有残

疾、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

就业救助对象　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

安置的公益性岗位人数　指通过公益性岗位予以安置的就业困难人员人数。公益性岗

位是指政府作为出资主体，扶持或通过社会筹集资金开发的，以安置就业困难人员为主，

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服务性岗位和协助管理岗位。

零就业家庭户数　指报告期内，城镇家庭中，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家庭户数。

实现就业的零就业家庭成员人数　指报告期内，零就业家庭中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

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从原失业状态变为就业状态的人数。

总计消除零就业家庭户数　指自有统计以来到本期末，经认定的零就业家庭中至少一

人实现就业的总户数。

总计实现就业的零就业家庭成员人数　指自有统计以来到本期末，零就业家庭中所有

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从原失业状态变为就业状态的总人

数。

人社统ＥＰ８号表

实现就业　指与各类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被机关或事业单位 （录）聘用、自主创

业、社区岗位安置等已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方式。

社区岗位　指社区各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 （含公益性岗位）。

基层项目　指参加国家或当地面向基层就业的专门项目。

科研助理　指被科研项目单位吸纳作为研究助理并签订服务协议的毕业生。

灵活就业　指其他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非正规就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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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没有固定雇主，或自主创业但未取得营业执照等。

到部队系统工作　是指按照部队有关规定，无军籍在部队工作的文职人员和签订劳动

合同的高校毕业生 （如到部队医院、院校、军工企业、后勤服务部门工作的相关人员）。

应征入伍　是指按照部队有关规定确定为应征入伍对象，并正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的高校毕业生 （是指有军籍，包括义务兵、士官、军官等）。

升学　在国内升入更高学习学校就读，包括由专科升入本科，本科升入研究生等。

出国 （境）　出国 （境）留学、定居、工作等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是指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离校未就业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往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是指离校超过一年但未满两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

人社统ＥＰ９号表

街道个数　指报告期末城市中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街道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

以及相当于街道一级行政管理的独立工矿区等的数量。

乡镇个数　指报告期末农村中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 （镇）一级行政区划的数

量。包括城关镇，以及具有乡 （镇）政府职能的农场、林场、牧场、团场、渔场等单位的

个数。

社区个数　指报告期末根据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城市和乡镇设立社区

（居委会）的行政区划数量。以及其它相当于社区 （居委会）一级管理的行政区划数量。

行政村个数　指报告期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行政村个数。即指农村中经上级人

民政府批准，按居住地区设立村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含城关镇中的行政村。

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街道 （乡镇）个数　指报告期末由县级及以上政府或编制部门

批准，设置负责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街道 （乡镇）个数。

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数　指报告期末在街道 （乡镇）从事劳动保障工作的全部人员数量，

包括专职、兼职及聘用的工作人员。

有编制工作人员　指报告期末由编制部门行文确定在街道 （乡镇）专职从事劳动保障

工作或以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为主的实有人员数。

配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社区个数　指报告期末配备了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人员的社区

（居委会）个数。

配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行政村个数　指报告期末配备了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人员的行政

村个数。

配备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数　指报告期末在社区 （村）配备专职从事劳动保障工作或以

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为主、兼作其它工作的人员数量。

专职工作人员　指报告期末在社区 （行政村）专职从事劳动保障工作的人员。

获得职业资格人员　指报告期末经过鉴定 （考核），取得劳动保障协理员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　指报告期末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

人社统ＥＰ１０号表

上期末实有外出就业人数　指截至上个报告期末，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到本乡

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的人员数。

本期内新外出就业人数　指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报告期之前未外出或已返乡，

报告期内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的人员。

本期内新返乡人数　报告期内停止在外从业回到本乡镇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农村住户户

籍从业人员数。

本期末实有外出就业人数　指截至本报告期末，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中，到本乡镇

行政管辖区域以外从业的人员数。

报告期末本地非农就业人数　指截至本报告期末，在本乡镇行政区域内从事非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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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数。

在企业就业人数　指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在企业就近就地就业的人数，但不包括企

业雇主。企业是指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经营地址在本乡镇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

自主创业人数　指农村住户户籍从业人员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作为企业雇主或

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

期末实有返乡人数　指２年内曾外出务工超过１个月，调查期内在家乡的人数。

行政村总人口　指报告期内农村住户户籍在本村的人口总数。

劳动力人数　指全部农村户籍人口中，已经参加或可能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

（四）人力资源市场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ＬＭ１号表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面向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就业和人才流动配置等各类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其主体是由原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合并设立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承担基本公共就业

服务，帮助各类就业困难群体实现就业的服务机构。

人才公共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主要面向各类人才

和用人单位提供相关服务，承担公共人才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机构。

行业所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　由人社部门以外的其他行业部门举办的面向本行业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国有企业、地方各级政府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 （职业）服务机构设立的公司性质的机构。

民营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根据人力资源市场的相关规定，设立的由民间经营、为社会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

外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按照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有关规定，成立的具有外资性质的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港、澳、台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按照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有关规定，成立的具有港、

澳、台资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民办非企业等其他性质的服务机构　指除上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外的民办非企业等

其他性质的服务机构。

从业人员总数　指填报机构年底在册工作人员总人数。

大专及以下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学历为大专以及下的人员的数量。

本科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数量。

硕士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量。

取得职业资格从业人员　指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的有关规定，取得相关职业资格

的从业人员数量。

设立固定招聘场所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的从事招聘等服务的固定交流场所。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网站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相关网站数

量。

注册资本　指企业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资本总额。

总资产　指企业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总资产。

全年营业总收入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收入之和 （此项收入应

包括劳务派遣、薪酬外包服务等代收代付的业务收入）。

其中代收代付部分　指机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收入中属于劳务派遣、薪酬外包服

务等代收代付的收入部分。

人社统ＬＭ２号表

服务人员总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各项人力资源服务活动所涉及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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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总数。

登记求职和要求提供流动服务人员　指报告期内所接待的服务对象中求职和转换工作，

并进行了登记的人数，并分别按学历统计。

大专及以下学历人数　指登记要求流动人员中的大专及以下学历的人数。

本科学历人数　指登记要求流动人员中具有本科学历人数。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　指登记要求流动人员中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数。

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人数　指报告期内，经机构推荐成功实现就业、再就业或工作转

换的人数。

服务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机构开展各项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活动所服务的单位总数，

并分别按机构性质统计。

国有企、事业单位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

位的数量。

民营企业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民营企业的数量。

外资企业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外资性质的企业的数量。

其他　指除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

务的用人单位中其他性质机构的数量。

建立人力资源数据库　指报告期末机构已建立并正常运行的各类人力资源数据库的个

数。

现存数据库求职信息总量　指报告期末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服务机构数据库中的求职

人员简历现存数量。

全年入库求职信息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数据库中新增加的求职人员简历

数量。

举办招聘会次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办的现场招聘会的总场次数。

毕业生专场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为毕业生举办的专

场的总场次数。

农民工专场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为农民工举办的专

场的总场次数。

参会招聘单位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现场招聘会招聘单位的总数。

提供招聘岗位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上招聘岗位的总数。

参会求职人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现场招聘会的总人次数。

发布岗位信息　人力资源机构全年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网站向社会发布的岗位需求信息

数。

发布求职信息　人力资源机构全年通过人力资源服务网站向社会发布的求职信息数。

服务用人单位　指报告期末委托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派

遣服务的单位总数。

派遣人员总量　指报告期末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际派遣的人员数量。

登记要求派遣人员　指报告期末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登记要求派遣人员的数量。

服务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委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人员

招聘管理、绩效考核管理、薪酬体系设计、培训和职业生涯规划等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方面

咨询服务的单位数量。

服务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包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委托，承担的代理招聘、

代发工资、代缴社会保险金等事务性工作。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外

包业务所服务的单位总数。

现存档案总量　指报告期末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管理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现存数量。

依托档案提供服务　指报告期内从事以档案为依托的相关服务的人次数。

举办培训班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人力资源培训班的总次数。

参加培训人员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的培训班的总人次数。

测评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开展人员测评被测评者的总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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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推荐岗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客户委托通过猎头服务推荐的

岗位数。

成功推荐人才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猎头服务推荐成功的管理和专业

技术人员的人数。

（五）职业能力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ＯＳ１号表

企业办　本表专指国有企业办学。

民办　本表专指公民个人或民营企 （事）业单位办学。

劳动预备制定点培训机构数　指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向社会公布的劳动

预备制定点培训 （教育）机构。

技工院校在职教职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编制内在册教工人数和由学校正式聘

用的全职教工人数。

兼职教师人数　指报告期末学校所聘请本人有其他职业的校外人员担任任课教师人数。

一体化教师　在报告期内同时承担专业理论课教学和生产实习指导的教师或承担理论

实习一体化教学的教师。

财政性经费　指技工院校从政府财政性经费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

经费等。

其他经费　包括原统计年报表中学校从公司经费、企业经费等渠道获得的学校办学经

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等，以及２５项、２６项以外的非财政性经费。

招生人数　指技工院校学制教育招生实到人数。其中：

（１）高级班学生：指技工院校进入高级技工培养阶段的招生实到人数。

（２）技师和预备技师班学生：指技工院校进入技师或预备技师培养阶段的招生实到人

数。

在校学生人数　指报告期末，技工院校实有在校学生人数。其中，高级班学生、技师

和预备技师班学生，指实际进入对应的高级技工、技师和预备技师培养阶段，接受学制教

育的学生数。

培训社会人员人数　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培训社会人员的人次数。其中：

（１）失业人员：指培训时出具了相应失业证明的人。

（２）劳动预备制人员：指城乡初高中毕业后，未升入更高一级学校，在就业前参加１

－３年职业培训的学员。

就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技工院校毕业生已从事一定社会经济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

营收入的人数以及已升学人数。

人社统ＯＳ２号表、人社统ＯＳ３号表

就业训练中心个数　指报告期末实有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包括劳动就业

服务机构）举办的就业训练实体数。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个数　指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并取得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办学许可证的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在职教职工总人数　指报告期末正式教职工人员总数。其中：教师是指报告期末在职

教职工中的教师人数。

经费来源总计　指报告期内就业训练中心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总收入。其中：

（１）财政补助费：指报告期内学校从政府财政性经费渠道获得的办学补助经费。

（２）职业培训补贴：指报告期内通过承担政府财政补贴性培训而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额。

培训人数　指报告期内，就业训练中心或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人次数。

六个月以下　不含六个月。

六个月至一年　含六个月，不含一年。

结业人数　指报告期内完成培训 （训练）课程获得结业证书的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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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数　指经过培训后实现就业的人数，不含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培训的人数。

人社统ＯＳ４号表

本期实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指在统计期内，参加政府财政补贴的各类职业培训

的人数。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是指具有本地城镇户口，有劳动能力，目前无业，有求职愿望并

在街道 （乡镇）劳动保障部门办理了求职登记的人员。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是指各类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重点是准备进城务工

的农村劳动者。

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　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当年度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

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城乡未继续上学的初、

高中毕业生。

退役士兵　是指参加各类职业培训的退役士兵和士官人数。

在岗农民工　指符合政策规定，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

取得证书人员　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结束后，经考核鉴定合格取得合格证书、专项职

业能力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创业培训合格人数　指各类有创业要求并参加创业培训后，取得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

人数。

培训后当期成功创业人数　指培训结束后成功创办企业 （领取企业法人经营执照）、实

现自谋职业、领取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以及其他摆摊设点的人数。

本期职业培训补贴资金金额　指实际补贴支出的金额，不含应支付但在统计期内尚未

拨付的金额。

定点机构个数　指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通过招投标确定的承担政府财政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的机构个数。

人社统ＯＳ５号表

期末考评人员人数　指本期末获取考评人员证书的人数。

本期参加鉴定考核人数　指本期参加鉴定考核的实际人次数。

本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指本期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的实际人次数。

职业技能鉴定所　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本地区批准设

立的承担规定范围内的职业技能鉴定活动的场所。

（六）公有经济企业人才统计部分

人社统ＰＭ１号表

上年末总数　指上年末本单位统计报表中的 “本年末实有数”。

应届高等学校毕业生　指年度内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的相当于高等学校

所颁发的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并被当年聘用的高校毕业生。

应届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指年度内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的中等专业学

校所颁发的中专学历证书，并被当年聘用的毕业生。

军转干部安　置指军队、武警部队中军官和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后安置到国有经济企业

经营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

调入　指从机关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办理了调入手续，到本单位、在经营管理及专业

技术岗位工作的人员。

本年度增加 “其他”　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进入企业经营管理及专业技术岗位的人

员。包括留学回国人员、其他单位整建制转入、落实政策等。

退休　指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

辞职　指根据本人意愿，依据有关规定，辞去公职，并解除与单位工作关系，由单位

办理辞职手续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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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　指按照有关规定，对犯有违纪行为，由单位办理辞退手续以及因其他原因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辞退手续的人员。

开除　指由于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受到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并

由单位办理开除手续的人员。

解聘　指按照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的人员。

调出　指从本企业经营管理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办理了调出手续的人员。

本年度减少 “其他”　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离开企业经营管理及专业技术岗位的人

员。包括：参军、死亡、单位整建制划出等。

本年末实有数　指统计截止时间的实有人数。

本年末实有退休干部总数　指截止本年１２月３１日，实有退休干部的总人数。

人社统ＰＭ２号表

经理人　指在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以及按副总经理进行管理的总工程

师、总经济师等。

党委 （党组）负责人　指企业的党委 （党组）书记、副书记。

部门负责人　指企业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博士、硕士　指教育机构根据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而授予的称号，以经国家学

位管理部门批准，具有学位颁发权力的机构所颁发的博士、硕士学位证书为凭证。

学位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

〔２００２〕４号）和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组

厅字 〔２００２〕９号）进行清理后认定的学位统计。

有两个及以上学位的，按取得的最高学位统计；取得两个及以上同等学位的，仍填报

在对应的同等学位栏 （下表同）。

港澳台及外籍人士　指在中国境内的企业经营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的港澳

台及外籍人士 （下表同）。

学历　指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有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所颁发的毕业学历证书为凭证。

学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

〔２００２〕４号）和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组

厅字 〔２００２〕９号）进行清理后认定的学历统计。

有两个及以上学历的，按接受教育的最高学历统计。在校学习及参加不脱产的夜校、

业余学校、函授、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学习的，未取得新的学历之前，按现有学历统计。

取得两个及以上同等学历的，学历仍填报在对应的同等学历栏。取得中等技工学历的，

学历填报在 “高中及以下”栏。

参加各种课程进修班学习获得结业证书的和仅获得硕士以上学位证书而未取得学历证

书的，仍按原学历统计。

具有学籍的但未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而中途退学肄业生 （被开除学籍者除外）的

学历均按下一层次学历统计。研究生肄业统计在 “大学本科”栏，大学本科肄业统计在

“大学专科”栏，大学专科肄业统计在 “中专”栏，以此类推。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入学的大学普通班毕业生，统计在大学专科栏 （下表同）。

年龄　指统计截止日期时干部的实足年龄 （周岁）。如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出生的人员，在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时计算为５０周岁；而１９５５年１月出生的人员，则计算为４９周岁

（下表同）。

配置方式　指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在现职岗位上的任职方式。

委任或直接聘任：是指企业配置使用人才过程中，由组织人事部门直接选拔，党委

（党组）讨论决定任用的人才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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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是指企业配置使用人才过程中，通过依法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人选，并经组织

审定的人才使用方式．如：党委成员、工会主席等。

市场化选聘：是企业配置使用人才过程中，通过内部竞争上岗、公开招聘、人才市场

选聘方式，经考察了解，并经党委 （党组）讨论决定任用的人才使用方式。

在当前岗位任职年限指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在当前岗位的任职时间。

年薪酬水平指经营管理人才当年度内在企业的总收入。

人社统ＰＭ４号表

在管理岗位工作的　指在专业技术管理岗位工作和在管理岗位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的人员。

职业资格　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分为职业准入资格和职业水平认证资格。职业

准入资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关系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等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建立的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实行注册管理。职业准入资格也是专

业技术人员从事法定条件规定的特定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必备条件，属于行政许可范畴。

专业技术人员依据有关规定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等方式取得职业准入资格。职业水平认证资

格：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参加国家职业水平认证考试取

得的资格。

专业技术职务　指按现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序列，被聘任相关专业技术职务的人

员。

人社统ＰＭ５号表

本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才数　是指本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数量。一人有多个称号

的，在此栏只填写一次 （不得重复计算），但在表内所列人员对应的称号栏要分别填写一

次。

中国科学院院士　指根据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从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

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中国国籍研究员、教授 （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中推

荐并当选的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指根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从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

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的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 （或具有同等职称的

专家）中推荐并当选的院士。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按照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方针政策要求，１９８４年１月中组部、

中宣部、原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 《优先提高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

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面向国有企、事业单位选拔了一批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医疗

卫生、工农业生产、科技管理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８４－１９９８年

共８批５２０６人。２０１２年以后，经国务院批准与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统筹合并实施，对

２０１３年之后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人选，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指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的通知》 （中发 〔１９９０〕１０号）的有关规定，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选拔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上报在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岗位和工农业生

产第一线做出重大贡献和取得突出业绩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等人选，人事部会同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进行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的人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按照国务院关于培养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意见要求，１９９５年

原人事部、国家科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家计委、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等七部门联合下发 《“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人专发 〔１９９５〕１４７号），根据国家

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领域里，造就一批不同层次的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第一层次：上

百名能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在世界科技界有较大影响的杰出青年科学家；第二层次：上千

名具有国内先进水平，保持学科优势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三层次：上万名在各学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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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里有较高学术造诣、成绩显著、起骨干或核心作用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２０００

年以来，人社部等部门先后印发 《关于印发＜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人发 〔２００２〕５５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人社部发 〔２０１２〕７３号），继续

完善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加强中青年学术技术领军人才选拔培养，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目前，“工程”总体目标是：从２０１２年起，用１０年

左右时间，有计划、有重点的选拔培养４０００名左右 “工程”国家级人选，重点选拔培养瞄

准世界科技前沿，能引领和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关键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高层次中青年

领军人才。

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　指根据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荣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任何一项国家级科学

技术奖励二等奖及以上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　指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 《关

于印发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宣发 〔２００３〕２６

号）的有关规定，为适应宣传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在宣传文化系统内选拔的有过硬的思想

政治素质、较大的专业成就、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５０周岁以下的一批全面掌握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

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

精湛的作家、艺术家。

人社统ＰＭ８号表

参加培训人员合计　指本年度内参加培训的经营管理人员的人数，一年内参加两次以

上培训的仍按一人统计，但培训时间累加。

出国出境培训　指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或批准，在国外 （境

外）正式培训机构的培训。

参加培训总人次　指本年度内参加培训的经营管理人员的人次，一个经营管理人员一

年内参加几次培训，就作几人次统计。

工商管理 （培训）　指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的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经营

战略、现代企业组织与管理、领导科学、市场营销、企业财务会计、人力资源开发、国际

贸易、经济法等方面知识的培训。不含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ＭＢＡ）培训。

适应性短期 （培训）　指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管理、世界

贸易组织基本规则的培训及围绕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的管理创新、技

术创新、资本运营、市场营销等适应性短期培训。

学历、学位教育　指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由单位 （个人）出资到高等学校进行

提高学历、学位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教育的培训。

党校　指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县级及以上党校的培训。

行政学院　指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各级行政学院的培训。

其他培训机构　指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管理干部院校、培训中

心、普通高等院校等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

填报说明：

１．本部分主要调查公有经济企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工勤人员年龄、

学历、职务、分布等情况。

２．本部分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央、地方分别进行统计。中央所属企业，由中央各单位

负责统计；地方所属企业，由地方负责统计。

３．按照管理体制和管理权限，谁管理的人员谁负责统计；按照单位的隶属关系，对人

员进行分系统分层次统计。原则上由人员工资关系所在单位负责统计。在两个以上单位兼

职的，按最高职务统计。负责统计填报的单位，要主动与兼职的单位联系，以防止重统漏

统。已到新单位任职，但其工资关系暂保留在原单位的人员，由其新任职单位按其新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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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进行统计。

（七）事业单位统计报表部分

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仅参加填写ＰＳ１表。

人社统ＰＳ１号表

编制数量　指编制管理部门核准的编制数。

从业人员总数　指统计数字截止日，指本单位所有工作人员，但不含退休返聘人员、

借调人员。

在册正式工作人员　指本单位在编人员和经上级部门批准超编配备的人员。

劳务 （人事）派遣人员　指统计数字截止日，本单位通过劳务 （人事）派遣方式使用

的所有人员。

退休人员　指截止本年１２月３１日，实有退休人员的总人数。

系统　事业单位隶属的部门所在的系统。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指事业单位中，经公务员管理部门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单位。

人社统ＰＳ２号表

其他等级人员　本类型在册正式人员中尚未评定岗位等级或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除在册正式人员外的其他从业人员。

学历　指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有国家认可的文凭颁发权力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所颁发的毕业学历证书为凭证。

学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 〈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厅字

〔２００２〕４号）和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组

厅字 〔２００２〕９号）进行清理后认定的学历统计。

有两个及以上学历的，按接受教育的最高学历统计。在校学习及参加不脱产的夜校、

业余学校、函授、自学考试等成人教育学习的，未取得新的学历之前，按现有学历统计。

取得两个及以上同等学历的，学历仍填报在对应的同等学历栏。取得中等技工学历的，

学历填报在 “高中及以下”栏。

参加各种课程进修班学习获得结业证书的和仅获得硕士以上学位证书而未取得学历证

书的，仍按原学历统计。

具有学籍但未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而中途退学肄业生 （被开除学籍者除外）的学

历均按下一层次学历统计。研究生肄业统计在 “大学本科”栏，大学本科肄业统计在 “大

学专科”栏，大学专科肄业统计在 “中专”栏，以此类推。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６年入学的大学普通班毕业生，统计在大学专科栏。

年龄　指统计截止日期时的实足年龄 （周岁）。如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出生的人员，在２００５

年１２月３１日统计时计算为５０周岁；而１９５６年１月出生的人员，则计算为４９周岁。

博士　取得研究生学历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

硕士　取得研究生学历并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

女、少数民族　既是女性又是少数民族的，在女性和少数民族一栏中重复统计。“在管

理岗位工作的”和 “具有职业资格的”等同理。

职业资格　即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分为职业准入资格和职业水平认证资格。职业

准入资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关系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等专业技术工作岗位建立的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实行注册管理。职业准入资格也是专

业技术人员从事法定条件规定的特定专业技术岗位工作的必备条件，属于行政许可范畴。

专业技术人员依据有关规定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等方式取得职业准入资格。职业水平认证资

格：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用人单位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参加国家职业水平认证考试取

得的资格。

人社统ＰＳ３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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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末总数　指上年度本单位统计报表中的 “本年末实有数”。

招聘方式中的考试、考察、考核采取笔试、面试方式招聘的，计入考试；考核是指仅

使用考核未经过考试方式招聘的人员。

本年度增加中的任命指未经公开招聘，直接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到本单位任领导

职务的。交流指从机关、国有企业或其他国有事业单位，办理了调入手续，到本单位工作

的人员，以及任职性的挂职工作人员。其他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进入本单位的人员。

本年度减少中的　退休指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条件，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享受退休

待遇的人员。解除合同指依法与事业单位解除聘用 （劳动）合同的人员。开除指由于严重

违反劳动纪律或犯有其他严重错误，受到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并由单位办理开除手续的

人员。终止合同指依法终止聘用 （劳动）合同的人员。辞退、辞职指根据 《人事部关于印

发＜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的通知》 （人调发

〔１９９０〕１９号）和 《人事部关于印发＜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暂行规定＞的通知》（人调发 〔１９９２〕１８号）文件规定已办理相关手续的人员。交流指从

本单位办理了调出手续，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或者到其他单位任职性挂职工

作的人员。其他指通过除上述途径外，离开本单位的人员。包括：死亡、单位整建制划出

等。

本年末实有数　指统计截止时间的实有人数。

本年末实有退休人数　历年累计，本年末实有的退休工作人员总数。

人社统ＰＳ４号表

数量　经组织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核准的岗位数量。

在岗人数　按照岗位设置实施方案聘用在具体岗位的工作人员数量。

六级上工勤技能岗位数量、工勤技能岗位在岗人数均填写普通工数据。

人社统ＰＳ５号表

上年末已签订聘用合同　指本类型人员中已于上年签订聘用合同的人员。

短期合同　合同期限在三年 （含）及以下的合同。

中期合同　合同期限在三年 （不含）及五年 （含）之间的合同。

长期合同　合同期限在五年 （不含）及以上的合同。

项目合同　以项目完成时间为期限的合同，含约定期限但以附加项目完成为目的的合

同。

其他从业人员　除在册正式人员外的其他从业人员。

解除聘用合同　依法与事业单位解除聘用合同的人员。

终止聘用合同　依法终止聘用合同的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　本统计年度与单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

其他　截至本统计年度末与单位既未签订聘用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

人社统ＰＳ７号表

农、林、牧、渔业　指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

采矿业　指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

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开采辅助活动、其他采矿业。不包括水的蓄集、净化和分配，

以及地质勘查、建筑工程活动。

制造业　指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

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

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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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指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

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指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指商品在流通环节中的批发活动和零售活动。包括批发业、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

管道运输业，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仓储业，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指住宿业，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指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指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其他金融业，

房地产业　指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指机械设备租赁、文化及日用品出租，以及企业管理服务、法律

服务、咨询与调查、广告业、知识产权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安全保

护服务等商业服务活动。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指研究和试验发展，气象、地震、海洋、测绘、质检、环境

与生态监测、地质勘查、工程技术等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科技中介等应用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指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天然水收集与分

配，水文服务，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业，市政设施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城乡市容管理，

绿化管理，公园和游览景区管理活动。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指婚姻服务，殡葬服务，托儿所服务，家庭服务，洗

染服务，理发及美容服务，洗浴服务，保健服务，汽车、摩托车修理与维护，计算机和办

公设备维修，家用电器修理，其他日用产品修理业，其他未列明服务业。

教育　指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技能培训、教育辅

助及其他未明教育活动。

卫生和社会工作　指医院、卫生院及社区医疗活动，门诊部医疗活动，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活动，妇幼保健活动，专科疾病防治活动，疾病预防控制及防疫活动，其他卫生活动，

以及干部休养、护理机构、精神康复、老年人残疾人养护、孤残儿童收养和庇护、社会看

护等提供慈善、救助、福利、护理、帮助等社会工作的活动。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指新闻和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文化艺术业，体育，彩票活动等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指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人民政协和民主党

派，社会保障，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国际组织　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驻我国境内机构等的活动。

其他等级人员　本类型在册正式人员中尚未评定岗位等级或岗位等级不明确的人员。

其他从业人员　在本表中指除本类型在册正式人员外的其他从业人员。

人社统ＰＳ８号表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有行政系统机构设置的，填入行政系统。

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辖有直属事业单位的，请填入国家局项下，负责管理的部委注意避

免重复统计。各地同理。

对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部门，原则上由中央部门负责统计本系统事业单位人员情况，

各地注意避免重复统计。接受中央部门和各地党委双重管理的部门，请负责人事管理的一

方负责统计，另一方注意避免重复统计，如有特殊情况，请双方协调明确统计责任方，并

及时通报我部。如认为现行统计管理模式能够确保不遗漏、不重复，可继续执行，并请在

上报统计结果时向我部书面说明，便于我部掌握有关情况。

人社统ＰＳ９号表

本单位特殊专业技术人才数　是指本单位特殊人才的数量，一人有多个称号的，在此

栏只填写一次 （避免重复计算），但在表内所列人员对应的称号栏要分别填写一次。

中国科学院院士　指根据 《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规定，从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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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中国国籍研究员、教授 （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中推

荐并当选的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指根据 《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从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

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的中国国籍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教授 （或具有同等职称的

专家）中推荐并当选的院士。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指根据中组部等四部门关于 《优先提高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生活待遇的通知》 （中组发 〔１９８４〕３号）要

求，以 “在理论研究上有重大科学价值，得到国内、外公认的；在生产、技术、教育、管

理工作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或革新，具有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在专业工作中做出特

别优异的成绩，并在国内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的”为条件进行选拔，经人事部审核批准的

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　指根据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

学者、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的通知》 （中发 〔１９９０〕１０号）的有关规定，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选拔条件和规定程序，推荐上报在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岗位和工农业生

产第一线做出重大贡献和取得突出业绩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等人选，人事部会同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进行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的人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指根据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

发改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 《关于印发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人专发 〔１９９５〕１４７号）的有关规定，为培养造就数百名具有世界科技前沿水平

的杰出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理论家；数千名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在各学科、各技术领

域有较高学术技术造诣的带头人；数万名在各学科领域里成绩显著、起骨干作用、具有发

展潜能的优秀年轻人才，在各地、各部门推荐上报人选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并报 “百

千万人才工程”领导小组批准的人选。

国家科技奖项负责人　指根据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荣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任何一项国家级科学

技术奖励二等奖及以上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　指根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和人事部 《关

于印发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宣发 〔２００３〕２６

号）的有关规定，为适应宣传文化事业发展需要，在宣传文化系统内选拔的有过硬的思想

政治素质、较大的专业成就、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５０周岁以下的一批全面掌握邓小

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贯中西、联系实际的理论家，一批坚持正确导向、深

入反映生活、受到群众喜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一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

社会责任感强、精通业务知识的出版家，一批紧跟时代步伐、热爱祖国和人民、艺术水平

精湛的作家、艺术家。

人社统ＰＳ１０号表

参加培训人员合计　指本年度内参加培训的管理人员 （或工勤技能人员）总数，一年

内参加两次以上培训的仍按一人统计，但培训时间累加。

出国出境培训　指管理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参加的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或批准，

在国外 （境外）正式培训机构的培训。

参加培训总人次　指本年度内参加培训的管理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的人次，一个管

理人员 （工勤技能人员）一年内参加几次培训，就作几人次统计。

政治理论　指对管理人员进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专业知识　指对管理人员进行以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现代管

理知识、现代科技知识以及其他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学历、学位教育　指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由单位 （个人）出资到高等学校进行

提高学历、学位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教育的培训。

党校　指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县级及以上党校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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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学院　指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各级行政学院的培训。

其他培训机构　指管理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管理干部院校、培训中心、

普通高等院校等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

参加继续教育人员合计　指本年度内参加继续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一年内参加

两次以上培训的仍按一人统计，但培训时间累加。

出国出境继续教育　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或批准，在国外

（境外）正式培训机构的培训。

参加继续教育总人次　指本年度内参加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次，一个专业技术人

员一年内参加几次培训，就作几人次统计。

学历、学位教育　指经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由单位 （个人）出资到高等学校进行

提高学历、学位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教育的培训。

高校、科研机构　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在高校、科研机构的培

训。

其他继续教育机构　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经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管理干部院校、企

业培训中心等各类继续教育机构的。

填报说明：

１．统计事业单位全部职工。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仅参加填写ＰＳ１表。

２．增加、减少和晋升等动态数字的统计起止时间为本年度的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３．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央、地方分别进行统计。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直属机

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直属的事业单位 （含京外单位），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直

属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负责统计；地方所属的事业单位，由地方负责统计。

４．在两个以上单位兼职的，按最高职务统计。负责统计填报的单位，要主动与兼职的

单位联系，以防止重统漏统。已到新单位任职，但其工资关系暂保留在原单位的人员，由

其新任职单位按其新任职务进行统计。

５．专业技术人员中在管理岗位工作的 （又称 “双肩挑人员”）：指在专业技术管理岗位

工作的或在管理岗位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的人员。在注明有 “在管理岗位工作

的”的专业技术人员统计栏目中 （ＰＳ２、ＰＳ３、ＰＳ４、ＰＳ５、ＰＳ７、ＰＳ１１号表）， “双肩挑人

员”既统计为管理人员，也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除此以外的栏目、表格仅统计为管理人

员，如培训。

（八）劳动关系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ＩＲ１号表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指在报告期末，按劳动合同法规定，一个地区内企业与劳动

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本指标是总体指标，是反映某个时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的指标集合。

劳动合同签订人数　指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数。

劳动合同签订率　指企业中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数占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

人数比例。

企业分类指标解释　同国家统计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

据，将企业登记注册能型分为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大类。

内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分别包括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独资经

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

人社统ＩＲ２号表

集体合同签订情况　指在报告期末，一个地区内企业、行业及区域内通过集体协商签

订集体合同 （含专项集体合同）的情况。本指标主要反映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有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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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利益事项通过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情况，并按协商的类型分为区域性和行业性

集体合同、企业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签订率　集体合同签订率是指本地区当期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有

效的集体合同覆盖企业数占本地区已建工会企业数的比例。

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合同签订数　指在某个时点，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

查的且在有效期内的区域性和行业性集体合同数量，实际统计过程中按照区域性和行业性

来分类统计。

企业集体合同签订数　指在某个时点，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的且在有

效期内的企业集体合同数量。

工资集体合同签订数　指在某个时点，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查的且在有

效期内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数量。

首次签订指首次签订集体合同。

中断后重新签订　曾签订过集体合同，但到期后未续签，间隔一段时间后又重新签订

的集体合同。

续签　到期后继续签订集体合同。（到期日与续签日首尾相接）。

人社统ＩＲ５号表

截至当期末已审批并在有效期内的企业户数　在报告期末所有已审批实行特殊工时制

度在有效期内的企业数量，包括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

业和针对不同职工同时实行两种特殊工时制的企业，同一企业不重复计算。

当期审批企业户数　在报告期内经审批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企业数量。

截至当期末已审批并在有效期内特殊工时涉及职工人数　在报告期末所有在审批有效

期内的企业中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职工人数，包括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职工和实行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

当期审批企业在岗职工人数　在报告期内经审批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企业的所有在岗

职工总数。

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岗位职工人数　在报告期内经审批实行特殊工时制度的企业中实行

特殊工时制度的职工人数。

人社统ＩＲ６号表

劳务派遣单位　指按劳动合同法和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经本区

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报告期末在有效期内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

位，包括本区域劳务派遣公司和本区域外劳务派遣公司在本区设立的分公司。

被派遣劳动者总数　指在报告期末，与前项所称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被派遣

劳动者的总数。

派往用工单位人数　指在报告期末，前项所称劳务派遣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派往用

工单位工作的劳动者数量。

用工单位数量　指在报告期末，与前项所称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使用被

派遣劳动者的用人单位的数量，包括本区域外的用工单位。不同劳务派遣单位派往同一用

工单位的不重复计算。

国有企业　指按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划分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独资公司、国

有资本控股公司等国家出资企业。

其他内资企业　指按 《规定》划分的内资企业中不属于前项所称国有企业的其他内资

企业。

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　指按 《规定》划分的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单位　指非企业的用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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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工资福利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ＲＷ１－３２号表

单位个数　是指填报本报表制度的事业法人和机关法人单位的个数。

职工年末人数　指年末最后一天的实际人数。已经招用但到年末尚未报到的人员和尚

未用完的进人指标，不得作为年末人数统计。

正式职工　指在机关、事业单位中，经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安排或批准招收录用的职

工。包括原固定职工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合同制职工。正式职工是单位全部职工中的

其中项。

职工年平均人数　是指报告年内每天平均拥有的人数。职工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是：

以１２个月的平均人数 （月平均人数是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被报告月的日

历天数除求得）之和被１２除求得，或四个季度平均人数之和被４除求得。

工资总额　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机关

工作人员工资总额包括公务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技术工人的岗位工资、技术等

级 （职务）工资和普通工人的岗位工资，以及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其他津贴补

贴和奖金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总额包括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

贴等。

公务员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前各单位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仍按照上

年度的指标解释进行填报。

各单位在统计工资总额时，应按实发数计算。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工资总额不包括

的项目有：

（１）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颁发的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

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及支付给运动员在重大体育比赛中的重奖。

（２）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费用。具体有：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医疗

卫生费或公费医疗费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集体福利事业补贴、工会文教费、集体福

利费、探亲路费等。

（３）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支出。

（４）支付给聘用或留用的离休、退休人员的各项补贴。

（５）发给外单位人员的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

（６）出差伙食补助费、调动工作的旅费、安家费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

（７）因聘用临时工而在工资以外向提供劳动力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或管理费。

基本工资　在机关中包括公务员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技术工人的岗位工资和技术

等级 （职务）工资、普通工人的岗位工资。在事业单位中包括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

绩效工资　指事业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决定分配的、体

现工作人员实绩和贡献的工资。

津贴和补贴　是指基本工资外，为了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和因其他特殊原

因支付给职工的津贴、补贴。

（１）国家统一津贴补贴：是指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原人事

部）、财政部出台的津贴补贴。包括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

（２）规范津贴补贴：是指根据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人事部、

审计署关于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问题的通知》（中纪发 〔２００６〕１７号）规定，并归地方和

部门原自行发放津贴补贴和奖金项目后设立的津贴补贴。

（３）改革性补贴：是指根据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需要，通过转化原有用于职工

福利待遇的资金，向职工直接发放的货币补贴。包括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补贴、交通补贴

等。

（４）奖励性补贴和其他：是指除国家统一规定的津贴补贴、规范津贴补贴、改革性补

贴之外发放的奖励性补贴和根据中央组织部、原人事部 《关于印发 〈公务员奖励规定 （试

行）〉的通知》（中组发 〔２００８〕２号）规定发放的奖金。

（５）年终一次性奖金：公务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是指根据原人事部、财政部 《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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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中组发 〔２００６〕５８号）规定向年度考核称

职及以上的人员发放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尚未按国家规定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年终一

次性奖金相当于职工上一年度十二月份基本工资额度的奖金。

１类事业单位　国家重点扶持、以社会效益为主、基本不具有创收能力、经费来源主

要由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

２类事业单位　以社会效益为主、具有一定创收能力和市场开发前景、经费来源部分

由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

３类事业单位　主要面向市场、创收能力强、经费自理的事业单位。

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　是指不享受财政资金补助，实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

任职年限　是指从任命 （聘用）到现职务 （岗位）当年起计算的年限。

年离休费　是指各单位 （或社会养老保险统筹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

离休人员的全部基本离休费和补贴。

基本离休费　是指各单位 （或社会养老保险统筹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

位离休人员的基本离休费 （离休人员按有关规定增发的一至三个月生活补贴）。其中１９９３

年工资制度改革前离休人员的离休费包括人退发 〔１９９２〕１０号文件规定计发的各项费用以

及之后国家统一规定增加的离休费；１９９３年工资改革后离休人员的离休费包括按国办发

〔１９９３〕８５号文件规定计发的离休费以及之后国家统一规定增加的离休费。

补贴　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离休人员的各种生活性补贴。

填报说明：

１．统计机关、事业单位劳动工资计划管理所涉及到的各法人单位的全部职工。

２．主要调查各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总额、平均工资、工龄等情况。

３．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央、地方分别进行统计。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直属机

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直属的机关、事业单位 （含京外单位），由中央、国务院部、委、

办、直属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负责统计；地方所属的机关、事业单位，由地方负责

统计。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直属机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直属单位除将报表报送

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外，应同时抄送给驻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 （局）。计划单列市除

将报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 （局）审核汇总外，应同时抄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工资福利司。

４．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管理的需要，职工工资关系在哪个单位，就由哪

个单位按现任职务、现聘岗位进行统计，担任两种以上行政职务的按最高职务统计。在事

业单位中，同时在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任职的人员分两种情况进行统计：（１）执行管

理人员工资标准的人员，按管理人员统计；（２）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标准的人员，暂按

专业技术人员统计。由于特殊原因，岗位 （职务）变动而工资标准未变时，仍按原工资标

准所对应的岗位 （职务）进行统计。

（十）社会保险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ＥＩ１号表

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指按照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单

位。

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确定的企业类型。

事业　指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部分执行企

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所在事业单位。

机关　指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部分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工作人员所在机关单位。

其他人员　指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失业后未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等以个

人身份参加企业养老保险的人员。

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指按照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制度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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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　指根据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机关单位。

事业　指根据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指根据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团

体等单位。

参保职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在社保经办机构已建立缴费

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不包括只登记未

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

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中按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

的人员，包括未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并未缴部分已计入欠费的人员。

离退休人员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的

人数。

本月新增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末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批准办理了退休 （职）手续，本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数。

本月新增退休人员应发养老金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应支付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退休

（职）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总额 （不包括补发金额）。

农民工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城镇户口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的人数。

人社统ＥＩ２号表

指执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所有退休人员。

全国重点联系城市　指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重

点联系城市 （人社厅函 〔２００２〕１４６号）。

城市１、２指具体的全国重点联系城市的名称。

省级重点联系城市　指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认的本

省 （区、市）内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重点联系城市 （人社厅函 〔２００２〕１４６

号）。

城市１－４指具体的省级重点联系城市的名称。

其他　指除全国重点联系城市、省级重点联系城市以外的地区或单位。

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养老

金的企业退休人数

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

养老金的中央企业退休人数。

异地居住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在非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居住，并异地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跨省异地居住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居住，并异地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在本地农村居住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居住在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城市的乡镇 （含行政

村）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社区管理人数　指基本与原单位脱离，由街道和社区接收管理的退休人数。

纳入企业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依托企业建立，在经民政部门和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街道社区内设立的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机构接收管理的退休人数。

纳入社区管理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基本与原单位脱离，纳入居住地社区管理

的中央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由乡镇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管理的在本地农村居住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基本与原单位

脱离，纳入乡镇 （含行政村）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管理的在本地农村居住的企业退休人员人

数。

街道个数　指由民政部门确定的街道办事处个数。

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街道个数　指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并开展社会化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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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街道个数。

社区个数　指由民政部门确定的社区个数。

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社区个数　指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并开展社会化管理服务

工作的社区个数。

乡镇个数　指由民政部门确定的乡镇个数。

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乡镇个数　指建立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并开展社会化管理服务

工作的乡镇个数。

街道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人员数　指街道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中，专职从事社会化管理

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数。

社区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人员数　指社区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中，专职或兼职从事社会

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数。

乡镇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人员数　指乡镇 （含行政村）劳动保障工作机构中，专职或

兼职从事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工作人员数。

接收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份数　指截止报告期末，已按照国家或地方人事档案管理

的有关规定，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管理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专业档案管理机构管

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份数。

纳入免费体检制度范围的企业退休人员数　指截止报告期末，已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免

费体检制度，落实经费等相关条件，且已按照实行免费体检的时间 （一般为一年或两年一

次）、项目等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人员定期进行免费体检的人数。

委托企业退管机构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企业设立的，由劳动保障部门或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认定的管理服务机构管理的退休人数。

企业退管机构个数　指企业设立的，由劳动保障部门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认定的，向

退休人员提供服务的管理服务机构个数。

企业退管机构工作人员数　指企业退管机构中，从事退休人员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专职

或兼职工作人员人数。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设退管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指基本与原单位脱

离，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所属的退休人员管理服务机构接收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人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设退管机构个数　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的，从事企业退休

人员管理服务工作的专职工作机构个数。不包括社保经办机构内设的退管处 （科）。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下设退管机构工作人员数　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立的退管机构中，

从事退休人员管理和提供服务的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人数。

人社统ＥＩ３号表

指所有欠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欠费本金，其中欠费千万元以上的企业列

明细。

单位１—ｎ　指欠缴企业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登记时使用的全称。

编号　指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编制的欠费千万元以上企业

编号为准，填报时不可随意自编和更改。当月新增千万元以上企业列在表后，编号栏暂不

填写，待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下达编号后再填写。“总计”和 “其中∶千万元以上企业合

计”不填编号。

户数　指报告期末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单位数，每个领取 《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单

位为一户。“总计”和 “其中∶千万元以上企业合计”填期末欠费户数。

期初累计欠费　指截止上年底的累计欠费金额 （本金）。在年度内各报告期中的期初数

不可更改 （千万元以上的总计期初数可以变动）。所有的调整用其他因素新增欠费进行。

本期欠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欠费单位欠缴当期基本养老保险费金额 （本金），即冲减

当期补缴后的金额 （总计栏不做冲减），包括本期新参保单位的欠费金额。本期指报告期初

（１月１日）到报告期末的累计数字。

其他因素新增欠费　包括扩面 （新参保、事改企等）、漏报 （挂账处理后又恢复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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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企业）补报等因素新增的欠费。

本期补缴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欠费单位补缴欠费的金额 （本金）。

补缴往期欠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欠费单位补交历年欠费 （本金），不含补交当期新

欠。

补缴当期新欠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欠费单位补缴当期的欠费金额 （本金）。

已核销欠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已按政策规定作核销处理的欠费金额。

期末累计欠费　指报告期末累计欠费金额 （本金），为截止报告期末的累计数。

历史累计欠费　指截至报告期末欠缴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基本养老保险费的金额 （本

金），冲减往期已补缴金额。

缴费能力　按 “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分别注明 （分类标准见劳社险中心

函 〔２０００〕４３号）。“总计”和 “其中∶千万元以上企业合计”不填此项。

备注　采用代码形式填报欠费企业状况。具体如下：“１”为当月新增企业；“２”为补

缴退出；“３”为分立退出；“４”为核销退出；“５”为暂停结算 （挂账）退出；“６”为破产

退出；“７”为其他原因退出。上市企业在代码后用 “”号注明。

凡退出千万元欠费的企业 （补缴或分立、核销、挂账、破产、其他），当月仍要填报，

次月不再填报。

其他因素新增欠费要注明欠费原因。

人社统ＥＩ４号表

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指按照国家和所在地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单位。

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确定的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１０”的企业。

集体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２０”的企业。

其他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３０”－ “１９０”的企业。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２００”－ “３９０”的企业。

事业　指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部分执行企

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所在事业单位。

机关　指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部分执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工作人员所在机关单位。

其他人员　指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失业后未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等以个

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执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　指按照国家和所在地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的单位。

机关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机关单位。

事业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指根据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团

体等单位。

参保职工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在社保经办机构已建立缴

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不包括只登记

未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

参保职工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的平均人数。

缴费人员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中，按规定缴纳基

本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包括未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并未缴部分已计入欠费的人员。

缴费人员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人员的平均人数。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由养老保险

基金支付养老金的离休人员、退休人员、退职人员人数 （包括扩面工作中增加的人员）。其

中离休人员指离休干部。

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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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职人员的平均人数。

本期办理离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内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批准、办理了离退休 （职）手续并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养老金的离退休 （职）人数。

本期病退人数　指报告期内办理离退休手续的人员中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批准、

办理了病退的人数。

本期特殊工种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内因从事井下、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

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职工，符合一定条件后，按男年满５５周岁、女年满４５周岁办理退休

手续的人数。事业、机关、其他单位涉及栏不填。

本期提前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内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经国务院批准的关闭破产企业，

职工可以办理提前５ （１０）年退休手续的人员。如国务院确定的 “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

市 （共１１１个）范围内的国有工业破产企业职工可提前５年退休。

本期死亡离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内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 （职）人员

的死亡人数。

私营企业参保职工、离退休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私营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７０”的企业）的职工、离退休人数。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全日制、暂时性和弹性工作等以灵活方式就业

的城镇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

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人数　指报告期末，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社会

服务机构发放、直接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离退休 （职）人数。

人社统ＥＩ５号表

同人社统ＥＩ４号表。

缴费基数总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及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人员的应缴口径计算。

其中 “单位”以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总额，“个人”以

本人缴费工资作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基数总额。

本期单位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按照当地政府规

定的标准计算出的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金额，不包括应补上年度末之前历年欠费。

本期单位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单位，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不包括实际补缴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的欠费和跨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

本期个人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个人，按当地政府规定

的标准计算出的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金额，不包括应补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

本期个人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不包括实际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的欠费和跨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

额。

本期应发养老金合计　指报告期内应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 （职）人

员的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金额总计，不包括应补发的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的拖欠金额。

本期应发离休金　指报告期内应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休人员的统筹项目

内的离休金金额。

本期应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指报告期内应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

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不包括丧葬抚恤费、一次性补助等费用。

本期实发基本养老金合计　指报告期内实际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

（职）人员的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金额总计，不包括补发的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的拖欠金额。

本期实发离休金　指报告期内实际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休人员的统筹

项目内的离休金金额。

本期实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指报告期内实际发给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

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不包括丧葬抚恤费、一次性补助等费用。

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或个人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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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跨年度或一次性趸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金额。

补缴欠费　指报告期内欠费单位和个人补缴的历年欠费金额 （本金）。

人社统ＥＩ６号表

同人社统ＥＩ４号表。

建账人数合计　指报告期末已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人数，包括职工、

离退休 （职）人员和其他人员 （指因各种原因已中断缴费、但未解除养老保险关系并保留

个人账户的人员）。

职工建账人数　指报告期末已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仍在缴费的职

工人数。

离退休人员建账人数　指报告期末已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从中定

期支付养老金的离退休 （职）人员，以及个人账户已支付完毕仍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中定期支付养老金的离退休 （职）人数。

其他建账人数　指报告期末因各种原因个人账户被封存的职工人数。

期初累计记账余额　指上年度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累计记账余额，包

括本金和利息。

本期账户记账额　指报告期内记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金额，包括个人

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记账利息和其他收入部分。

个人缴费部分　指报告期内个人所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利息　指报告期内个人账户累计结存额按规定记账利率计算记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利息

额。

其他　指报告期内记入个人账户的其他收入。

补记历年记账金额　指报告期内补记因各种原因以前年度当期应记而未记的职工个人

账户金额。

账户支出额合计　指报告期内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支付的金额 （包括

支付基本养老金和其他支出）。

定期支付养老金　指报告期内按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从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中，定期支付给离退休 （职）人员的基本养老金金额。

一次性支付养老金　指报告期内对缴费不足１５年、不能享受定期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

的退休 （职）人员，或政策允许的其他情况下，一次性兑付的个人账户结存金额。

其他支出　指报告期内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列支的其他支出，包括异地

转移等支出。

期末累计记账余额　指截止报告期末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余额。

人社统ＥＩ７号表

应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本地区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农村和城镇

居民人口总数 （不含１６周岁以下人员和１６周岁以上的在校生及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

员）。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已有缴

费记录以及制度实施当年已经年满６０周岁并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总人数 （不包括已经

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人数）。

应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保人员中尚未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人

数 （包括中断缴费人数）。

缴纳本年度保费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已经按规定

缴纳当年度保费的人数。

政府代缴保费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由地方政府代缴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费用的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参保群体人数。

待遇领取人数　指报告期末，实际参保人员中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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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人数。

实际领取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末，实际领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数 （不包

括未足额发放的人数）。

暂停领取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末，因未通过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及生存认证、正在服刑

以及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保险关系转出、重复领取养老保障待遇未注销等原因暂停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的人数。

人社统ＥＩ８号表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已有缴费

记录以及制度实施当年已经年满６０周岁并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人数 （不包括已经办理

注销登记手续的人数）。

应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保人员中尚未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人数

（包括中断缴费人数）。

本期增加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应缴费人数。

新参保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应缴费人员中属于新参保的人数。

制度内跨省保险关系转入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应缴费人员中，属于在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转入的人数。

本期减少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数。

通过待遇核定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员中，属于新通过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人数。

制度内跨省保险关系转出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员中，属于

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转出，并终止本地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跨制度转出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员中，属于从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转移至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养老保

障制度，并终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死亡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员中，由于死亡而已注销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出国 （境）定居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应缴费人员中，由于出国 （境）

定居并丧失中国国籍且已注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待遇领取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保人员中已经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人

数。

本期增加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待遇领取人数。

新参保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待遇领取人员中，属于新参保的人数。

通过待遇核定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的待遇领取人员中，属于新通过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定的人数。

本期减少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待遇领取人数。

死亡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待遇领取人员中，由于死亡而已注销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出国 （境）定居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待遇领取人员中，由于出国

（境）定居并丧失中国国籍且已注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重复享受待遇已注销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的待遇领取人员中，由于重复享受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政府规定的离

退休费、退职生活费等其他社会养老保障待遇而已注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人数

（包括跨地区重复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数）。

人社统ＥＩ９号表

符合条件的当年新增被征地农民人数　指报告期当年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审批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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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征地社会保障政策覆盖范围的被征地农民人数。

社会保障人数　指报告期当年参加社会保障人数，具体包括享受征地养老保险补贴并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和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人数之和。

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当年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征

地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数。

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当年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征

地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

基本生活保障人数　指报告期当年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基本生活费待遇的人数。

符合条件的期末实有被征地农民人数　指报告期末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审批的应纳

入征地社会保障政策覆盖范围的被征地农民累计人数。

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征地

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累计人数。

享受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征地

养老保险补贴并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人数。

基本生活保障　指报告期末被征地农民中享受基本生活费待遇累计人数。

当期收入　指报告期当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收入金额。

当期支出　指报告期当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支出金额。

其中：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指报告期当年用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金支付金额。

期末累计收入　指报告期末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收入累计金额。

期末累计支出　指报告期末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支出累计金额。

其中：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指报告期末用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支付累计金额。

人社统ＵＩ１号表

上期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上期的 “本期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本期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报告期内实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其中：

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指本期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女性　指本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女性人数；

连续领取６个月以上　指包括当月已连续６个月以上 （含６个月）领取了失业保险金

的人数。

本期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在报告期内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数，包

括初次失业和再次失业人员。其中：“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指报告期内按规定开始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包括：

（１）企业指本期从企业转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人数。

（２）事业单位指从事业单位转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的人数。

（３）其他指社会团体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职工，城镇个体工商户中的雇工，同

单位或雇主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本期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开始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包括：

（１）重新就业指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因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领取了工商

营业执照自谋职业，而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２）待遇期满指规定的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限届满，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３）其他指因应征服兵役、移居境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

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工作等原因，而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本期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农民合同制工人数　指报告期内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农

民合同制工人数。

实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月数　指报告期内失业人员实际领取失业保险金月数之和，含

领取当期、补发和提前发放失业保险金月数之和。

人均失业保险金水平　指各地实际发放给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平均水平，应低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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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失业保险金最高标准，高于最低标准。

计算公式为：失业保险金发放金额／实际领取人月数

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人月数　指报告期内实际为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月数之和，

含缴纳当期、补缴和提前缴纳医疗保险费的月数之和。

人均医疗保险费水平　指各地实际为失业人员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水平。

计算公式为：（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医疗补助金）／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人月数

本期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地方规定，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等形式实现提前就业的失业人员，将本人应领取而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剩余部分一次性全

部领取的人数。

本期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月数　指报告期内一次性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领取失业

保险金月数之和。

人社统ＵＩ２号表

上期末基金结余总额　指上期的 “本期末基金结余总额”。

本期基金收入　指报告期内筹集的失业保险基金的总额，包括：

（１）失业保险费　包括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

（２）利息　即基金存入银行、购买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

（３）财政补贴　指基金入不敷出时，财政给予的补贴；

（４）其他　包括滞纳金收入等，不包括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和下级上解收入。

本期基金支出　指报告期内为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等支出的基金总

额，包括：

（１）失业保险金　指按规定支付的失业保险金金额；

（２）基本医疗保险费　指按规定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医疗补助金支出指尚未执行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政策地区，按

原政策规定对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患病的失业人员给予补助的金额；

（３）生育补助金　指地方规定对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生育的失业人员发放的生育补

贴金额；

（４）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指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按规定一次性

发给其家属的丧葬补助金和其供养的配偶、直系亲属的抚恤金金额；

（５）职业培训补贴　指按规定对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培训的补贴

金额；

（６）职业介绍补贴　指按规定对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接受职业介绍的补贴

金额；

（７）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助　指对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

因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提前解除劳动合同，按规定给予的一次性生活补助的金额；

（８）其他促进就业　指除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之外，各地按规定用于促进就业的

支出的金额。其中，调剂再就业资金指各地将失业保险基金调剂到再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

进再就业支出的金额，

（９）其他　指除上述基金支出以外的、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但不包括转移支出、补

助下级支出和上解上级支出。

本期基金收支余额　指报告期内失业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的差额，即 “本期基金收入”

减去 “本期基金支出”。

本期末基金结余总额　指报告期末结余的基金总额，即 “上期末基金结余总额”加上

“本期基金收支余额”。

省、自治区、直辖市填报本表时，必须按栏目关系取得平衡。在建立调剂金的省、自

治区，地、县两级填报本表时，如因上解、下拨调剂金方面的原因，致使基金收入、基金

支出和基金收支余额之间出现不平衡，需加以说明，省、地两级汇总时，应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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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统ＵＩ３号表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及按地方规定参

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人数之和。

女性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失业保险的女性人数。

农民工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城镇户口在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并参加失业保险

的人数。

外国人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在中国境内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合法就业并参加失业保

险的非中国籍的人员人数。

实际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失业保险并按规定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人数。

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其他企业　指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

调整的通知》（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简称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３０”－ “１９０”的企业。

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２００”－ “３９０”的企业。

事业单位　指由编制部门确定的事业单位。

其他　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人社统ＵＩ４号表

失业保险金标准　指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件规定的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标准。

最高　指调标文件规定的失业保险金最高标准；

最低　指调标文件规定的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

平均　指调标文件规定的所有失业保险金标准的平均数；

调标时间　指省级调标文件规定的开始执行日期。

人社统ＵＩ５号表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报告期内实际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新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指在报告期内开始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数，包括初

次失业和再次失业人员。

人社统ＵＩ６－ＵＩ８号表

企业性质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为依据，具体按照 《关于划分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文件第二条规定的分类确

定。

企业所属行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 《关于执行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的通知》（国

统字 〔２０１１〕６９号）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的门类确定。

企业员工人数　是指在企业工作，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

劳动派遣等形式的用工人数。

建档期末员工人数　首次指监测企业纳入监测范围当月员工人数，以后各月依次指上

月底监测企业员工人数。调查期末员工人数，首次指监测企业纳入监测范围后第一月填报

数据时的员工人数，以后各月依次指本月底监测企业员工人数。

调查期新招员工人数　是指当月新招聘的职工人数。

调查期减员人数　是指当月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人数。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包括劳动者有过失时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等６种情形）、提前３０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等３种情形）、经济性

裁员 （破产重整等４种情形）。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包括提前３０日书面通知解除和试用期告知解除、随时解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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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因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等６种情形）、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以

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或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

及人身安全）。

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是指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可以是劳动者提出动议，也可以是用人单位提出动议。

劳动合同终止　包括劳动合同期满，劳动者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劳动者死亡或失踪，用人单位宣告破产，用人单位被吊销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提前解

散等５种情形。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是指因订单不足、原材料涨价、工资和社保等用工成本上升、

经营资金困难、企业管理不到位等因素造成的在经济正常发展状态下出现的企业运行不正

常情况。

企业转产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是指企业适应市场需求、为提高经济效益主动做出的调

整。

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是指国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税收、金

融等重大经济政策，以及汇率、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等国际因素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二级原因代码 （１）订单不足。（２）原材料涨价。（３）工资和社

保等用工成本上升。（４）经营资金困难。（５）自然灾害和重大事件影响。

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二级原因代码 （１）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影响。

（２）国家和地方实施化解产能过剩政策影响。（３）国家税收政策调整影响。（４）国家金融

政策调整影响。（５）汇率变化影响。（６）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影响。（６）环保政策变化影响。

（７）季节性用工。

因劳动者原因无法履行劳动合同二级原因代码 （１）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

件。（２）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３）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

损害。（４）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

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５）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订立

劳动合同。（６）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７）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

后不能从事原工作或另行安排的工作。（８）劳动者经过培训或调整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填写减员原因栏目　可以选择多个代码。减员原因合计栏目、总计栏目，按照企业选

择频次顺序填报。

填报减员人数时不用负号标明。

人社统ＵＩ９号表

本期稳岗补贴发放金额　指截至本月末，本地区按照国发 〔２０１５〕２３号文件、人社部

发 〔２０１６〕７６号文件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 （含审批同意）的稳岗补贴金额。

化解产能过剩企业　指截至本月末，本地区按照人社部发 〔２０１６〕７６号文件规定，向

符合条件的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发放稳岗补贴的情况，其中涉及

的钢铁、煤炭及其他企业情况请单独填列。

享受补贴企业户数　指截至本月末，本地区发放稳岗补贴设计的企业户数。

受惠职工人数　指截至本月末，本地区享受稳岗补贴的企业在职职工人数。

本地区稳岗补贴发放标准　指本地区按规定向符合条件企业发放稳岗补贴的标准，一

般为企业上年度缴费的一定百分比。如果本地区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规定了不同标准，应逐

一列出。

人社统ＨＩ１号表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员的合计。

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农业户籍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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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全日制、暂时性和弹性工作等以

灵活方式就业人员的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参加实施统账结合的职工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在社保或医

保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已建立缴费记录档案）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 （在社保或医保经办机

构建立个人账户，下同）的职工人数，包括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人员。

参加实施统账结合的退休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

账结合办法的退休人员人数，包括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人员。

参加单建统筹基金的职工期末人数　指截止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

个人账户的职工人数。包括参加原劳动部门开展的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职工。

参加单建统筹基金的退休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

个人账户的退休人员人数。包括参加原劳动部门开展的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退休人员医疗

费用社会统筹的人员。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待遇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

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

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农民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农业户籍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非

农业户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全日制、暂时性和弹性工作

等以灵活方式就业人员的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居民享受待遇人数　指年初到报告期末，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

数。

非农业居民享受待遇人数　指年初到报告期末，非农业户籍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的人数。

职工医疗保险一次性缴费涉及参保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关闭、破产企业等为享

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待遇而一次性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涉及的参保人员数。

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转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按照当地整合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规定，原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转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

数。

人社统ＨＩ２号表

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确定的企业类型。

事业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参加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的事

业单位。

机关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参加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的机

关单位。

其他人员　指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失业后未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等以个

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参保单位户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事业、机关、

社会团体等单位户数。

参保人员合计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实施统账结合和单建统筹基金）

的职工人数和退休人数的合计。

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人数。

实施统账结合的职工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

法的职工人数 （在经办机构建立个人账户并有单位或个人缴费记录），包括符合医疗照顾人

员条件的职工人数。

实施统账结合的职工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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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工平均人数。

实施统账结合的退休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

合办法的退休人员人数 （在经办机构建立个人账户并有单位或个人缴费记录）。包括符合医

疗照顾人员条件的退休人数。

实施统账结合的退休人员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

办法的退休人员平均人数。

单建统筹基金的职工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

的职工人数。包括原劳动部门开展的大病医疗费用统筹的职工。

单建统筹基金的职工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的

职工平均人数。

单建统筹基金的退休人员期末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

账户的退休人员人数。包括原劳动部门开展的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社会

统筹的人员。

单建统筹基金的退休人员平均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

户的退休人员平均人数。

享受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内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数。

特殊人员人数　指报告期末医疗费用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单独分账管理的人员数 （包

括按照国家和各地规定享受医疗照顾或医疗保健待遇的职工、退休人员；离休人员及老红

军；１－６级革命伤残军人）

国有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

型的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１０”的企业。

集体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２０”的企业。

私营企业　指 《规定》中代码为 “１７０”的企业。

人社统ＨＩ３号表

同人社统 ＨＩ２号表。

实施统账结合的缴费基数总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

法的单位及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人员的应缴口径计算。

实施统账结合的期初欠费　指上年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的缴

费单位、个人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实施统账结合的本期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的

缴费单位、个人，按规定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包括应补上年度

末之前历年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实施统账结合的本期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的

缴费单位、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包括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和

跨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启动金。

单位实缴划入个人账户金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

的缴费单位，实际划入个人账户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实施统账结合的本期补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合办法的

缴费单位、个人，补缴上年度末之前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实施统账结合的期末累计欠费合计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

合办法的单位、个人，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实施统账结合的期末累计财政欠费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统账结

合，按有关规定由财政承担但未拨付到位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累计额 （本金）。

单建统筹基金的缴费基数总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

的单位及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人员的应缴口径计算。

单建统筹基金的期初欠费　指上年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的缴费

单位、个人，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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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建统筹基金的本期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的缴

费单位、个人，按规定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包括应补上年度末

之前历年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单建统筹基金的本期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的缴

费单位、个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包括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和跨

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

单建统筹基金的本期补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账户的单

位、个人，补缴上年度末之前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单建统筹基金的期末累计欠费合计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个人

账户的单位、个人，累计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本金）。

实施单建统筹基金的期末累计财政欠费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立

个人账户，按有关规定由财政承担但未拨付到位的基本医疗保险费累计额 （本金）。

实施统账结合的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实施

统账结合办法的单位个人预先缴纳跨年度或一次性趸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单建统筹基金的跨年度预缴及一次性缴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未建

立个人账户的单位预先缴纳跨年度或一次性趸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金额。

人社统ＨＩ４号表

医疗机构级别　指卫生行政部门评定的级别。

定点医疗机构数　指经办机构确定的本统筹地区定点医疗机构数。说明：上报全省定

点医疗机构数应避免定点医疗机构数重复统计。

非公立定点医疗机构数　指非政府举办，不纳入财政预算，由社会及个人出资举办的

各类定点医疗机构。

普通门 （急）诊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

构普通门 （急）诊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

金、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普通门 （急）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

门诊大病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

大病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公务员医

疗补助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门诊大病　指按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列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门诊病

种。

门诊大病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按当地政策确定为门诊大病的人员门诊大病医疗费用

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门诊大病自付　指按当地政策确定为门诊大病人员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属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门诊大病自费　指按当地政策确定为门诊大病人员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不属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门诊大病就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大病

就诊的人次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

间所发生的全部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公务员医

疗补助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 （个人自费）的医疗费用。

政策范围内住院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发生的属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全部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

中草药费等。

政策范围外住院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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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期间发生的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的属全部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

草药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所有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

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外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的所有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

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发生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政策范围外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发生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的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住院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间所发

生的医疗用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住院自付　指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按照

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住院自费　指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院 （包

括死亡）的人次数。

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累计住院

床日数。

享受门诊大病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当地政策确定为门诊大病人员并到医疗机构就

医的人数。

出院人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院 （包

括死亡）的人数。

职工用个人账户基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的药品费用支出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职工用个人账户基金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费用的总额。

以下几个指标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解决职工生育保险医疗待遇的地方填写。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员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的总人次。包括本期因生育和计划生育而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人次数。

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因生育 （含产

前检查）发生的医疗费用。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统筹基金、公务员医疗补助

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生育医疗费用统筹支出　指报告期内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因生育

（含产前检查）发生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非公立营利性定点医疗机构　指医疗服务所得收益可用于投资者经济回报弥补的定点

非公立医疗机构。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

非公立非营利性定点医疗机构　指为社会公众利益服务而设立运营的医疗机构，不以

营利为目的，其收入用于弥补医疗服务成本的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

补充资料中的非公立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定点医疗机构数合计数等于宾栏２非公立定点

医疗机构数。脚点加城镇职工镇户口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

人社统ＨＩ５号表

居民参保人数合计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务院 《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３号）规定，参加人社部门管理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在经办

机构参保登记并已建立当年缴费记录）的人数，由成年人和学生儿童参保人数构成。

成年人参保人数小计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成年居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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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成年人中，由民政部门核

定资格的纳入财政补助范围的低保成年困难居民人数。

重残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成年人中，由残联部门核

定资格的纳入财政补助范围的重度残疾成年困难居民人数。

低收入老年人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成年人中，由当

地认定为低收入家庭的老年人数 （不含低保）。

其他困难人员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成年人中，除按

国务院规定享受财政补助的成年人以外的，由省及市县规定的纳入地方财政补助范围的其

他成年困难居民人数。

中小学生儿童参保人数小计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中小学生和

少年儿童人数。

低保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中，由民政部核

定资格的纳入财政补助范围的低保学生儿童人数。

重残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中，由残联部门

核定资格的纳入财政补助范围的重度残疾学生儿童人数。

低收入家庭未成年人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

中，由当地认定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儿童人数 （不含低保）。

其他困难人员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学生儿童中，除

按国务院规定享受财政补助的学生儿童以外的，由省及市县规定的纳入地方财政补助范围

的其他困难学生儿童人数。

大学生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在大中专院校学习的学

生人数。

困难大学生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大学生人数中，

由教育部门核定资格的纳入财政补助范围的困难人员数。

享受待遇人数　指年初到报告期末，按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数。

人社统ＨＩ６号表

同ＨＩ５号表宾栏

个人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按规定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

的人数。

个人缴费金额　指年初到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按规定个人缴纳医疗

保险费的金额。

医疗救助资金补助个人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由医疗救助资金补助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的人员数。

医疗救助资金补助个人缴费金额　指年初到报告期末，由医疗救助资金补助参加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的金额。

本期应补财政补助资金　指报告期内按参保居民筹资标准有关规定当年应由各级财政

补助的资金额。

本期实补财政补助资金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当年各级财政实际到位的补助资金额。

财政补拨往年未到位资金合计　指报告期内当年各级财政补拨往年未到位的资金额，

不含补拨当年未到位资金。

财政补助累计未到位资金合计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应由各级财政承担但未拨付到位的

历年累计资金额。

人社统ＨＩ７号表

医疗机构级别　指卫生行政部门评定的级别。

普通门急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同一天在同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同一科别就诊的视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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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统筹　指按照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２００９〕６６号）开展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

普通门急诊费用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普通门 （急）诊医疗费用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支付等

费用。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地区，参保

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急）诊医疗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门诊大病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大

病就诊的人次数。

门诊大病指按当地政府有关规定列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门诊

病种，包括大病、慢病、特殊病。

门诊大病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门诊大病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支付等费用。

门诊大病费用统筹基金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门诊大病个人自付　指在实际发生的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门诊大病个人自费　指在实际发生的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

院 （包括死亡）的人次数。

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累

计住院床日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支付

等费用。

住院目录内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

草药费等。

住院目录外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的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

草药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

括检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外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

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政策范围外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住院费用统筹基金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由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住院费用自付　指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住院费用自费　指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８６２



享受门诊统筹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内享受统筹基金支付普通门 （急）诊费用的人数。

人社统ＨＩ８号表

普通门急诊就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普

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同一天在同一家定点医疗机构同一科别就诊的视为一次。

门诊统筹　指按照 《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２００９〕６６号）开展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

普通门急诊首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在首诊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人员人次。

普通门急诊转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首诊定点医疗机构向高级别定点医疗机构或高级别

定点医疗机构向低级别定点医疗机构转诊的人次。

普通门急诊费用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普通门 （急）诊医疗费用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支付和个人支

付等费用。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地区，参保

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急）诊医疗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中首诊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首

诊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发生的普通门 （急）诊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中转诊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首

诊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后转诊发生的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中药品费用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就诊

发生的普通门急诊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中药品的费用支出金额。

普通门急诊个人自付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中，属城镇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普通门急诊个人自费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普通门急诊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

定不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门诊大病就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

诊大病就诊的人次数。

门诊大病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门诊大病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支付等费用。

门诊大病费用统筹基金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门诊大病费用统筹基金支付中药品支出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

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中，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中药品的支出金

额。

门诊大病个人自付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属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门诊大病个人自费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门诊大病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

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按人头付费标准　指报告期内经办机构按照在一定时期内首诊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的每

参保人员的人头支付给首诊定点医疗机构的金额标准。

普通门急诊就诊人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普

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数。

门诊大病就诊人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

诊大病就诊的人头数。

医疗机构级别　指卫生行政部门评定的级别。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

院 （包括死亡）的人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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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累

计住院床日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支付

等费用。

住院目录内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的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

草药费等。

住院目录外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期间发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的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草药

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

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外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

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手术费等。

政策范围内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政策范围外住院服务设施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

疗机构住院期间发生的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外服务设施费用的总额。

住院费用统筹基金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由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住院费用自付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支付范围，但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住院费用自费　指报告期内在实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住院分娩出院人数　指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分娩出院的人数。

住院分娩医疗费用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

院分娩期间所发生医疗费用的合计。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个人自付和个

人自费等费用。

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　指报告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定

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中，按规定由居民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人社统ＨＩ９号表

职工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发生异地就

医的职工人数。

其中省内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中，发生省

内异地就医的人数。

其中省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职工中，发生省

外异地就医的人数。

退休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发生异地就

医的退休人员。

其中省内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退休人员中，发

生省内异地就医的人员。

其中省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退休人员中，发

生省外异地就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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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在本统筹地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

员因异地居住、工作、转诊、急诊等原因在本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人数。

异地就医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城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发生异地

就医人数。

普通门 （急）诊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异地就医中，发生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医疗费用。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

筹基金、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普通门 （急）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

中，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

门诊大病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中，发生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公务员医

疗补助资金、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

门诊大病就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中，

门诊大病就诊的人次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中，

发生住院的医疗费用。包括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

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支付和个人支付 （个人自费）的医疗费用。

住院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时，发

生的住院费用中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住院自付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

用中，属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住院自费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

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出院 （包括

死亡）的人次数。

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累计住院床

日数。

异地安置居住退休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

生异地就医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数，具体指经国家组织动员支援边疆等地建设，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已按户籍管理规定异地安置的参保退休人员以及异地长期居住的

退休人员在居住地就诊人数。

异地工作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生异地就

医的异地工作人员数，具体指按当地规定常驻异地工作的人员，因病在工作地就医的人数。

异地转诊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生异地就

医的异地转诊人员数，具体指参保人员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转至统筹地区外就诊的人数。

异地急诊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生异地就

医的异地急诊人员数，具体指参保人员短期出差、学习培训或度假等期间，在异地发生疾

病并就地紧急诊治的人数。

人社统ＨＩ９－１号表

异地居住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发生异地就医的

异地居住人员。

异地就医登记备案人数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在本统筹地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人员因异地居住、工作、转诊、急诊等原因在本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人

数。

异地就医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发生

异地就医人数。

普通门 （急）诊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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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异地就医中，发生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医疗费用。

普通门急诊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地区，参保

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急）诊医疗费用中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普通门 （急）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

就医中，普通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

门诊大病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

地就医中，发生门诊大病的医疗费用。

门诊大病就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中，门诊大病就诊的人次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

医中，发生住院的医疗费用。

住院统筹支付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时，

发生的住院费用中按规定由统筹基金支付的金额。

住院自付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医

疗费用中，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并按照政策规定应由个人部分支付的费用。

住院自费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住院医

疗费用中，按照有关规定不属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而全部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出院

（包括死亡）的人次数。

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本统筹地区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累计住

院床日数。

异地转诊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生异

地就医的异地转诊人员数，具体指参保人员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转至统筹地区外就诊的人

数。

异地急诊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本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中发生异

地就医的异地急诊人员数，指参保人员短期外出期间，在异地发生疾病并就地紧急诊治的

人数。

人社统ＨＩ１０－１１号表

调查表式中代码以 “Ａ”开头的指标具体指标解释及采用标准参见 《医疗保险联网指

标库 （表）结构及代码》。

调查表式中代码以 “Ｌ”开头的指标

（１）离院方式 （Ｌ００１）：指本次住院患者离院的具体形式，见住院病案首页内容。１．

医嘱离院２．医嘱转院３．医嘱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４．非医嘱离院５．死亡９．

其他

（２）项目名称 （Ｌ００２）：包含本次住院中发生费用的全部医疗服务，药品、综合医疗

服务、手术及非手术治疗、耗材、康复等。

（３）项目代码 （Ｌ００３）：其中药品采用行业标准 《药品分类与代码》中规定代码

（ＡＫＡ０２９），手术类治疗采用ＩＣＤ－９－ＣＭ－３编码，非手术类治疗及其他诊疗服务采用

行业标准 《医疗服务项目分类与代码》中规定代码。

（４）项目分类名称 （Ｌ００４）、项目分类代码 （Ｌ００５）：综合医疗服务类 （０１）、诊疗类

（０２）、手术治疗类 （０３）、非手术治疗类 （０４）、康复类 （０５）、中医类 （０６）、西药类

（０７）、中药类 （０８）、血液和血液制品类 （０９）、耗材类 （１０）、其他类 （１１）。

（５）费用日期 （Ｌ００６）：指本项医疗服务发生费用的日期。

（６）政策规定基金支付金额 （Ｌ００９）、政策规定基金支付比例 （Ｌ０１０）：指本项目当地

政策规定统筹基金支付金额或支付比例 （目录规定支付金额或支付比例），必须至少填写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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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统 ＷＩ１号表

参保单位户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事业、机关、

社会团体等单位户数。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

农民工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城镇户口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内因工伤或职业病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职工人数。

它是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中未评定等级的人数、享受伤残待遇人数以及享受工亡待遇人数之

和。

享受伤残待遇的一至四级人数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一至四级伤残

人数。

享受伤残待遇的五至十级人数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五至十级伤残

人数。

未评定伤残等级的人数　指报告期内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按国家规定标准鉴定不够评

定伤残等级，但已享受工伤医疗等项待遇的生存者。（不含工伤死亡人员）

认定为因工死亡的人员　指报告期内认定为因工死亡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工

伤职工。

一至四级伤残人员死亡　指报告期内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人数。

供养亲属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数。

人社统 ＷＩ２号表

高风险企业　指工伤事故或职业病风险程度较高的企业，主要有矿山、建筑、危险化

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等企业。

其他高风险企业　主要包括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等企业。

服务业　指工伤保险行业风险类别中所有的一类风险行业。

其它服务业　指一类风险行业中除餐饮业、住宿业以外的所有行业。

按建设项目参保方式项目数　指报告期内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建设项目数。

按建设项目参保方式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业职工人

数。

人社统 ＷＩ３号表

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确定的企业类型。

事业　指报告期末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５８６号令）规定的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中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

机关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参加工伤保险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

个体工商户 （有雇工的）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有雇工 （７人以下）的个体经济组

织参加工伤保险的。

其他　指报告期末，根据当地政府规定，除企业、事业、机关、个体工商户外，其他

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

一类至八类风险行业　指按照 “关于完善工伤保险费率政策的通知”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规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对行业的划分，根据不同

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由低到高，依次将行业工伤风险类别划分为一类至八类。

参保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

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中按规定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人员。

缴费基数总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

人员的应缴口径计算。

按工程项目总造价核算　指根据 《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人力资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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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第１０号令）第三条规定，以建筑施工项目为单位，按照项目工程总造价的一定比

例，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

按产量核算　指根据 《部分行业企业工伤保险费缴纳办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第

１０号令）第五条规定，小型矿山企业可以按照总产量、吨矿工资含量和相应的费率计算缴

纳工伤保险费。

期初欠费　指上年末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累计欠缴的工伤保险费金额 （本金）。

本期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单位，按规定标准计算出来的应缴纳的工

伤保险费，不包括应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累计欠缴的工伤保险费金额。

本期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缴费单位实际缴纳的工伤保险费，不包括补缴

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和跨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

本期补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实际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 （本

金）。

期末累计欠费　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累计欠缴的工伤保险费金额 （本金）。

统筹地区　工伤保险基金在一定范围内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统一征收、统一管理，

在属地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这样的地区 （含委托管理单位）称为统筹地区。

人社统 ＷＩ４号表

甲栏　同人社统 ＷＩ３号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合计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基金支付，享受工伤医疗、伤残、工

亡待遇的总人数。不进行重复计算。

其中：职业病　指职工因患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并享受待遇的人数。

享受伤残待遇的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标准支

付给一至四级、五至六级、七至十级和未评定伤残等级伤残职工的人数。

认定为因工死亡的人员　指报告期内因工伤事故或职业病直接死亡或在停工留薪期内

死亡并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待遇的工伤职工。

一至四级伤残人员死亡　指报告期内一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人数。

供养亲属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领取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数。

领取生活护理费的人数　指报告期内按照 《工伤保险条例》由工伤保险基金按照不同

护理等级标准支付给伤残职生活护理费的人数。

安装辅助器具的人数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安装辅助器具的工伤人数。

１－４级工伤职工退休后未转入养老保险管理的人数　指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继续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伤残津贴的人数。

上年转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总人数　指上年度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本年度继续享受的人

数。

其中：上年转入享受伤残津贴的人数　指上年度享受伤残津贴本年度继续享受的人数，

也包含领养老金由工伤保险基金补差人员。

其中：只领取生活护理费的人数　指工伤职工退休后，在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只支付

生活护理费本年度继续享受护理费的人数。

其中：旧伤复发只享受医疗待遇　指上年度病情复发，经审核属于旧伤复发并跨年度

只享受工伤医疗一项待遇的人员。

其中：其他　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跨年度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人员。

一次性领取待遇的指标　指根据有关规定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并终止工伤保险关

系的人员。

人社统 ＷＩ４－１号表

伤残待遇支出　其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辅助器具安装配

置费是指符合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的人数及费用金额。

工亡待遇支出　其中，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是指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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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的人数及费用金额。

一次性领取伤残津贴费用　指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

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 〔２００４〕１８号）规定的人员可以一次性领取伤残津贴，由工伤保

险基金支付的总金额。

基金补差的伤残津贴费用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第３３条第３款规定，工伤职工达到

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人社统 ＷＩ５号表

门 （急）诊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门 （急）诊就诊发生

的符合规定，并由工伤基金支付医疗费用的合计。

门 （急）诊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门 （急）诊就诊的人次数。

住院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符合规

定，并由工伤基金支付医疗费用的合计。

住院药品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在住院期间发生的由工伤保险基金

支付的药品费用，包括西药、中成药、中草药费等。

住院检查治疗费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在住院期间发生的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的所有检查和治疗费用的总额，包括检查费、治疗费、放射费、化验费、输血费、

手术费等。

出院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住院治疗治愈 （包括死亡）出院的人

次数。

住院床日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住院治疗累计住院床日数。

人社统 ＷＩ５号表续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给符合规定的５－１０级伤残

职工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总额。

住院伙食补助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给工伤职工的住院伙食补助的总额，

含统筹地区内的住院及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费用。

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费和食宿费　指报告期内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给工伤职工在

统筹地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康复机构、辅助器具配置机构就医期间的交通费用和非住院期

间的工伤职工的食宿费用。

工伤康复费用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在协议康复机构治疗康

复期间所发生的符合规定，并由工伤基金支付的康复费用的合计。

工伤康复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康复的人次数，一个疗程统计为

一人次。

职业康复费用小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进行职业康复期间所发生的

符合规定，并由工伤基金支付的费用的合计。

职业康复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人员进行职业康复的人次数，一个疗

程统计为一人次。

工伤预防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出的工

伤预防方面的费用总额。包括宣传费、培训费和其他符合规定的用于预防的开支费用。

人社统 ＷＩ６号表

“认定工伤人数”

“（一）”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工伤的人

数；

“（二）”指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

到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工伤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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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情形认

定工伤的人数；

“（四）”指患职业病的情形认定工伤的人数；

“（五）”指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情形认定

工伤的人数；

“（六）”指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

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情形认定工伤的人数；

“（七）”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认定工伤的人数。

“视同工伤人数”

“（一）”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４８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情形认定为视同工伤的人数；

“（二）”指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形认定为视同

工伤的人数；

“（三）”指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

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情形认定为视同工伤的人数。

当期不予认定工伤人数指报告期内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规定的

情形不认定工伤和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不得认定为工伤的人数。

“当期认定 （视同）工伤人数”和 “当期不予认定工伤人数”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日期

为准。

行政复议件数　指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

未参保复议件数　指在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中，用

人单位未给涉案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复议件数。

维持件　数指在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中，维持原有

结论的复议件数。

行政诉讼件数　指对不予受理、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行政

诉讼的件数。

未参保诉讼件数　指在对不予受理、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诉讼的件数中，用人单位未给涉案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诉讼件数。

胜诉件数　指在对不予受理、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行政诉

讼的件数中，胜诉的诉讼件数。

“行政复议件数”中三项指标解释

“维持件数”指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中，维持、驳

回、行政复议终止 （撤回、达成和解或其他原因放弃行政复议权利）情形件数。

“撤销件数”指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中，撤销、变

更、确认违法情形件数。

“其他件数”指在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件数中，除维持、

撤销之外，其他行政复议件数，包括责令履行法定职责、跨年度未审结等情形。

“行政诉讼件数”中三项指标解释

“维持件数”指在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 （或）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诉讼的件数中，法院判决维持、驳回诉讼请求、行政诉讼终止 （驳回起诉、撤诉或经

法院做出裁定终止的其他情形）的诉讼件数。

“撤销件数”指在对不予受理、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 （或）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诉讼的件数中，法院判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无效情形件数。

“其他件数”指在对不予受理和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和 （或）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申请

行政诉讼的件数中，除维持、撤销之外，其他诉讼件数，包括限期履行职责、跨年度未审

结等情形。

“行政复议件数”中的 “维持件数”一项包括维持、驳回和终止情形；“撤销件数”一

项包括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情形；“其他件数”一项包括责令履行、跨年度未结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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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件数”中的 “维持件数”一项包括维持、驳回和终止情形；“撤销件数”一

项包括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无效情形；“其他件数”一项包括限期履行职责、跨年度未

审结等情形。

行政复议件数、行政诉讼件数计算时点分别以行政复议做出决定和行政诉讼判决生效

时间为准。

人社统 ＷＩ７号表

初次申请　指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向设

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再次申请　指初次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

鉴定结论不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的再次鉴定申请。

复查申请　指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１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所

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一至四级　指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等级的人数。

五至六级　指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和六级伤残等级的人数。

七至十级　指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等级的人数。

未达等级人数　指因工致残被鉴定为无伤残等级的人数。

非因工或因病伤残鉴定人数：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做出的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

动能力的人数。

人社统 ＭＩ１号表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其中女性是指参加生育保险的女性人数。

本期享受生育待遇人次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总人次数。包

括本期因生育、流产和计划生育手术而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人次数。

人社统 ＭＩ２号表

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其中女性是指参加生育保险的女性人数。

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实际缴纳生育保险费的人数。

缴费基数总额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工资总额，按缴费

人员的应缴口径计算。

期初欠费　指上年末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累计欠缴的生育保险费金额 （本金）。

本期应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的缴费单位，按规定标准计算出来的应缴纳的生

育保险费金额，不包括应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历年累计欠缴的生育保险费。

本期实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的缴费单位实际缴纳的生育保险费金额，不包括

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和跨年度 （或跨季度）的预缴金额。

本期补缴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实际补缴的上年度末之前的历年欠费 （本

金）。

期末累计欠费　指报告期末参加生育保险的单位累计欠缴的生育保险费金额 （本金）。

农民工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非城镇户口在城镇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

人社统 ＭＩ３号表

享受待遇的总人次　指报告期内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总人次数。包括按待遇类

别分类参保女职工生育人数和参保人员计划生育待遇的人次数，按支出类别分类享受医疗

待遇和津贴待遇人次。

女职工生育津贴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保女职工按规定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人次数。说

明：生育一次记享受生育津贴一次。

计划生育津贴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计划生育津贴待遇的人次数。

本期医疗费用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因生育 （含产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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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主要包括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和参保人员计划生育医疗

费用等。说明：生育保险医疗费用不含婴儿的医疗、护理、保健等费用。

本期津贴　指报告期内参加生育保险人员按规定享受津贴的金额。包括参保女职工生

育津贴和参保人员计划生育津贴。

人社统ＳＩ１号表

企业　指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 《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

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８６号，以下简称 《规定》）中确定的企业类型。

事业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参加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的事

业单位。

机关　指根据当地政府规定，参加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经办的社会保险业务的机

关单位。

其他人员　指个体工商户及其帮工、自由职业者、失业后未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等以个

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

参加企业年金职工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

享受企业年金待遇的离退休人员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数。

公务员医疗补助列入补助范围人员的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列入公务员医疗补助范围的

人数。

公务员医疗补助实际享受补助人数　指报告期内享受公务员医疗补助的公务员人数，

如报告期内一人享受两次以上待遇，按一人计算。

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人员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为解决封顶线以上人员的医

疗费用和门 （急）诊大额医疗费而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险的人数。

享受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人数　指报告期内享受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待遇的人数，

如报告期内一人享受两次以上待遇，按一人计算。

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参加人员期末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由社保经办机构管理的除公务员

医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互助以外其他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的人数 （含职工、退休）。

其他补充医疗保险享受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内由社保经办机构管理的享受除公务员医

疗补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互助以外其他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待遇的人数，如报告期内一

人享受两次以上待遇，按一人计算。

人社统ＳＩ２号表

机关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机关单位。

事业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指根据国家和所在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社会团体等单位。

参保职工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业年金并在社保经办机构建立个人账户的职工人数。

缴费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中，按规定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人员。

新增参保人员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新增的参加职业年金人员。

保留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本地区参保人员因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新就业单位没有

实行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制度，而由社保经办机构继续管理运营的个人账户数量。

月末分期支付领取待遇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分期支付方式领取待遇的总人数。

本月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的人数。

本月一次性支付领取待遇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支付职业年金账户余额的人

数，包括死亡和出国定居的支付人数。

人社统ＳＩ３号表

甲栏：同人社统ＳＩ２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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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的单位数。

个人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建立的个人账户数量，包括缴费账户、

保留账户、正在领取待遇账户，不包括转出账户、待遇已完全给付账户。

保留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本地区参保人员因升学、参军、失业期间或新就业单位没有

实行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制度，而由社保经办机构继续管理运营的个人账户数量。

本期单位记账金额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的全额供款单位记账方式缴费金额。

按月领取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分期支付方式领取待遇的总人数。

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人

数。

一次性支付人数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支付职业年金账户余额的人数，包括死亡

和出国定居的支付人数。

参保人员账户余额　指报告期末参保人员个人账户 （含保留账户）余额合计。

领取待遇人员账户余额　指报告期内首次发生分期待遇支付人员期末个人账户余额合

计。

人社统ＳＩ４号表

实地稽核　指由社会保险稽核人员到被稽核对象所在地进行的稽核。

户数　指报告期内被稽核单位的数量。领取 《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单位为一户。

人数　指报告期内被稽核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应该参保缴费的总人数。

违规户数　指报告期内经稽核发现违反社会保险规定单位的总数量。

违规人数　指报告期内被稽核单位应参保未参保人数与已参保未足额缴费人数的合计。

应参保未参保人数，指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已参保未足额缴费人数，

指已经参保但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数。

少报基数　指报告期内被稽核单位未按照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及

有关规定，少报的缴费工资基数。少报基数＝应报缴费工资基数－实报缴费工资基数。

少缴社会保险费　指报告期内少报基数乘以缴费比例计算出的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征缴稽核追回金额　指报告期内已经补缴到账的社会保险费总数。

核查享受待遇人次　指报告期内核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该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如养

老金等）的人次数。

欺诈冒领人数　指报告期内查出不具备领取资格或条件而故意骗取社会保险金或其他

社会保险待遇的人次数。

欺诈冒领金额　指报告期内冒领人故意骗取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数额。

追回欺诈冒领金额　指报告期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追回欺诈冒领社会保险金或其

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到账总金额。

稽核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数　指报告期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稽核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

的总数量，对同一家医药服务机构同一事项的稽核视为一次。

实地稽核医疗机构、零售药店数　指报告期内社会保险稽核人员到社会保险服务场所

或违规现场稽核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数量，对同一家医药服务机构同一事项的稽核视为

一次。

违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数　指报告期内经稽核查处的违反基本医疗保险协议规

定的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的总数量。

违规金额　指报告期内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违反协议规定涉及的社会保险基金总额。

拒付追回违规金额　指报告期内拒付或追回到账的违规资金总额。

涉案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涉嫌犯罪依法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总数。

人社统ＳＩ５号表

基金已先行支付　指报告期内根据 《社会保险法》规定由医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

付的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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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未参保单位的职工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不支付相关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的费用。

（２）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伤病，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

医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费用。

基金已追偿　指报告期内根据 《社会保险法》规定对基金已先行支付的费用向符合条

件的用人单位和第三人追偿的费用总额。

其中：扣减个人指报告期内根据 《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１５号）第十一条规定，个人拒不退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从以后支付的

相关待遇中扣减其应当退还的数额。

累计未尝还　指报告期末 《社会保险法》规定应由用人单位、第三人累计尚未偿还医

疗、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费用的总额。

人社统ＦＲ１号表

单一计划　指报告期末以法人受托及理事会受托模式管理的单一计划。

集合计划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

其他计划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准集合计划和过渡计划。

建立企业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已获取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并在账户管理系统实

际建立的各级企业账户累计数。

建立个人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已获取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并在账户管理系统正

式建账的个人账户数。个人账户数按职工数填列，包括正常账户、保留账户及分期领取未

完成账户，不包括已完全给付和转出账户等终止所有业务的账户。

期末资产余额　指报告期末账户管理系统中记录的企业年金基金资产余额。含基金投

资资产净值和未参与投资资金余额。

待遇领取人数 （一次性）　指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的符合企业年金待遇领取条件一次性

支付的个人账户累计数。

待遇领取人数 （分期）　指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的符合企业年金待遇领取条件分期支付

的个人账户数，多次支付的不重复计算。

待遇领取金额 （一次性）　指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的符合企业年金待遇领取条件且一次

性支付的金额累计数。

待遇领取金额 （分期）　指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的符合企业年金待遇领取条件且按分期

支付的金额累计数。

人社统ＦＲ２号表

计划数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已获取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且企业年金基金到达受托财产

托管账户的企业年金计划累计数。

期初基金金额　指报告期初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累计数，包括受托财产托管账户余

额和委托投资资产净值。

期末基金金额　指报告期末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累计数，包括受托财产托管账户余

额和委托投资资产净值。

人社统ＦＲ３号表

计划数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已获得职业年金计划确认函、资金归集到受托财产托管账

户的职业年金计划累计数。

计划收益率类型　指报告期末该备案地计划建立和收益率计算情况，包括四种：一是

建立一个计划，在表里标记１；二是建立多个计划实行统一收益率，在表里标记２；三是建

立多个计划，按计划分别估值和计算收益率，在表里标记３；四是建立多个计划，其中有

的按计划分别估值和计算收益率，有的实行统一收益率，在表里标记４。

机关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机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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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　指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事业单位。

其他单位　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职业年金制度的除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其

他单位。

单位数　指报告期末根据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的单

位个数。

个人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建立的个人账户累计数。个人账户数

按职工数填列，包括缴费账户、保留账户、正在领取待遇账户，不包括转出账户、待遇已

完全给付账户。

领取人数 （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的人数。

领取人数 （一次性领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支付职业年金账户余额的人数，

包括死亡和出国定居的支付人数，不包括原本按月领取中由于死亡或出国定居发生一次性

领取的人数。

领取人数 （按月领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实际支付的符合职业年金待遇领取条

件并实行分期领取的人数，期间内同一人多次领取的只计为１人，不重复计算。

领取金额 （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购买商业养老

保险产品的金额。

领取金额 （一次性领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一次性支付的金额，包括死亡和出国定

居的支付金额，不包括原本分期领取中由于死亡或出国定居发生一次性领取的支付金额。

领取金额 （按月领取）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实际支付的符合职业年金待遇领取条

件的分期支付金额累计数，包括原本分期领取中由于死亡或出国定居发生一次性领取的支

付金额。

按月领取人员月均领取金额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分期领取人员月均领取待遇金额。计

算公式为报告期内按月领取总金额除以按月领取人次。

归集户基金余额　指报告期末归集户基金余额。

托管基金金额　指报告期末托管职业年金基金资产净值累计数，包括受托财产托管账

户资产净值、委托投资资产净值和计划直投养老金产品资产净值。

受托财产托管账户资产净值　指报告期末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资产净值。

委托投资资产净值　指报告期末实际运作的委托投资资产净值，包括投资资产托管账

户资金余额、证券账户、债券托管账户、基金账户及其他账户资产净值。

计划直投养老金产品资产净值　指报告期末法人受托机构直接投资养老金产品的组合

资产净值。

人社统ＦＲ４号表

计划登记号职业年金计划登记号为１２位代码，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编制，编

制方法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４位＋ＺＹ＋４位数年份＋２位序列号”，在

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计划登记号为 “９９００＋ＺＹ＋４位数年份＋２位序

列号”。行政区划代码按照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确定。

组合数　指报告期末实际投资运作的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组合累计数 （含直投组合）。

受托管理基金金额　指报告期末管理的已获得职业年金计划确认函、建立个人账户、

资金归集到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职业年金计划期末资产净值。为各投资组合、计划直投组

合、受托户的期末资产净值合计。

人社统ＦＲ５号表

统一计划代码　职业年金统一计划代码为８位，由职业年金代理人编写，编制方法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代码前４位＋ＺＹ＋２位序列号”，在京中央国家机关及所属

事业单位统一计划代码为 “９９００＋ＺＹ＋２位序列号”。行政区划代码按照ＧＢＴ２２６０－２００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确定。采取多计划统一计算收益率的统一计划填报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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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划收益率计算人　指被指定承担统一计划收益率计算职责的托管人。请按照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代码表》填报。

统一计划收益率复核人　指被指定承担统一计划收益率复核职责的受托人。请按照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代码表》填报。

缴费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按规定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个人账户累计数。

保留账户数　指报告期末职业年金计划保留账户的数量合计。

保留账户资金余额　指报告期末职业年金计划保留账户的资金余额合计，含记账金额。

实账金额 （单位缴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的单位缴费 （实账）合计。

实账金额 （个人缴费）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的个人缴费合计。

记账金额　指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的单位记账缴费金额。

记账做实金额指年初至报告期末记账金额由财政转实账的资金合计。

期末个人账户权益合计　指报告期末参保人员个人账户 （含保留账户）余额合计。

投资收益率　投资收益率采用单位净值增长率计算方法：收益率＝期末单位净值／期初

单位净值－１。

人社统ＦＲ６号表

组合代码　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组合代码为８位，由投管人编制，编制方法为：３位投

资管理人机构代码＋Ｚ＋４位序列号。受托人直接投资养老金产品组合代码为８位，由受托

人编制，编制方法为：３位受托人机构代码＋Ｚ＋４位序列号。

组合类型　指各组合是否含权益类投资标的，以期初合同或备忘录为准，没有明确约

定或中间发生类别变动的，都视同为含权益类。不含权益类组合在表里标记为 “１”，含权

益类标记为 “２”。受托人直投养老金产品组合，投资于股票型、股权型、优先股型、股票

专项型归为权益类，标记为 “２”。

组合类别　指不含权益类组合中，专门投资组合在表里标记为１－１，非专门投资组合

标记为１－２，两者没有交集。其中，专门投资组合指将８０％以上非现金资产投资于商业银

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特定资产管理计划或者商业银行理财产

品型、信托产品型、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型、特定资产管理计划型养老金产品中的一类

产品而专门设立的投资组合。在季度末统计时点上，填报时不完全以资产占比来界定其是

否为专门投资组合，而以设立时投资方向为界定原则。

起始运作日期　指首笔资金到达投资资产托管账户当日。填写格式为 “ＹＹＹＹ－ＭＭ

－ＤＤ”

期末资产净值　指报告期末实际投资运作的职业年金基金资产净值时点数。

期末单位净值　单位净值＝资产净值／资产份额

人社统ＦＲ７号表

本期投资收益　本期投资收益＝本期投资资产利息收入＋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投资处置收益＋其他收入－交易费用－受托费－托管费－投资管理费－卖出

回购证券支出－其他费用 （包括审计费、清算费等）。

流动性资产　指库存现金和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

转换为确定金额现金，且价值变动风险较小的资产。

固定收益类资产　指具有明确存续到期时间、按照预定的利率和形式偿付利息和本金

等特征的资产，以及主要价值依赖于上述资产价值变动的资产和其他具有固定收益类特征

的金融资产。

权益类资产　指上市权益类资产和未上市权益类资产。上市权益类资产是指在证券交

易所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金融资产交易场所 （统称交易所）公开上市交易的、代表

企业股权或者其他剩余收益权的权属证明，以及主要价值依赖于上述资产价值变动的资产。

未上市权益类资产是指依法设立和注册登记，且未在交易所公开上市的企业股权或者其他

剩余收益权，以及主要价值依赖于上述资产价值变动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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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产　指没有归入上述各类投资资产的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股利、交

易保证金等。

填报说明：

１．报告期分别为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及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

日。

２．金额计量单位 “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３．各项指标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各计划单列市分别填

报，其中各计划单列市单独列示，不包含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之中。单一计划以备

案所在地 （计划登记号），集合计划、其他计划以企业注册地进行划分。

４．企业年金管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１号）由企业年金账户管理人填报；企业年金基金

资产情况 （人社统ＦＲ２号）由企业年金托管人和法人受托机构分别汇总填报，其中单一计

划由托管人填报，集合计划、其他计划由法人受托机构填报。

５．地区归属以合同备案地为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一栏统计在人社部备案的在京中

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在该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

案的机关事业单位。

６．本表计划数、单位数、个人账户数、实账金额、记账金额、期末归集户存款、待遇

支付由中央国家机关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填报，期末基金金额由各

职业年金基金托管人填报。

７．职业年金代理人、职业年金基金受托人、职业年金基金托管人、职业年金基金投资

管理人定义参见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８．报表中的金额、期末资产净值、期末单位净值保留四位小数，期末资产份额、占比

保留两位小数。

９．报表中的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按照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代码表》填

报。

１０．职业年金管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３号）计划数、计划收益率类型、单位数、个人账

户数、待遇支付、归集户基金余额由各职业年金代理人填报；托管基金金额由各职业年金

基金托管人填报。职业年金受托管理明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４号）由各职业年金基金受托人

填报。职业年金账户管理明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５号）由各职业年金代理人填报。职业年金

托管明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６号）由各职业年金基金托管人填报。职业年金投资管理明细情

况 （人社统ＦＲ７号）由各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填报。

１１．职业年金账户管理明细情况 （人社统ＦＲ５号）中，对于多计划统一计算收益率，

各职业年金代理人需填报统一计划及其各分计划信息。顺序为先填报统一计划，再填报各

分计划。统一计划的 “计划登记号”、“受托人”、“托管人”填报 “－”，其他各项均需填报

（如有），其中投资收益率填报按统一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计算的统一计划收益率。各分计

划只需填报 “计划名称、“计划登记号”、“受托人”、“托管人”，其他各项填报 “－”。对于

计划单独估值并计算收益率，“统一计划代码”、“统一计划收益率计算人”、“统一计划收益

率复核人”填报 “－”，其他各项均需填报。

（十一）调解仲裁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 ＭＡ１号表

本表统计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 （站）争议调解组织，机

关、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调解组织等处理的劳动人事争议情况，以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立案受理前进行调解的案件情况。主要分为受理案件情况和处理案件情

况两大部分。

当期受理案件总数　指在本统计期内调解组织受理的案件总数。

工作时间及休假　指主要争议事项为履行法定或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时休

假的争议案件。

订立劳动合同　指劳动合同法第二章、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章所规定的相应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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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指在企业内部设立的调解处理企业和职工之间劳动争议的

组织。

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 （站）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指依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乡

镇、街道劳动保障所 （站）设立的，调解处理辖区内用人单位与职工劳动争议的组织。包

括在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劳动保障所 （站）设立的争议调解组织。

仲裁机构 （案外调解）　指依法设立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 （仲

裁院或仲裁办），包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派出庭）立案受理前进行调

解的案件情况。

其他　指除１３、１４、１５、１６之外的其他调解劳动人事争议的组织或个人。

调解结案数　指调解组织在本统计期内调解处理完毕的案件总数，包括达成调解协议、

达成和解、未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当事人申请撤销的案件数。

涉案金额　指本统计期间内调解成功案件达成的金额总数。

达成调解协议及和解　指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的案件总数。

国有企业　是指国有独资或控股的经济组织。

集体企业　是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登记注册的经济组织。

港澳台及外资企业　是指港澳台地区及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包括合资、合

作、独资企业。

私营企业　是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

组织。包括按照 《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私营有

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

机关　指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范围的七类机关，即：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机关、行

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事业单位　是指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在国家编制部门取得事业单位登记许可的单

位。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

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

社会服务组织。

社会团体　是指依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国家有关部门取得社会团体登记许

可的单位。包括各类使用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会、联谊会、联合会、基金会、商会

等。

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位　按照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军队文职人员聘用单

位，是指按照规定的编制可以聘用非现役人员履行现役军官 （文职干部）同类岗位相应职

责的单位。

其他　除了宾栏２、３、４、５、６、７、８、９之外的其他用人单位。

其余参见 ＭＡ２表解释。

人社统 ＭＡ２号表

本表主要统计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立案处理的争议案件情况。主

要分为立案受理案件情况和审结案件情况两大部分。其中，在 “按争议类型分”部分，第

１１－１５项主要对应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令第２号，以下简称 “办案规则”）第二条第 （一）项规定的相应争议，第１６、１７项主

要对应第 （二）、（三）、（四）、（五）项规定的相应争议。

上期末累计未结争议案件数　指上一个统计期间结束时仲裁机构已立案受理但未审结

的争议案件数。

当期不予受理案件数　指本统计期间内仲裁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依法作出不

予受理决定的案件数。

当期立案受理案件总数　指本统计期间内仲裁机构以立案方式受理的争议案件数。十

人以上劳动 （人事）争议不按一人一案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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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以上劳动 （人事）争议　指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七条规定，发生劳动 （人

事）争议的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的争议案件。含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

劳动争议。

涉及农民工　此处统计具有农业户口且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者。

涉及劳务派遣　指劳动合同法第五章第二节、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章规定的相应

争议。

确认劳动关系　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是否真实存在事实上的劳动

关系进行确认的法律行为。本统计指标统计当事人申请专门要求确认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

案件数。不统计那些在案件审理中需要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判断的案件。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指劳动合同法第四章、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章规定的相应

争议。

履行聘用合同　指办案规则第二条第 （二）、（三）、（四）、（五）项规定的相应争议。

解除人事关系　指办案规则第二条第 （二）、（三）、（四）、（五）项规定的相应争议。

当期审结案件数　指本统计期间内仲裁机构审理结案的争议案件数。

涉案金额　指已结案案件的裁决书或调解书所确认的金额总数．

经济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　经济补偿金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因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等情形应向劳动者支付的补偿金。违约金是指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劳动者因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而向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赔偿金是指根据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而向劳动者支付的经济赔偿。

仲裁调解　指立案后仲裁机构以调解方式解决的争议案件数。仲裁期间因和解或仲裁

调解而撤诉的案件也计入此项。

仲裁裁决　指仲裁机构裁决的争议案件数。

一裁终局　指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和办案规则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仲裁裁决。

用人单位胜诉　指用人单位完全胜诉、劳动者完全败诉的案件数。

劳动者胜诉　指劳动者完全胜诉、用人单位完全败诉的案件数。

双方部分胜诉　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均未完全胜诉的案件。

期末累计未结案数　指本统计期间结束时，仲裁机构已立案受理但未审结的争议案件

数。

其余参见 ＭＡ１表解释。

（十二）劳动监察统计报表部分

人社统ＬＩ１号表

协调处理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劳动者举报投诉后，通

过协调程序处理，而未立案的案件数。

立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现用人单位存在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经

立案审批予以调查处理的案件数。

劳动保障监察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件数。一个劳动保障监察案

件涉及多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按一件案件统计。

案件分类　同一案件涉及多类违法行为的，分别计入有关案件分类。其中，涉及多种

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涉及的其他违法行为的种类数计入其他类。

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的用人单位内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规章制度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

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数。

使用童工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用人单位违

反国家有关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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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的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数。

支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

处的用人单位不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和违法最低工资规定的案件。

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依法查处的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

数。

职业介绍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职业介绍机

构、其他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数。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

法查处的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法律

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其他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其他违反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责令改正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违反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责令改正的案件数。

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对违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案件数。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规定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行政处罚分类　一个行政处罚决定涉及不同行政处罚类别的，分别计入有关行政处罚

分类。其中，涉及多种其他行政处罚类别的，按照涉及的其他行政处罚类别的种类数计入

其他行政处罚类。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

出警告决定的案件数。

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

出罚款决定的案件数。

作出其他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出

警告、罚款以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企业分类　依据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份划分。

非法用工主体　指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无营业执照或者已被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有用工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

强制执行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数。

行政复议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当事人认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劳动保

障监察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并被受理的

案件数。

行政诉讼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当事人认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劳动保

障监察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数。

罚款金额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所

涉及的金额。

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　指报告期内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

涉嫌犯罪案件数。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类移送案件　指报告期内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公安机

关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数。

公安机关立案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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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当中，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数。

人社统ＬＩ２号表

主动监察单位户数　指报告期内劳动保障监察员到被检查单位及其经营场所或劳动场

所实施检查的单位户数。因同一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对被检查单位进行多次检查的，应按一

个检查单位数填报。

主动监察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劳动保障监察员到被检查单位及其经营场所或

劳动场所实施检查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投诉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劳动者投诉用人单位存

在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查处结案的案件总数。

举报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群众举报用人单位存在

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查处结案的案件总数。

审查用人单位报送的书面材料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

工作需要，要求用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报送其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方面的书面材料，并对

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所涉及的用人单位数。

审查用人单位报送的书面材料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要求用人单位定期或不定期报送其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方面的书面材

料，并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查所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处理突发事件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直接处理或参与处理的突发

且涉及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突发性事件。

处理突发事件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直接处理或

参与处理的突发且涉及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突发性事件涉及的劳动者

人数。

补签劳动合同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位依法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

法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经济待遇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金额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

位支付劳动者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经济待遇的金额。

督促缴纳社保费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缴纳社会

保险费涉及的用人单位数。

督促缴纳社保费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

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督促缴纳社会保险费金额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位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金额。

督促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户数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

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涉及的用人单位户数。

督促办理社保登记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

令用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

查处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的用人单位和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数量。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个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

查处欺骗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的个人数量。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金额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处被

骗取的社会保险待遇或基金支出数额。

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会同其他行

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非法职业中介机构数。

查处劳务派遣机构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违反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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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劳务派遣机构数量。

清退童工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清退的童工人数。

纠正违反职业资格和职业培训规定的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依法纠正的违反国家有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单位数。

清退风险抵押金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清退

用人单位非法收取劳动者风险抵押金所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清退风险抵押金金额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清退用人单位非

法收取劳动者风险抵押金的金额。

群众举报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的对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群众举报件数。

举报立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群众举报的用人单位存

在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立案查处的案件数。

举报逾期未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未办结的

举报案件数。

劳动者投诉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接到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

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进行的投诉的件数。

投诉立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接受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

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投诉并立案查处的案件数。

投诉逾期未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未办结的

投诉案件数。

审查用人单位规章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审查的用人单位

制定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规章制度数。

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规章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纠正的用人

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违法规章数。

向社会公布重大违法行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向社会公

布的严重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违法行为数。

工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直接处理或参与处

理的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资类法律法规行为的突发性事件。

３６．追发农民工工资待遇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位

支付农民工的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经济待遇的金额。

强制划拨社会保险费涉及单位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法院申请

强制划拨社会保险费涉及的用人单位数量。

强制划拨社会保险费金额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划

拨的社会保险费金额。

企业分类　依据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份划分。

非法用工主体　指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 “无营业执照或者已被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有用工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

举报案件结案率计算公式　结案率＝举报结案数／ （举报结案数＋举报逾期未结案数）

×１００％。

投诉案件结案率计算公式　结案率＝投诉结案数／ （投诉结案数＋投诉逾期未结案数）

×１００％。

人社统ＬＩ３号表

已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数量。

已建机构数　指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设立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数

量，即已设行政业务机构数和已设专门事业编制执法机构数的总和。

未建机构地区数　指按行政区划应建机构而未建任何形式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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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已设行政业务机构　指在县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内部设置了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机构 （局、处、科、股等），根据机构承担的是否仅为劳动保障监察职能分别按专

门机构或合设机构填报。

已设专门事业编制执法机构　是指经编制部门批准正式成立的专门劳动保障监察事业

机构 （总队、支队、大队等），并按核定的经费来源方式、编制部门批准的机构性质分别填

报。

已批准编制情况　是指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人员编制数量。

人员配备情况　是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实际配备、并执有劳动保障监察员专职、兼职

和法律监督员证件的监察员、监督员人数，以及实际聘用的监察协管员人数。

装备情况　是指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已配备且可正常使用的装备数量。

人社统ＬＩ３号表

检查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劳动保障监察员到被检查单位及其经营场所或劳动场所

实施检查的单位户数。因同一劳动保障违法案件对被检查单位进行多次检查的，应按一个

检查单位数填报。

劳动保障监察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件数。一个劳动保障监察案

件涉及多种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按一件案件统计。

投诉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劳动者投诉用人单位存

在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查处结案的案件总数。

举报结案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群众举报用人单位存在

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查处结案的案件总数。

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

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数。

使用童工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用人单位违

反国家有关禁止使用童工的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数。

支付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

处的用人单位不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和违法最低工资规定的案件

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依法查处的用人单位违反国家有关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

数。

职业介绍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职业介绍机

构、其他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职业介绍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数。

其他类案件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除本表乙栏５－

１０外，其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案件数。

处理突发性事件数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直接处理或参与处理的突

发且涉及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突发性事件。

处理突发性事件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直接处理

或参与处理的突发且涉及违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突发性事件涉及的劳动

者人数。

补签劳动合同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

法责令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经济待遇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追发劳动者工资等待遇金额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

位支付劳动者工资、经济补偿金、赔偿金等经济待遇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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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参保缴费涉及劳动者人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

人单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申报或责令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涉及的劳动者人数。

督促参保缴费涉及金额　报告期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用人单位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金额。

填报说明：

ＬＩ１－２号表季报只报甲栏的合计项，数字应为累计数。半年报、年报应分类填报。

“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类移送案件”中，移送案件时间以公安机关

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回执上签字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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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

门类代码　　大类代码　　　　类别名称

Ａ 农、林、牧、渔业

０１　　　　　　　　农业

０２　　　　　　　　林业

０３　　　　　　　　畜牧业

０４　　　　　　　　渔业

０５　　　　　　　　农、林、牧、渔服务业

Ｂ 采矿业

０６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７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９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１　　　　　　　　开采辅助活动

１２　　　　　　　　其他采矿业

Ｃ 制造业

１３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４　　　　　　　　食品制造业

１５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６　　　　　　　　烟草制品业

１７　　　　　　　　纺织业

１８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１９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２０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１　　　　　　　　家具制造业

２２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２３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２４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２５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２６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７　　　　　　　　医药制造业

２８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３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１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２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３　　　　　　　　金属制品业

３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５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６　　　　　　　　汽车制造业

３７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３８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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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４０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４１　　　　　　　　其他制造业

４２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４３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４４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４５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４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Ｅ 建筑业

４７　　　　　　　　房屋建筑业

４８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４９　　　　　　　　建筑安装业

５０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１　　　　　　　　批发业

５２　　　　　　　　零售业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５３　　　　　　　　铁路运输业

５４　　　　　　　　道路运输业

５５　　　　　　　　水上运输业

５６　　　　　　　　航空运输业

５７　　　　　　　　管道运输业

５８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业

５９　　　　　　　　仓储业

６０　　　　　　　　邮政业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１　　　　　　　　住宿业

６２　　　　　　　　餐饮业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３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６４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Ｊ 金融业

６６　　　　　　　　货币金融服务

６７　　　　　　　　资本市场服务

６８　　　　　　　　保险业

６９　　　　　　　　其他金融业

Ｋ 房地产业

７０　　　　　　　　房地产业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７１　　　　　　　　租赁业

７２商务服务业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７３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７４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７５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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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水利管理业

７７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７８　　　　　　　　公共设施管理业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７９　　　　　　　　居民服务业

８０　　　　　　　　机动车、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

８１　　　　　　　　其他服务业

Ｐ 教育

８２　　　　　　　　教育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８３　　　　　　　　卫生

８４　　　　　　　　社会工作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８５　　　　　　　　新闻和出版业

８６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８７　　　　　　　　文化艺术业

８８　　　　　　　　体育

８９　　　　　　　　娱乐业

Ｓ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９０　　　　　　　　中国共产党机关

９１　　　　　　　　国家机构

９２　　　　　　　　人民政协、民主党派

９３　　　　　　　　社会保障

９４　　　　　　　　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和其他成员组织

９５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Ｔ 国际组织

９６　　　　　　　　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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